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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聘請蘭德歐洲為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檢

討（第一階段）收集資料。此次檢討的目的為精簡研資局的運作並提高其效率。第一階段檢討

涵蓋宏觀事宜，例如研資局資助計劃的組合分配、研資局和評審小組/委員會的架構，以及海

外研究資助機構的良好做法。 

本報告提供蘭德歐洲收集並分析資料實證後所得的主要結果。附件載有就收集的數據所作的深

入分析。本報告的對象是研資局及社會各界的持份者。國際研究資助機構和研究體系也可能對

本報告感興趣。 

蘭德歐洲為非牟利性質的政策研究組織，通過研究和分析改善政策和決策制定，促進公眾利益。

蘭德歐洲的客戶包括需要嚴謹、獨立、多學科分析的歐洲各國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公司。

本報告已經根據蘭德公司的品質保證標準由同行評審。 

更多關於蘭德歐洲或本文件的信息，請聯繫： 

Catriona Manville 

RAND Europe 

Westbrook Centre 

Milton Road 

Cambridge CB4 1YG 

United Kingdom 

電話 +44 (1223) 353 329 

manville@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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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容及目標 

本報告探討研資局評審資助申請及分配撥款過程的優點和缺點，並找出日後須予改善的地方。

檢討工作以聚焦小組討論會、面談、網上問卷調查、網上諮詢及文件分析為基礎，在收集學者、

大學及院校、學科小組成員，以及社會各界參與研資局工作人士的意見後，得出對研資局程序

的總體判斷，進而探究日後可予改善之處。 

研資局的背景 

研資局是一個諮詢機構，就研究事宜向教資會提出建議，而教資會是一個非法定的諮詢委員會，

負責就香港高等教育院校的需要(包括研究及教育)向香港政府提供意見。研資局於 1991 年 1

月成立，至今已 25 年，職責是向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學者分配撥款，以便進行各項學術研究項

目。研資局在 1991 年所負責的撥款額為港幣一億元。該局其後不斷發展，推出種種新的資助

計劃，並不斷完善和發展所推行的各項計劃。政府亦向研資局提供額外撥款，以擴展現有計劃，

並推行政府主動提出的特定新計劃。資助對象方面，亦由教資會資助大學延伸至頒授自資學位

院校。在 2015 至 2016 年間，研資局分配的撥款額達港幣 11.27 億元，較成立之初負責的撥款

多逾十倍。研資局現時的目標是建立香港的研究能力。 

過去 25 年，香港的研究長足發展，在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中，有五所躋身 QS 世界大學排名

前 200 名之列，而其中兩所更是在前 50 名之內。政府於 2009 年撥出港幣 180 億元本金設立研

究基金，由研資局負責分配，並於 2012/13 年度注資港幣 50 億元，以提供長期的穩定撥款，

資助公帑資助大學及頒授自資學位院校的學術研究。研究基金設立後，每年可供研資局分配的

撥款額大幅增加。由於撥款、資助計劃的數目和類別，以及遴選及監察小組／委員會的複雜程

度和規模近年均見增加，研資局在 2014 年開始擬訂諮詢研究建議，目的是制訂策略規劃，進

一步精簡運作及提升效率。研資局於 2015 年 12 月決定委託獨立顧問，分兩個階段分別就宏觀

及微觀事宜對研資局進行檢討，詳情如下： 

 第一階段：涵蓋宏觀事宜，例如研資局資助計劃的組合分配、研資局及評審小組／委

員會的架構，以及海外資助機構的良好做法。

 第二階段：涵蓋微觀事宜，例如評審和監察程序的質素、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之間

的溝通方法、資助計劃的推行時間，以及在評審過程中防止利益衝突的安排。

第一階段的檢討由國際專家組成的獨立專責小組監督。研資局委託蘭德歐洲為第一階段的檢討

工作向專責小組提供實證和分析。本報告所載的數據及實證由蘭德歐洲獨立蒐集，並由蘭德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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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洲作獨立分析。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問題： 

 

 研資局持份者(學術界、大學及院校、研資局評審小組成員及社會各界)認為研資局的撥

款程序及架構的優點及缺點為何？有何地方可予改善？ 

 

 國際資助機構有何值得借鏡之處，可用以改善香港的制度？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用審閱文件、面談、網上問卷調查、網上諮詢，以及面對面的聚焦

小組討論(圖 ES1)等多種方法，蒐集資料。每完成一個步驟，我們便蒐集到更多的證據，知悉

更多箇中詳情和細節，對研資局的了解更全面。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進行的調查和諮詢，已

盡可能廣泛接觸持份者，從而找出未如理想或意見分歧之處，以便在聚焦小組討論中優先加以

處理。 

 
圖 ES1: 研究方法概覽 

 

 

首先，為深入了解研資局，我們審閱多份論及資助計劃、架構及程序的公開和非公開文件。為

掌握實際情況，我們按在國際上對香港的重要性或與香港的近似程度，選出英國、美國、中國、

南韓、新加坡、新西蘭、以色列及丹麥八個國家，檢視每個國家一個主要資助機構的公開文件，

將其資助計劃及架構與研資局的情況加以比較。 

 

我們在對研資局有全面了解，並將其與國際其他國家作出比較後，便開始設計網上調查問卷及

網上諮詢，以期盡量廣泛地蒐集持份者對研資局的意見和他們的經驗。網上調查的對象是與研

資局有直接關連的持份者，包括獲批及不獲批資助的申請人和研資局評審小組及委員會成員。

諮詢屬公開性質，各方均可參與，以期吸納更廣泛層面持份者的意見(例如其他政府機構、立

法會、研究使用者及其他持份者)，為檢討提供資料。調查的回應率為 38%與 48%之間1
 ，回

答網上諮詢的有 111 人。調查大部分問題屬封閉式，開放式問題則有五條。調查資料的定量分

                                                           
1 來自教資會界別的受訪者有 1,143 人，自資學位界別有 143 人，而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受訪者則有 288 人。 

 

 

工作1: 

優化工作計劃 

工作2a: 

審閱研資局 

文件 

工作2b: 

對研資局資助

計劃進行定量

檢討 

工作2c: 

檢視政策 

文件 

工作3: 

設定諮詢 

框架 

工作4: 

網上調查 

及諮詢 

工作5: 

面對面的聚

焦小組討論 

工作6: 

撰寫報告 

項目管理；質素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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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運用 R 進行。2對於開放式問題，我們把所有問題的回應編碼，分為數個大類別，以進行定

質分析。 

最後，顧問研究小組在 2016 年 12 月期間在香港進行 18 場面對面的聚焦小組討論會，以期深

入了解研資局的工作表現。討論會每場為時一個半小時，平均每場六人。小組一共與 115 人會

面，他們分別是教資會界別的代表(包括研究人員和院校管理人員)、自資學位界別的代表(包括

研究人員和院校管理人員)、兩個界別的評審小組成員，以及研資局成員。大部分的聚焦小組

討論是在網上調查完結後才進行，並以網上調查結果為基礎，重點放在最適宜以對話方式探討

的問題，尤其是最多調查受訪者不同意的陳述所涉及的範疇。在聚焦小組討論後，我們根據討

論筆記及錄音記錄撰寫備忘錄，再將有關備忘錄上載至 QSR NVivo 11 軟件進行編碼。資料分

為以下四大類，其下再分 88 個次類別：程序的各個環節、研究人員和社會各界的需要、對程

序的意見，以及受訪者的類別。 

為得出主要調查結果，顧問研究小組的每名成員各自提出五個信息，供專責小組審議。這些總

體信息，是考慮各持份者的不同意見、香港資助制度的背景，以及從其他地區蒐集的國際慣常

做法和經驗的證據後擬備的。有關信息再被分類，歸納出多個重要信息，當中包含每個調查方

法的調查結果。 

重要信息和主題 

我們在進行分析後得出 10 個重要信息，分屬四大主題。有關內容概述如下，並在第 2 至第 5

章進一步論述： 

研資局資助的成果 

過去 25 年，研資局一直向全港大學及院校的學術研究人員提供資助。聚焦小組討論的參與者

和調查受訪者表示，研資局具有不少優點。總的來說，我們發現： 

 研資局是香港主要的研究資助機構，並已建立良好聲譽。

 自研資局成立以來，該局及其相關資助所取得的成就廣獲好評。

研資局補助金的分配及評審程序 

研資局的主要職能是分配撥款及評審申請，受訪者討論了撥款及評審程序各方面的事宜。他們

重點指出在研資局分配補助金及評審程序方面所察見的不足之處，包括這些程序與香港整體制

度有何關聯，以及在若干方面(例如補助金的多寡)與用作比較的地區有何異同。具體觀點包括： 

 所有持份者對可提供的總體資助額表示關注。

 對於項目現時所得的資助額及資助期是否適當，並無一致看法。

 界別現以獲得資助作為衡量研究人員和大學成就的準則，並加以獎勵。

2 R 是統計學的程式語言。參見 Comprehensive R Archive Network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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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研資局在策略研究方向的角色 

研資局公布了其使命和目標，郤沒有明言其策略。本主題集中討論持份者對研資局的決策程序

和目標的觀感，以及在聚焦小組討論會、網上問卷調查及網上諮詢曾提及或討論的各個潛在策

略範疇，主要結果如下： 

 研資局把決策權下放予評審小組，而界別並不十分了解研資局的整體目標。

 參與者提出多個日後可作策略研究的範疇 
3

資助評審程序須予改善之處 

當討論分配撥款及評審申請程序各方面的事宜時，持份者重點指出在研資局各項程序所察見的

不足之處，以及可予改善的地方，並載述與其他地方比較的結果，具體觀點包括： 

 程序被指過度繁複，可予精簡。

 不少研究人員認為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而評審小組成員對程序透明度的

意見則較為正面。

 持份者對程序和制度的透明度意見不一，這個情況可通過增加持份者的參與而得以改

善

3 在報告的第 4.2 部再作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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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研究資助制度的背景 

香港有八所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和十三所頒授本地自資學位的院校。香港的國際研究排名表現

良好，在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中，有五所躋身 QS 世界大學排名前 200 名之列，而其中兩所更

是在前 50 名之位。4
    

教資會資助大學 

香港的八所公帑資助大學主要由教資會和研資局資助。前者為非法定諮詢委員會，負責就香港

高等教育院校在研究和教育上的需要，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供意見，而後者為教資會轄下的研究

事宜諮詢機構，以具競爭性研究補助金的形式提供研究資助。給予大學的政府資助大部分由教

資會以整體補助金的方式分配，以資助教學和研究活動，當中撥作研究用途的整體補助金佔

23%（研究用途撥款）。5
 研究用途撥款相當於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研究經費的 65%，可用於資

助各種研究支出，包括薪金、辦公地方和設備等基礎設施，以及其他經常支出。其餘的研究經

費來自研資局管理的競爭性資助（10%）、其他政府來源（8%）和私人資助（17%）（圖 1）。

這些數字雖反映研究經費的來源多元化，但本報告較後的部分顯示，院校普遍認為研資局是最

主要的研究資助機構。 

4  TopUniversities (2017)。 
5 此筆研究用途撥款並沒規定大學必須全部用於研究，而不能用於教學等其他活動。同樣地，其他部分的整體

補助金亦沒有規定撥款不能用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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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研究活動經費來源和百分比6
 

與英國相似，香港約每六年進行一次研究評審工作。隨後評審結果用作釐定給予每所大學在下

一個三年期的整體補助金研究用途撥款得到的研究部分。7
 分配予每所大學的整體補助金研究

用途撥款，最初全部由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釐定。然而在 2012/2013 學年起，為了引入更多競

爭元素，教資會決定減少根據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分配撥款的比例，改以根據每所大學申請研

資局研究用途補助金的結果來分配部分撥款（與澳洲現行制度相似）。8
 研究用途撥款與具競

爭性研究補助金的聯結，擴大研資局資助在大學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和意義。到 2020/2021 學年，

研究用途撥款的 50%將根據研究評審工作分配，其餘的 50%將根據大學申請研資局研究用途

補助金的結果來分配。9
 

這個制度不是沒有非議，例如 2015 年團結香港基金的一份報告主張研資局應該有更大的獨立

性。這份報告的作者主張，使研究資助與（大學教育的）核心支持脫鈎，能增加研究的競爭力。
10假若出現以上情況，研資局將與英國的研究委員會較相似。報告作者主張，脫鈎和邁向全面

的經濟成本核算將增加制度的透明度。這個觀點至少原則上得到一些資深學者支持。11
 然而，

有人反對研資局獨立，因為香港的研究人員不多，投放於研究的資金也相對較少。團結香港基

金對此的回應是，所有公帑資助的研究經費應該由研資局分配，並應該設立評估工具，鼓勵更

重視社會和經濟影響以及策略性目標的研究。 

在政府的競爭性資助中，一半以上是由研資局分配的，其中大部分（80%）是回應需求的模式

撥款，沒有預設的範圍，提出申請的學者有完全自主權，可以自定研究議題。即使是大型協作

計劃，例如協作研究金或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大部分資助設定為由求知慾主導而不是要達到策

略性目標（見表 1）。資助的總金額多少按研究基金（2009 年設立的政府基金，旨在向教資會

界別持續提供研究經費）的利息回報而定。12
 這項安排的好處是研究基金為研究經費提供相對

穩定的收入，但也局限了可用的資源。 

6 研究用途撥款的運用由大學自行決定，有關撥款往往用於基礎設備和經常支出。
7 下一輪研究評審工作預計於 2020 年進行，並會將研究的影響納入為評審因素，與英國在 2014 年推行的優質

研究架構相似。 

8 澳洲教育及培訓部門(2017)。 

9 教資會 (2017a)。 

10 Tsui 等人 (2017)。 

11  個人通訊(2016)。 
12 教資會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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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其他政府部門也提供競爭性研究經費，其目標比較明確，研究的實用性較強，其中規模最

大的資金來源是： 

 創新及科技基金。此基金由創新科技署管理，旨在支持中、下游研究與發展，促進創

新和科技文化，以及增強產業和大學的合作；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 此基金由研究局管理，研究局的運作由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的研究

處負責支援。此基金支援領先的醫學研究；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此基金根據《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條例》成立，由環境及自然

保育基金委員會管理，資助與環境和保育有關的教育、研究和其他項目和活動；以及

 優質教育基金。此基金由教育統籌委員會轄下的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管理，由教

育局提供支援，資助着重於基礎教育（即幼稚園、小學、中學和特殊教育）的非牟利

計劃。

在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中，研究經費的 17%來自私人來源。 

頒授本地自資學位的院校 

頒授本地自資學位的院校主要透過教學活動獲取經費，故傾向以教學為主，當中大部分院校歷

史較短，仍處於建立期。在 2014 年以前，這些頒授自資學位院校並沒有得到教資會或研資局

的資助。然而，在 2012 年 1 月，政府向研究基金注資港幣 30 億元，為本地自資學位界別提供

競逐研究資助，以促進其學術及研究發展。13
 此研究經費資助由研資局管理。 

1.2. 研資局的背景 

研資局在 1991 年成立，負責向教資局資助院校的學術人士分配學術研究計劃經費。於 1991 年，

研資局主要透過兩個資助計劃分配一億港元研究經費：優配研究金（作個人研究計劃的補助金）

和協作研究金（前稱中央撥款），在 1991 年提供購買大型設備的經費。此後研資局增加了新

的資助計劃，例如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專門為新進學者提供個人研究的經費，以及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傑出學者計劃旨在為資深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優秀研究人員提供資助。過去多年，研資局

一直以來不斷優化並擴展其資助計劃，例如擴大了協作研究金的資助範圍，除資助購置主要研

究設備外，亦支持集體研究。 

研資局提供研究資助的目標是增進香港的研究能力，它的職權範圍如下：14 

 透過教資會，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議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在學術研究上的需要，包

括鑑定優先範圍，以發展一個足以維持學術蓬勃發展和合乎香港需要的學術研究基礎；

以及

 透過高等教育機構，邀請和接受學術人士申請研究資助及各類研究生申請獎學金；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透過教資會提供的經費撥作研究資助和其他有關支出之用。此外，

並負責監管這些撥款的運用，以及最少每年一次透過教資會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報

告。

政府過往亦向研資局增加額外撥款，用予擴展現有資助計劃及推行政府倡議的新資助計劃。其

中一項為主題研究計劃，這計劃集中資助對香港長遠發展具策略重要性的預設主題下所進行的

13 教資會 (2017c)。 
14 教資會 (201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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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他例子包括三個專為本地自資學位界別推出的資助計劃：教員發展計劃、院校發展計

劃和跨院校發展計劃。在 2015/2016 年度，研資局透過 16 個不同的資助計劃中共分配了 11.3

億港元，是它創立時所負責的撥款額的 10 倍以上（表 1）。15 

表 1：研資局管理的資助計劃 

界別 類型 計劃 細節 目標 

教資會界

別 

個人研究計劃 優配研究金 小型的兩至三年計劃，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57% 

充分利用現有資金，資助廣泛

範疇的優秀項目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小型的兩至三年計劃，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9% 

培育新進學者，為他們的教學

及研究事業作好準備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

學者計劃 

為研究人員提供代課教師/管

理 人 員 ， 為 期 一 年 ， 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1% 

表揚傑出的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學者 

協作研究計劃 協作研究金 中型的  三至五年計劃，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10% 

鼓勵研究單位進行跨學科及/或

跨大學的協作研究，以提升大

學研究成果的水平、質量、範

疇及/或速度，以及購置主要的

研究設備或儀器以進行協作研

究 

主題研究計劃 大型的計劃，最長 五 年，政

府設立四個主題，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的 18% 

集中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學術研

究力量於香港長遠發展具策略

重要性的主題上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大型的計劃，最長 8 年，每 2

年進行一次，在 2015/16 年度

沒有在教資會界別撥款 

鞏固香港研究領域的優勢，並

使其發展為卓越的領域 

合作研究計劃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

會及香港研資局聯合科

研資助基金 

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

算的 5% 

規模和競爭性各有不同 

在所有情況下，研資局資助

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研究員，

合作者資助在合作研究機構

的研究員 

促進並進一步鼓勵與香港以外

地區的研究合作和交流 

可以分為項目補助金和旅費/會

議/交流補助金 
法國國家科研署與研資

局合作研究計劃 

德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

劃 

蘇格蘭撥款委員會與研

資局合作研究計劃 

15 教資會 (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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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 類型 計劃 細節 目標 

歐洲委員會與研究資助

局合作計劃 

法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

劃 

博士研究生計

劃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

計劃 

博 士 研 究 生 獎 學 金 ， 在

2015/16 學年共有 216 名獲獎

學生 

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研究生，

來港在受教資會資助大學修讀

以研究為本的博士學位課程。 

自資學位

界別 

個人項目資助 教員發展計劃 兩至三年的小型計劃，佔自

資學位界別 2015/16 年度預算

的 32% 

發展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校的

個別教學人員的研究能力，使

他們能將研究經驗和新知識轉

移至教與學的層面 

研究能力建設

資助 

院校發展計劃 大型的計劃，最長 3 年，佔

自資學位界別 2015/16 年度預

算的 64% 

建立各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校

在其策略發展範疇的研究能力 

協作項目資助 跨院校發展計劃 小型的計劃，最長 1 年，佔

自資學位界別 2015/16 年度預

算的 3% 

提高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校的

教學人員的研究能力並使他們

在各自的專研範疇涉獵最新的

發展和充滿挑戰的研究專題 

1.2.1. 研資局的架構 

研資局由本地和非本地學者（至 2017 年 3 月 1 日，本地學者 11 人，非本地學者 13 人）以及

本地非學術界人士（至 2017 年 3 月 1 日，四人）組成，也有約 30 名非學術人員（秘書處）。

主席由一位在教資會資助大學任職的本地學者兼任，負責委任各督導委員會和評審小組的主席

和成員、主持研資局會議和在對外會議中代表研資局。主席並不參與研究建議書的評審工作。 

研資會主要透過督導委員會和評審小組/委員會運作。現有三個督導委員會監管特定的資助分

組： 

 大型研究項目督導委員會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督導委員會

 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督導委員會

每個資助計劃一般至少有一個評審小組/委員會。16
 大多數小組和委員會的主席是研資局成員，

16 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按不同學科設有有五個學科小組，包括：商學、生物學及醫學、自然科學、

工程學，以及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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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員由本地學者、本地非學術界人士和非本地學者組成。所有教資會界別的資助計劃，委

員會主席為非本地人士。每個資助計劃每年有一輪申請（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除外，此計劃每兩

年有一輪申請），評審小組/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會親身在香港出席會議，審批撥款或甄選獎

學金得獎人。除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外，所有研資局的資助計劃都進行評審小組/委員

會外的學者評審，其中 95%為非本地評審員，但亦有在合適情況下邀請本地的評審員。 

 

1.3. 本檢討的背景和目的 

 
鑑於近年撥款增加、資助計劃的數目和種類愈趨繁多、評審和監察小組/委員會的複雜性和規

模亦有所增加，研資局在 2014 年展開顧問研究的籌備工作，目的是為研資局制訂策略性計劃，

精簡運作及提高效率。2015 年 12 月，研資局決定檢討分兩個階段進行檢討，分別涵蓋以下的

宏觀和微觀事宜： 

 

 第一階段：包括宏觀事宜，例如研資局的資助計劃的組合分配、研資局和評審小組/委

員會的架構，以及海外研究撥款機構的良好做法。 

 
  第二階段：包括微觀事宜，例如評審和監察程序的質素、小組/委員會成員的溝通方法、

研究資助計劃的時間表以及在評審程序中防止利益衝突的安排。 

 
為了確保檢討的獨立性和公信力，教資會於 2016 年 7 月，在轄下的常設委員會「研究小組」

下成立專責小組負責進行第一階段的檢討，也委聘了蘭德歐洲為外聘顧問協助專責小組。 

 
蘭德歐洲的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問題： 

 

 研資局持份者（學術界、大學及院校、研資局評審小組成員，以及社會各界）認為研

資局的撥款程序及架構的優點及缺點為何？有何地方可予改善？  

 

 國際資助機構有何值得借鏡之處，可用以改善香港的制度？ 

 
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使用混合方法的模式，包括文件審閱、問卷調查、網上諮詢和聚焦

小組來收集數據。每個問題均以多種方法探討（表 2），應用三角法驗證，增加檢討結果的可

信性。不同的方法使我們能接觸研資局的不同持份者群組（表 3）。處理上述兩個研究問題的

方法詳列於本報告的附件中。 

表 2：探討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的配對 

 

研究問題 

文件 

審閱 

問卷 

調查 

網上 
諮詢 

聚焦 

小組 

研資局的持份者（學術界、大學及院校、研資局評審小

組成員及社會各界）認為研資局的撥款程序和架構的優

點及缺點為何？有何地方可予改善？ 

    

國際資助機構有何借鏡之處，可用以改善香港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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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持份者類型與研究方法的配對 

持份者 

問卷 

調查 

網上

諮詢 

聚焦 

小組 

學術界   

大學和院校  

研資局評審小組成員   

社會各界 

這些方法互為基礎，為檢討的較後階段作準備。尤其是本研究進行的問卷調查和網上諮詢，已

盡可能廣泛接觸持份者，從而找出未如理想或意見分歧之處，以便在聚焦小組討論中優先加以

處理。 

顧問研究小組的每名成員各自提出五個關鍵信息，供專責小組審議，藉此歸納調查結果。這些

總體信息，是考慮各持份者的不同意見、香港資助制度的背景，以及其他地區蒐集的國際慣常

做法和經驗的證據後擬備的。有關信息再被分類，歸納出多個重要信息及主題，當中包含每個

調查方法的調查結果。這些重要信主題，以及相關的結論分別載於報告第 2-5 章和第 6 章。這

些關鍵主題是： 

 研資局資助的成果（第 2 章），此章簡述持份者對研資局優勢的看法，並以可用的比

較數據為基礎；

 研資局補助金的分配及評審程序（第 3 章），此章重點闡述持分者在研資局分配補助

金及審批程序方面所察見的不足之處，包括這些程序與香港整體制度有何關聯，以及

在若干方面（例如補助金的多寡）與比較地區有何異同；

 檢討研資局在策略研究方向的角色（第 4 章），此章涵蓋持份者對研資局的決策程序

和目標的觀感，包括優點和缺點；以及

 資助評審程序須予改善之處（第 5 章），此章重點闡述制度內持份者在研資局各項程

序所察見的不足之處，以及可予改善的地方，並載述與其他地方比較的結果。

1.4. 檢討方法概覽 

1.4.1. 方法 

本研究採用審閱文件、面談、網上問卷調查、網上諮詢，以及面對面的聚焦小組討論等多種方

法。每完成一個步驟，我們便蒐集到更多的證據，知悉更多箇中詳情和細節，以期對研資局的

了解更全面。 

首先，為了深入了理解研資局，我們審閱多份論及研資局的資助計劃、架構和程序的公開和非

公開文件。為掌握實際情況，我們亦把研資局的資助計劃和程序與八個可比較國家作比較。選

定這些可比較國家，是基於它們在國際上對香港的重要性或與香港的相似性。這八個可比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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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英國、美國、中國、韓國、新加坡、新西蘭、以色列和丹麥。我們檢視每個國家一個主要

資助機構的公開文件，將其資助計劃及架構與研資局的情況加以比較。審閱結果載於附件 A。 

我們在對研資局有全面了解，並將其與國際其他國家作出比較後，便開始設計網上調查問卷及

網上諮詢，以期盡量廣泛地蒐集持份者對研資局的意見和他們的經驗。網上調查問卷的對象是

與研資局有直接關連的持份者，包括獲批及不獲批資助的申請人和研資局評審小組及委員會成

員。網上諮詢則屬公開性質，各方均可參與，以期吸納更廣泛層面持份者的意見（例如其他政

府機構、立法會、研究使用者及其他持份者)，為檢討提供資料。調查問卷的回應率為 38%和

48%之間，17
 111 人參與了網上諮詢。調查大部分問題屬封閉式，開放式問題則有五條。調查

資料的定量分析運用 R 進行。對於開放式問題，我們把所有問題的回應編碼，分為數個大類

別，以進行定質分析。調查問卷和網上諮詢的結果載於附件 B。 

最後，我們在 2016 年 12 月 5 日的一週在香港進行了 18 場聚焦小組討論會，以期更深入地了

解研資局的表現。討論會每場為時一個半小時，平均每場 6 人。小組一共與 115 人會面，他們

分別是教資會界別的代表（包括研究人員和院校管理人員）、自資學位界別的代表（包括研究

人員和院校管理人員）、兩個界別的評審小組成員，以及研資局的成員。大部分聚焦小組討論

在網上調查完結後才進行，並以網上調查結果為基礎，重點放在最適宜以對話方式探討的問題，

尤其是最多調查受訪者不同意的陳述所涉及的範疇。在完成聚焦小組討論後，我們根據討論筆

記和錄音記錄撰寫備忘錄，再將有關備忘錄上載至到 QRS NVivo 11 軟件進行編碼。資料分為

以下四大類，其下再分 88 個次類別：程序的各個環節、研究人員和社會各界的需要、對程序

的意見，以及受訪者的類別。聚焦小組討論的結果載於附件 C。 

為了把各方法取得的結果總結為重要信息，顧問研究小組的每個成員各自提出五個重要信息，

供專責小組審議。我們把重要信息歸納為初步主題，再利用不同方法得出的結果對初步主題進

行壓力測試，演變成最後信息。由於數據性質不同，調查的量化結果用以強調一個重點的意見

一致或分歧，聚焦小組、問卷調查和網上諮詢的質化結果為重點提供進一步的細節和背景。 

為了確保回應者的身份保密，數據是按回應者的類型（例如研究人員、院校高層管理人員、評

審小組或研資局成員）顯示。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設法按學科、界別中的部分和事業階段提

供詳情。我們了解，高等教育機構對檢討的事宜沒有單一的觀點，因此數據不能在這個水平量

化。 

在有關的附件中的「方法」部分載有關於每種方法的更多細節。18
 

1.4.2. 限制和注意事項 

我們進行了文件審閱，也作了比較工作，然而這次研究的主要根據是研資局的數據和持份者的

意見，尤其依賴香港學者的回應。我們相信我們進行的研究對未來的決策有用，但需承認有以

下限制。 

本研究不包括研資局管理層和組織與其他研究資助機構的詳細比較。如果進行這種分析，需要

訪問在比較地區的資助機構的人員並取得其內部文件。 

本研究不是審計調查，沒有詳細評估相對成效和效率的問題。 

總體而言，研資局不同持份者積極參與檢討，但不同大學的學者回應問卷調查的比率有差別。

17  教資會界別有 1,143 名回應者，自資學位界別有 143 名回應者，委員會/小組成員有 288 名回應者。 
18 各附件是：附件 A：背景；附件 B：網上問卷調查和網上諮詢的結果；附件 C：焦點小組的結果。 

P.30



9 

我們的覆查發現，回應率較低的院校的回應整體上與其他院校相近，樣本與各大學現有的教職

員人數吻合。我們判斷回應率的差別不影響研究結果。然而，不同院校的回應率有較大差別顯

然不是最理想的。19 此外，與其他許多調查一樣，持有特別意見的受訪者較其他人較有可能回

答問卷調查，例如持有特別正面或特別負面意見的人會較傾向回答調查。 

最後，我們應留意聚焦小組結果可能出現偏頗。聚焦小組的目的是調查資料中找出可予改善的

範疇（即對現行程序最不滿意的地方）。因此，對於現時運作良好的地方，並無詳加討論。 

每種方法的注意事項詳列於有關的附件中。 

1.5. 本報告的大綱 

本報告載述是次檢討的主要調查結果，正如在第 1.3 節中指出，分析的主要調查結果歸納為四

大主題，分別載於第 2 至 5 章。第 2 章的內容圍繞在研資局資助的成果方面的調查結果。第 3

章的內容是關於現時研資局補助金的分配和評審程序的調查結果。第 4 章討論研資局在策略研

究方向的角色。第 5 章提出研資局的資助程序中可予以改善之處。最後，第 6 章是結論。 

報告主體後是三個附件，包含檢討使用的每個方法的詳細結果。附件 A 包含文件審閱和可作

比較的地區的檢討結果。附件 B 是網上問卷調查和網上諮詢的結果。附件 C 包含聚焦小組討

論會的結果。 

19  附件 B，B.2.1 載有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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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資局資助的成果

過去 25 年，研資局一直向全港大學及院校的學術研究人員提供資助。本章載述運用全部四種

調查方法所得的資料，概述持份者眼中研資局具有的優點。本部分的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2.1. 研資局是香港主要的研究資助機構，並已建立良好聲譽 

2.1.1. 過去 25 年，研資局分配的撥款達港幣 154.9 億元 

自 1991 年起，研資局一直向學術界提供資助。時至今日，由研資局分配，用以資助研究項目

的撥款額，已由 1991／92 學年的港幣一億元，增至 2015／16 學年的港幣 11.3 億元（圖 2）。

多年以來，研資局資助的研究項目由最初兩項資助教資會界別學術人士的計劃，擴展至現時的

16 項資助計劃，包括一系列為教資會界別學者及博士課程學生而設的計劃，以及三項為自資

學位界別學者而設的計劃。 

P.33



 

12 

 

圖 2: 研資局自 1991 年以來分配的撥款額 
20

 

 

2.1.2. 香港的資助制度在國際上享負盛名 

過去 25 年，香港的研究制度亦有長足的發展。目前，香港各所大學因所得排名為國際認識。

在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中，五所大學的學術聲譽在 QS 大學排名（QS University Ranking）中

名列前 200 位，其中兩所大學更名列前 50 位。另一個衡量方法是檢視每所學院的論文被引用

的次數。在這方面，香港有三所大學名列前 200 位。21在分配予這些大學的研究撥款中，一成

由研資局分配，另有部份是根據大學在申請研資局資助方面的成績分配，屬整體補助金的一部

分，這部分所佔比例不斷提升，從而推動香港競逐研究撥款制度的發展。22
 

 

研資局能夠委任和挽留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一些知名大學的的學者擔任有關評審小組及委員會

成員（53%的研資局評審小組成員及 95%的研資局外部評審員來自海外)，也足證該局在國際

上享負盛譽。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評審小組成員把研資局與中國、澳洲

等地的資助機構比較，並給予該局正面評價。他們認為，研資局的制度尤為公正，因為制度訂

下各項程序，致力減少利益衝突，並聘用由全球各地具備相關專長的專家進行外部學者評審，

有助確保評審小組成員發揮適當程度的影響力。 

                                                           
20  本圖表不計及通脹 
21  TopUniversities (2017).  
22  由 2012/13 學年起，敎資會決定減少根據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分配研究用途撥款(佔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研究

經費的 65%)的比例，改為以根據每所大學申請研資局研究用途補助金的結果來分配部分撥款。有關決定旨

在引入更多競逐元素，以及推動大學進行卓越研究。因應教資會日後審議結果，研究用途撥款中的 50%將

於 2020／21 學年以上述方式分配，佔研究經費資助撥款約 32.5%。 

研
資
局
分
配
的
撥
款

(百
萬
港
元

) 

教資會界別 

自資界別 

合計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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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不少獲資助者認為研資局有助他們發展個人事業 

調查包括一條開放式問題，問及研資局的資助在運用限期過後或個別項目完成後，能否讓研究

人員繼續發展研究工作及事業。在回答該問題的研究人員中，有半數表示研資局的資助對其事

業有正面影響。23談到得益，調查受訪者大多指出有關研究可引發進一步的研究項目和概念。

另一些較常提及的得益，是能夠令某些研究項目得以展開，尤其是較大規模或需時較長的項目，

以及總體上有助建立研究組合和往績，推動研究人員的事業向前邁進並取得成果（表 4）。其

他得益包括研究人員在個別範疇累積了研究經驗和專業知識，以及促成協作機會，而研究人員

認為這些得益有助推動他們研究事業不斷向前。 

表 4: 研資局的資助如何促進個別研究人員的事業發展 24

研資局的資助如何促進個別研究人員的事業發展 受訪者人數

引發進一步的研究項目和概念 66人 

促使某些研究項目得以展開－例如涉及大規模研究工作或需較

長時間研究的概念

51人 

建立研究組合及往績 48人 

有助與其他研究人員、院校或持份者協作 42人 

透過提供資源發展基礎設施，而這些設施在項目完成後可繼續

使用

21人 

發展技能及專長 15人 

2.2. 自研資局成立以來，該局及其相關資助所取得的成就廣獲好評 

2.2.1. 研資局所提供的大部分資助是以回應需求的方式撥款，研究人員認為這一點

很重要 

研資局大部分（八成）資助是透過回應需求的方式撥款，沒有指定的資助對象。25,26參與聚焦

小組討論的研究人員認為，最重要的是各項資助計劃（特別是優配研究金）所涵蓋的研究專題

廣泛，而研究人員可自由提出研究建議，為每一個申請人提供了平等的機會。不過，有小部分

網上諮詢的受訪者及聚焦小組的參與者（包括高層管理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認為，由於資助

計劃是回應需求，對開創策略研究方向造成局限，亦令院校在匯聚足夠人才和實力方面的能力

受到限制，導致研究工作零碎分散。 

23 578 名研究人員中的 289 人，即半數。 
24 部分受訪者提出多項影響，而這些受訪者已計入他們所提及的每一類影響下。部分受訪者亦表示，研資局的

資助促進其研究事業發展，但並無詳加說明。 
25 研資局分別向多項計劃(優配研究金、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協作研究金等)提供資助，而在這些計劃下，研究

人員提交的研究題目不受任何限制。 
26 為方便計算，我們已將以下計劃列為回應需求的計劃：優配研究金、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協作研究金及卓越

學科領域計劃；而以下計劃則列為指定範疇計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及主題計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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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一些研究人員及研資局評審小組和委員會成員對研資局給予好評和提出例證，

並歡迎研資局進行是次檢討 

 

就着研資局資助計劃在不同方面的表現，例如包容度及組合是否均衡、資助期及資助額等
27
，

調查要求受訪者提供意見，表示認同的程度。受訪的學科小組成員普遍讚揚有關制度，最少半

數成員表示認同研資局資助計劃各方面的表現，亦有少於兩成成員表示不認同（圖 35）。 此

外，三分一的網上諮詢受訪者（包括研究人員、政府及不同組織）對於由研資局提供資助給予

正面評價，並認為該局應繼續提供資助。28
 

 

調查詢問了受訪者，根據其個人經驗，其他國家的制度有哪些做法值得研資局參考。
29
受訪者

提出一些建議，詳情載於附件 B 第 2.10 段。然而，有 12 名評審小組成員及三名研究人員認為，

研資局可與他們所知的其他資助制度媲美。當中有七名評審小組成員及一名研究人員更表示，

研資局較其他資助機構優勝，而這八名受訪者中，有四人認為研資局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及

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優勝。30對於調查所設的其他開放式問題，有 11 名評審小組成員及 10 名

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認為研資局切合其成立宗旨，對香港作出貢獻。 
31

 

 

所有聚焦小組討論均有提及研資局資助程序的優點，當中包括： 

 

 資助計劃能切合研究人員所需，特別是在大學內推動追求卓越的文化 

 評審過程值得信賴，尤其是其可靠性 

 主要使用國際評審員，而較少本地評審員，凸顯評審程序公允 

 研究題目不設限制，尊重學術自由 

 制度所支持的研究人員數目眾多，不遜於海外資助制度 

 研資局資助制度的知名度高 

 部分資助計劃（例如協作計劃）獲得的資金充裕 

 教資會是具誠信的機構，這是機構上下致力維持的成果。 

 

在聚焦小組討論中，部分參與者強調應珍視現有制度。舉例說，當他們談及希望研資局投放更

多資源時，一名參與者認為，在現有資源下，現有制度已推行不少工作。 

 

在香港進行聚焦小組討論時，獲邀的參與者踴躍出席及發表意見。在大部分聚焦小組討論中，

                                                           
27  在調查中，受訪者被問及對研資局資助計劃在以下方面的意見：包容度、不同學科獲批資助項目的比例是否

適當、基本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比例是否適當、與本地相關的研究專題與具國際重要性的研究專題的比例是否

適當、新入職研究員與資深研究員獲批資助的比例是否適當、研究與教育工作是否妥為融合、資助計劃是否

反映研究界的需要、獲批資助額是否與項目的範圍相稱，以及資助期是否與項目的範圍相稱。 
28  111 名受訪者中的 40 人，即 36%。 
29  此問題的目標對象為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以及研資局評審小組成員／委員會成員。 
30  有關調查收到以下人士回覆：1,143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143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以及 288 名研

資局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答覆這問題的受訪者包括 396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20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

究人員，以及 127 名研資局評審委員會／小組成員。 
31 有關調查收到以下人士的回覆：1,143 名教資會資助界別研究人員、143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以及 288

名研資局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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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少數參與者主動向我們表示，他們欣見研資局進行是次檢討。他們尤其認為，研資局已成

立 25 年，這些年來香港以至全球的研究制度經歷許多轉變和發展，此時進行檢討及反思，時

機適當。參與者就制度日後可如何改善踴躍提出意見及觀點，可是他們也表示，改善制度須循

序漸進，毋須大刀濶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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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資局補助金的分配及評審程序

研資局的主要職能是分配撥款及評審申請，受訪者討論了撥款及評審程序各方面的事宜。本章

重點指出在研資局分配補助金及評審程序方面所察見的不足之處，包括這些程序與香港整體制

度有何關聯，以及在若干方面（例如補助金的多寡）與用作比較的地區有何異同。本章所載意

見是通過全部四種調查方法歸納所得，主要結果如下： 

 所有持份者均關注總體資助額。

 界別現以獲得資助作為衡量研究人員和大學表現和回報的準則。

 對現時所得的資助額及資助期是否適當，並無一致看法。

3.1. 所有持份者對可提供的總體資助額表示關注 

3.1.1. 相對於其他國家，香港研究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處於低水平 

香港投資於研發的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為 0.7%，較全部其他比較國家為低（圖 3）。
32

 2005 年以來，香港的研究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一直未有增加。在聚焦小組討論會

上，各類受訪者（包括所有學科的研究人員、大學管理人員，以及評審小組和研資局成員）均

有提及這個論點。在過半數的聚焦小組討論會中，當參與者被問到香港的制度是否符合研究人

員的需要時，他們最先提及的便是這一點。有受訪者以歐洲國家、美國、中國及新加坡作為國

際基準進行比較，也有參與者建議應與台灣、日本及南韓等區內其他國家比較（這些國家在

2014 年的有關開支所佔百分比均超逾 2%）。此外，在調查期間，當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被問

到是否有任何未為調查問題所涵蓋的事項，須在檢討期間予以考慮時，他們最常提及的第二項

議題就是研資局可提供及分配的總體資助額。 

32 所有載於圖 3 的國際數據均包括用於國防研究的開支。必須注意的是，香港並無進行任何國防研究。 

P.39



 

18 

 

圖 3: 1996 至 2014 年研究開支佔香港及比較國家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33

 

 

3.1.2. 研資局是制度內大多數研究人員唯一的資助來源 

 
對現行制度下的大部份研究人員而言，研資局是研究資助的唯一來源。在受訪的教資會界別及

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中，分別只有 40%及 18%人員表示，他們從研資局或所屬高等教育院

校以外的來源獲得資助（圖 4）。  

圖 4: 從研資局或所屬高等教育院校以外來源獲得資助的受訪者所佔百分比 

 

 

獲其他資助的受訪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中，有 46%只從其他政府來源（主要是創新科技署、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和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獲得資助（圖 5）。另外，有 17%從其他政府來源

或其他來源（例如國際資助機構、有關行業或本地基金會及慈善機構）獲得資助。有 23%表

示，只從海外（包括政府及行業）獲得資助；有 4%只從本地基金會及慈善機構獲得資助；有

10%則從其他來源（例如本地或國際有關行業）獲得資助。34
 

                                                           
33  世界銀行 (2017). 
34   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均從政府其他資助來源獲得資助，當中一人同時從中國內地獲得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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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按不同資助來源劃分教資會界別受訪者從研資局或所屬高等教育院校以外來源獲得資助的分項數字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高層管理人員及不少研究人員均強調，對現行制度下大部份研究人員而

言，研資局是寥寥可數的資助來源之一，而高層管理人員亦表示，來自行業及慈善機構的資金

有限。對不少學術界人士而言，研資局補助金被視為從事基本研究的唯一資助選擇。從上述調

查及聚焦小組的數據可見，在香港的研究資助制度中，研資局的資助非常重要。 

3.2. 對於項目現時所得的資助額及資助期是否適當，並無一致看法 

3.2.1. 研資局的資助額較比較國家所提供的大部分資助為低，資助期亦較短 

表 5 列出教資會及比較資助機構（只限有數據提供的機構）向單一研究員提供的平均資助額。

相對於各個比較資助機構，研資局的資助年期較短（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除外），平均資助額

亦較低。 

研資局向單一研究員提供的資助平均為 87,000 美元，資助期平均為二至三年。35
  值得一提的

是，受資助人如須更長的資助期，可提交建議書，由研資局批准。然而，受資助人實際上似乎

沒有要求更長的資助期，原因包括界別覺得「標準補助金」的資助期應為二至三年，否則可能

導致不獲資助；或考慮到資助金與資助期兩者須互相配合，令個別人士可能難以要求更長的資

助期。 

35 在某些資助計劃(包括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下，研究項目為期最長五年，惟大部分研究項目為期

二至三年。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Government
funding only

Government
funding and

other sources

Overseas
sources only

Local
foundations
and charities

only

Other

百
分

對
 

資助類別 

只獲政府 
資助 

獲政府及其
他來源資助 

只獲海外 
來源資助 

只獲本地基
金會及慈善

機構 

 

其他 

P.41



 

20 

 

表 5: 研資局及比較資助機構向單一研究員提供的資助期及資助額 
36

 

資助機構 國家 資助期 
每年資助額 
(千美元)37 

研資局 香港 兩至三年 30 

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38 丹麥 三至五年 225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39 以色列 最多五年 46至 75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40 美國 兩年半 118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研究人員、大學管理人員及行政人員均表示，他們認為不論是整個制度

或個別資助項目，資助額一直未能追上通脹，也未能反映資源成本（例如研究助理、博士後研

究員等職位薪酬）的增幅。 

 

3.2.2. 研究人員普遍較關注資助額而非資助期 

 
研究人員在調查中被問到，就所建議項目的範圍而言，是否同意研資局的資助期和資助額合適

（圖 6）。最少 50%的受訪者同意資助期合適（教資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的研究人員分別佔

50%及 70%），但在教資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的研究人員中，分別只有 35%及 55%同意資

助額適當。 

圖 6: 受訪者對研資局資助期及資助額的意見 

 

 

 

 

                                                           
36  南韓也有該等數據提供。該國的資助額由 45,000 美元至 715,000 美元不等，為期三至九年。由於最高與最低

金額相差甚遠，平均款額無法計算，因此，南韓的數據未有包括在表內。請參閱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2016a)的資料。 
37   利用所得數據計算的函數，例如把整體平均資助額除以平均資助年期。 
38   丹麥科技創新部(Danish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2014)。 
39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Israel Science Foundation)(2016)。 
40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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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對資助額及資助期的需要各不相同 

在調查中，各學科（商學除外）的研究人員41
 對於「研資局資助計劃的資助額合乎研究項目的

範圍」表示不同意，程度較不同意「資助期合乎研究項目的範圍」為高。商學研究人員不同意

「資助期合乎研究項目的範圍」的程度則更高（表 6）。 

表 6: 按所屬學科劃分，教資會界別受訪者對有關陳述表示「不同意」或「極不同意」的百分比 

陳述 不同意該項陳述的受訪者所佔百分比 

生物學及 

醫學 
工程學 自然 

科學 

商學 社會科學及 

人文學 
多門學科 

資助額合乎研究項

目的範圍 
57 

(n=162) 

51 

(n=210) 

39 

(n=121) 

20 

(n=132) 

39 

(n=379) 

45 

(n=74) 

資助期合乎研究項

目的範圍 
30 

(n=151) 

16 

(n=187) 

10 

(n=114) 

31 

(n=113) 

22 

(n=321) 

24 

(n=65) 

 

此外，在各學科的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只有商學聚焦小組並無表示資助額過少，但與醫學及人

文學和社會科學的聚焦小組參與者一樣，都是認為資助期過短。 

3.2.4. 雖然研究人員希望給予項目的資助額和資助期都可增加，不少人員更希望總

體資助額可同時加大 

在調查中，88%的研究人員（教資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表示，倘總體資助額固定不變，他

們希望維持現行的撥款分配方式，不贊成減少獲資助項目而增加個別項目所得的資助額（圖 

7）。 有研究結果顯示，所得資助額或資助期與研究成果水平並無明確關係。42
 

圖 7: 受訪者對資助分配的意見（假設總體資助額固定不變） 

 

 
 

在聚焦小組討論中，研究人員、高層管理人員，以及評審小組和研資局成員認同，資助額與獲

                                                           
41   指生物學及醫學、工程學、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等學科的研究人員。 
42 Wooding 等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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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申請的數目互相牽制，同意總體撥款額不增加的話，這兩項元素（資助期和資助額）不可能

同時提升。因應這一點，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人員表示，研資局提供的撥款對香港學術研究界

的持續發展至為重要，並認為促進研究界持續發展是研資局撥款的主要目的。因此，聚焦小組

大部分參與者表示，如總體撥款額固定不變，現時的資助額和資助期應予維持。不過，少數研

究人員和研資局成員認為，資助期應延長，但此舉會令獲資助項目減少及可能影響受資助研究

人員的數量。 

3.2.5. 有意見認為，提供數額低及限期短的資助會對進行研究造成影響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研究人員認為，研資局提供的資助額偏低，對研究制度造成各種影響。

具體而言，他們表示，這影響香港所進行研究的方向，以及研究人員眼中何種研究才有機會進

行。舉例說，一名研究人員認為，利用電腦模擬或從理論運算進行理論性的研究工作，較設計

實驗的開支較少，故這類研究較易符合所得預算。數名評審小組成員在聚焦小組討論也曾提出

此點。高層管理人員則認為，由於個別項目獲得的資助額偏低，加上沒有其他資助可供申請，

以致個別研究人員每年都申請撥款。評審小組成員表示，不少項目的資助額偏低，令申請者和

評審員倍感壓力。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研究人員關注到，資助期短，加上研究人員須發表成果才能取得其後撥

款，令可成功處理的研究問題類別受到局限。具體而言，他們認為研究人員正處理的研究問題

只是帶來知識漸進及社會逐步得益的效果，不會帶來劃時代的革新。一名小組成員表示，資助

期越短，越難以進行對社會有影響或貢獻的研究。 

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研究人員亦認為，資助期短令研究人員難以聘請人員持續擔任某些職位，

例如聘用博士研究生作支援，原因是初期撥款不足以應付整段培訓的開支。在調查、網上諮詢

和聚焦小組討論會上，不少研究人員尤其關注資助期對新進研究人員的影響。受訪者舉出美國

國家科學基金會及國立衞生研究院作為例子，表示某些海外機構向新進研究人員提供資助的年

期，較其他獲資助者長
43
。

3.3. 界別現以獲得資助作為衡量研究人員和大學表現和回報的準則 

3.3.1. 計算整體補助金時考慮優配研究金資助結果被視為引致大學以優配研究金資

助項目作為決定人員升遷和獲授終身教席的準則 

高等教育院校獲得研資局優配研究金及其他研究用途補助金資助計劃的數目和金額，用作釐定

教資會整體補助金研究用途撥款的部分分配。44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人員認為，因應此關連，

院校以優配研究金資助項目作為衡量個別人員成就的主要準則，並作為評核個別人員表現的衡

量準則。聚焦小組及問卷調查受訪者（25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一名回應問卷調查開放式

問題的評審小組成員）45
 認為，高等教育院校以優配研究金的資助結果作為決定個別人員升遷

和獲授終身教席的主要準則。他們相信，這情況直接與優配研究金用作釐定整體補助金分配的

其中一項考慮因素有關。 

43 據悉，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新進研究人員資助計劃提供五年資助，其他計劃則提供三年資助。國立衞生研

究院為新進研究人員提供 5 年資助，對於曾獲獨立資助的研究人員，則提供四年資助。 
44 教資會(2017a)。 
45 有關調查收到以下人士回覆：1,143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143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以及 288 名研資

局評審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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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大學以優配研究金作為衡量準則增加職員的壓力及影響資助制度的效率 

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人員關注到，大學以研資局各種研究用途補助金（特別是優配研究金）作

為衡量準則，導致申請資助失敗所帶來的後果不單是不獲研資局資助及無法進行研究項目，還

可能會對研究人員的事業造成嚴重影響。有見及此，在聚焦小組中，部分參與者建議加入「不

資助但值得資助」這一類別，讓有關人員即使其申請不獲資助，仍可向所屬院校證明其工作是

具價值的。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不同學科的參與者指出，和在問卷調查開放式問題的回應中提及另一個影

響，就是高等教育院校普遍期望所有研究人員每年都會申請資助，無論他們是否需要研究經費。

新進或於事業中期的研究人員表示，這項期望為他們帶來壓力，而資深研究人員則表示，他們

有份助長這方面的期望。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部分參與者（特別是來自商學及社會科學科的

參與者）列舉若干根據傳聞的事例，當中不論是否具體需要研究經費，研究人員都遞交資助申

請。這做法的其中一個後果是影響資助制度的效率。近期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在進行資助項目

的過程中，有八成時間用於撰寫申請書46
，而建議書數目增多，也加添評審員和評審小組成員

的負擔。 

此外，將優配研究金資助結果與整體補助金研究用途撥款的計算方法掛鈎，會引致長遠的後果。

由於可供申請的其他資助為數甚少，在香港研究資助制度中，研資局早已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上述的掛鈎安排使研究人員和院校愈加注重取得研資局以競逐方式分配的資助，少於嘗試從其

他來源爭取研究經費，對推動其他資助來源進一步發展，並無助益。 

46 Guthrie 等人。(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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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討研資局在策略研究方向的角色

研資局公布了其使命和目標，郤沒有明言其策略。在本章，我們集中討論持份者對研資局的決

策和目標的觀感，以及在聚焦小組討論會、調查及網上諮詢曾提及或討論的各個潛在策略範疇。

本章所載意見是通過全部四種調查方法歸納所得，主要結果如下： 

 研資局把決策權下放予評審小組，而界別並不十分了解研資局的整體目標。

 參與者指出多個日後可作策略研究的範疇。

4.1. 研資局把決策權下放予評審小組，而界別並不十分了解研資局的

整體目標 

4.1.1. 大部分策略決定權已下放予評審小組，因此，不同的評審小組可採用不同策

略 

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評審小組成員知悉，評審小組可自行決定如何向接獲的申請分配撥款。舉

例來說，由評審小組在決定申請成功率的高低，以至如何在資助額與資助項目數量之間作出平

衡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鑑於評審小組掌管策略決定，獲資助的基本研究與應用研究計劃之

間的撥款比例，以及與本地相關與具國際重要性的研究計劃之間的撥款比例，均由小組控制。

不過，評審小組成員留意到，他們是根據申請的優點作出撥款決定，同時，沒有特別指定可獲

資助的研究類別。 

舉例來說，在分析以本地問題為主的研究與具國際重要性的研究在研資局資助組合中所佔的比

例時，我們發現以本地問題為主47的申請佔 9%，相當於獲批建議書總數的 7%和不獲接納建議

書總數的 10%。有趣的是，在這些建議書中，有 75%是向人文學科小組提交的，而列為基本

研究及應用研究的建議書各佔一半。 

圖 8 顯示向不同學科小組提交申請的成功率的差別。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及優配研究金下，自

然科學科的申請成功率為最高，而在教資會界別中，有關學科的學術人員人數也最少

（圖 27）。人文學是教資會資助大學擁有最多學術人員的學科，惟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及優

配研究金下，該學科的成功率為最低。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研究人員就成功率的差別提出意

見，並認為各學科小組採用不同的評審方法，導致成功率大不相同。這差別令人覺得制度不能

經常保持公平。 

47 以本地問題為主是指申請計劃的題目包含香港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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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以學科小組劃分個別資助計劃的成功率 

 

 

與國際情況相比，個人資助計劃申請研資局撥款的成功率，是個人計劃申請中最高的（表 7）。

在以色列科學基金會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這類申請成功率亦高。至於英國的生物技術

與生物科學研究理事會及國家科學基金會，成功率皆約為 25%，歐洲研究委員會及新西蘭商

業、創新和就業部的成功率則約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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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在比較國家個別資助申請的成功率 
48

 

資助機構 成功率(%) 

研資局(香港) 32–42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以色列)
49

 33–3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
50

 25–30 

生物技術與生物科學研究理事會(英

國)
51

 

25 

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
52

 24 

歐洲研究委員會53
 10 

商業、創新就業部(新西蘭)
54

 7 

4.1.2. 不少持份者不清楚了解研資局撥款的目的  

在聚焦小組討論期間，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和評審小組成員大部分都未能清楚講述，整體

而言，研資局的研究撥款擬為香港做到什麼，他們亦有興趣了解研資局日後打算採取的路向。 

每項計劃都訂有目標（詳見表 1）；不過，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參與者未能清楚說出每項計

劃擬達到的目的。例子如下：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管理人員和部分研究人員對於國際學生納入計劃資助範

圍的目的有不同理解，不肯定計劃是希望通過培訓為其他國家建立研究能力，還是鼓

勵有關學生完成培訓後留港發展。 

 對於教員發展計劃只供須發展的新進研究人員申請，還是所有教學人員都可申請，頒

受自資學位院校的高層管理人員有不同意見。 

 部分研究人員和評審小組成員不清楚了解協作研究金的目的，因該研究金不單資助研

究人員購置大型設備，也資助進行協作研究，但並非所有設備都需要院校協作使用。 
 

在聚焦小組討論期間，以及在回應調查的開放式問題時，研究人員都不能確定研資局所分配的

撥款從何而來，以及研資局對哪些撥款的預算有控制權 （即哪些撥款可由研資局在不同計劃

間調撥，以及哪些撥款由政府指定用於某些計劃）。舉例來說，在調查中，小部分受訪者（六

名受訪者）認為，研資局應取消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和主題研究計劃，轉而在優配研究金投放更

多資金。55然而，一如引言所述（第 1.2 部），除了運用研究基金賺取的投資回報資助院校外，

                                                           
48 所有數據是最近獲取的；有關新加坡和南韓的數據未能取得。須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取自為進行案頭研究而

特別選定的比較國家的資助機構。有關此研究項目所採用方法的詳情，請參閱附件 A。 
49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2016)。 
50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16a)。 
51 生物技術與生物研究理事會(2017c)。 
52 國家科學基金會(2013)。 
53 歐洲研究委員會(2017a)。 
54  Reid 等人。(2014)。 
55 有關調查收到以下人士回覆：1,143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143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 288 名研資局評

審小組／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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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提供特定撥款予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4.2. 參與者指出多個日後可作策略研究的範疇 

4.2.1. 鼓勵真正協作 

研資局提供特定撥款，其主要目的是加強和鼓勵協作。研資局通過特定計劃支援不同層面的協

作，其中包括供教資會界別申請的協作研究金、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及主題研究計劃。 

在今次調查中，我們找出協作的四個主要層面：校內協作、跨學科協作、跨校協作，以及與國

際伙伴協作。在教資會界別受訪者中，超過五成贊同為促進協作而推行的各項計劃能推動校內

協作、跨校協作，以及香港不同界別之間的協作；逾四成受訪者則認為有關計劃能推動跨學科

協作及與國際伙伴協作，足以證明這些計劃獲不少支持（圖 9）。 

圖 9: 受訪者對研資局協作計劃在推動協作方面成效的意見56

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教資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認為，協作計劃有效支援協作，並列

舉例子，說明撥款推動香港不同界別之間或與國際伙伴的協作。其中一個例子是，在聚焦小組

討論會上，不少研究人員強調，跨院校發展計劃及相類計劃「促進研究文化」及「加強建立網

絡」。具體來說，有不同個案顯示，撥款令足夠數量的研究人員基於共同利益更有效率地進行

研究，較他們個別地進行研究取得更大成就；撥款亦可讓研究人員接受國際專家培訓，掌握使

用某些設備的技術。 

另一方面，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部分研究人員質疑應否藉撥款來鼓勵協作，同時，將協作與

撥款掛鈎，會否導致研究人員勉強地協作。曾有多宗事例顯示，為爭取資助，建議書加上某些

協作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協作者並沒有參與撰寫建議書。聚焦小組一名參與者指出，在香

港，界別間經常彼此競逐撥款，以致界別內關係緊張，協作難以獲得支持。即使在大部分撥款

制度中，這個情況亦似是常態。 

此外，協作研究金計劃提供撥款，讓申請人購置大型設備，而由於有關設備通常供跨院校使用，

因此使用時須由各有關院校互相協調或協作。聚焦小組一些參與者質疑將基礎設施投資與協作

掛鈎的需要。他們建議將這元素分開，另行給予資助。 

56 由於選答「不知道」的受訪者並無包括在內，本問題各部分 n 的數值並不相同。 

研資局的協作計劃 

推動跨學科合作 

研資局的協作計劃 

推動跨校合作 

研資局的協作計劃 

推動與國際伙伴合作 

研資局的協作計劃 

推動香港不同界別合作 

研資局協作計劃 

推動校內合作 

問
題

 

極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答案 

百分率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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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為配合不同目的而衡量研究的學術成就 

對於研究（跨學科及各類計劃的研究）是否都以同一質素標準評核，聚焦小組參與者意見分歧。

聚焦小組部分參與者表示，不論是何界別和計劃，均須達到完全一樣的質素水平；不過，其他

參與者則認為，應視乎資助計劃的目的和範圍採取不同的尺度。舉例來說，自資學位界別評審

小組成員表示，就教員發展計劃而言，建議書的質素與教資會界別提交的優配研究金建議書大

致相同；部分研究人員則認為，對於自資學位界別，現時採用的質素標準較低，或應該將標準

降低 

 

對於研究是否應以劃一的質素標準評核，參與者亦沒有共識。這議題須作不同方面的考慮，包

括： 

 教資會資助院校與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校使命不同，而對學者教學工作量的期望也有

差異，故期望兩類院校的研究人員都具同樣質素，是否恰當? 

 各學科中與本地有關的研究可否與具國際重要性的研究達到同一質素水平，而與本地

有關的研究在學術界可否視為卓越研究? 

 基本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目的並不相同，是否可以同一量表衡量?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兩名研究人員亦關注到，採用不同的質素標準或會影響香港制度的國際

聲譽。 

 

4.2.3. 重視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就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及優配研究金計劃而言，經學科小組評審後，申請會分為基本研究和應用

研究兩類。
57
在該兩項計劃獲資助的項目中，65%屬基本研究，35%屬應用研究（圖 10）。基

本研究建議書除了數量較多之外，成功率也較屬應用研究的建議書為高（圖 11）。
58

 

                                                           
57 根據研資局的定義，基本研究指其目的為擴闊知識領域的研究，不論有關研究會否為人類帶來即時的益處。

至於應用研究，則是致力於符合某些具作用及功能需要的研究，過程中會涉及對某些特定範圍作出理論的運

用，以達到某些特定的目的，從而為人類帶來短期至中期的裨益。 
58 根據統計數字，基本研究和應用研究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及優配研究金計劃的成功率都有頗大差異。因此，

假設基本研究和應用研究申請書的質素相同，基本研究申請書較易取得資助。這情況見於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的生物學及醫學學科，以及優配研究金計劃的所有學科(商學學科除外)。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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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經學科小組評為基本或應用研究取得資助的比例 

圖 11: 研資局計劃申請者的成功率(按學科小組評為基本或應用研究分類列出) 

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研究人員和評審小組成員似乎普遍認為，在香港進行的研究不會為社會帶

來廣大益處。調查要求受訪者從一套共 15 項可用的評審準則中，揀選五項為最重要準則。59

各類受訪者都把學術質素及原創性列為首要準則，「造福社會」次之。不過，各類受訪者所選

的首 5 項準則，都有包括「造福社會」一項（表 8）。 

59 有關調查指引全文，參閱 D.1 部分。 

取
得

資
助

的
比

例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優配研究金計劃 

研究性質 

應用 

基本 

成
功

率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優配研究金計劃 

研究性質 

應用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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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每一類受訪者選出的首五項評審準則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評審小組／委員會

成員

學術質素 原創性 往績 實行的可行性 為社會帶來的

效益

自資學位界別研究

人員

原創性 學術質素 為社會帶來的

效益

實行的可行性 項目與本地有

關

教資會界別研究人

員

學術質素 原創性 往績 為社會帶來的

效益

實行的可行性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研究人員、院校管理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對於研資局在評審過程中就項

目的本地相關性與學術成就所給予的比重有不同意見，因為政府設有其他計劃，例如創新及科

技基金，專門資助應用研究或與本地有關的研究工作。處於不同事業階段的研究人員認為，香

港作為國際樞紐，不應只顧研究與本地有關的問題，而應着眼於對香港以至其他地方都有重大

影響的國際問題，智慧城市是為一例。高層管理人員及一名商學研究人員特別關注到，頂級學

術期刊不會接納和刊載與本地有關或應用研究的論文，但在期刊發表論文是高等教育院校考慮

個別人員晉升的準則之一。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優配研究金學科小組一名成員表示，該小組期

望研究可對世界產生影響，如研究以本地情況為主，則難以達致這個目標。不過，大學的高層

管理人員正尋求方法將發表論文要求與本地相關相結合，例如在研究項目加入本地情況或將本

地數據用作研究數據的一部分。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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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助評審程序須予改善之處

本章重點提述對研資局各項程序，資助制度持份者察覺到的不足之處，以及可予改善的地方，

並載述與其他地方比較的結果。有關意見是通過全部四種調查方法歸納所得，主要結果如下： 

 程序被指過度繁複，可予精簡。

 不少研究人員認為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而評審小組成員對程序透明度的

意見則較為正面。

 持份者對程序和制度的透明度意見不一，這個情況可通過增加持份者的參與而得以改

善。

5.1. 程序被指過度繁複，可予精簡 

5.1.1. 每年只進行一輪撥款申請對研究人員的事業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但如推出多

輪申請或會加重評審員及評審小組成員的工作量 

一般而言，研資局每項資助計劃每年進行一輪撥款申請。參與調查（21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

員及六名評審小組成員）及聚焦小組討論的研究人員認為有欠效率，並大大影響研究人員的事

業，因為申請人如未能成功申請資助，便須等候一年才可再提出申請。60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

評審小組／研資局成員贊同推行多輪申請，但考慮到現行制度和現有人力資源，尤其是制度依

賴國際學者擔任評審小組成員，他們認為建議並不可行。 

不少研究人員在回答調查的開放式問題時建議，研資局應限制研究人員在同一時間申請資助／

持有的項目數量。在調查及聚焦小組討論會上，研究人員認為每年都須撰寫資助申請書的做法

欠缺效率。他們認為，限制申請數目可減輕評審員和評審小組成員的工作負擔。以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加拿大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理事會，以及澳洲研究理事

會為例，他們指出，這些機構對研究人員在同一時間可持有的資助項目數量設下限制。 

5.1.2. 研究人員關注等候申請結果及資助周期的時間 

在調查及聚焦小組討論會上，不少申請者表示，他們須等候一年才得知申請結果。申請者普遍

認為等候時間太長，建議參考其他地區申請資助所需時間，以了解這情況是否不尋常。舉例說，

60 有關調查收到以下人士回覆：1,143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143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 288 名研資局

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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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多個研究理事會（例如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訂下目標，在 26 周內須就資助申請

作出決定。但有一點需要注意，該理事會一年開會三次，而研資局學科小組每年只開會一

次。 
61
歐洲研究委員會提供的領先資助和開展資助每年接受一次申請，由申請至公布結果的時

間分別為 13 及 11 個月。
62研究人員（尤其是商學的研究人員）表示，要等候一段這樣長的時

間才能着手研究，令人沮喪，而為免延誤，在向研資局申請資助時，他們可能不會提出最好的

構思。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和調查中，不少研究人員希望能對評審結果作出回應。調查收到一項建議，

提出設立「有權回覆」制度，讓申請者在評審小組會議前先收到評審員的意見，並可提出回應，

供評審小組連同評審意見一併考慮。參與者以設有這個制度的資助機構，包括澳洲研究理事會

及歐洲若干資助機構為例。至於這個制度是否屬其他資助機構的標準做法，則須進一步研究確

定。 

在聚焦小組討論及調查中，研究人員亦認為，將資助周期的時間提前有其好處。現時，大部分

研究人員在學年開始時（九月）收到資助撥款。他們認為，如可在暑假開始時收到資助，就可

在最初階段全時間投入資助項目的工作，這有助他們展開有關研究。他們也認為，現時批給資

助的時間太遲，令他們難以聘用博士學生或博士後研究員進行所需研究。 

5.1.3. 現時所要求的申報程度令研究人員覺得不獲信任，或引致研究人員不提名評

審員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表示，申請表上所須申報的資料繁多，包括： 

 現時及過去遞交的申請及獲資助的項目 

 與建議研究題目相關的論文 

 與所提名評審員的關係 

 
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研究人員提出一些事例，指有同事因無心之失，錯報資料，特別是與評審

員關係的資料，因而須接受漫長的紀律程序，甚至可能被取消資格。他們恐怕因無心之失以致

申請被取消資格。評審小組一名成員認同，申報不正確資料可引致紀律程序，並表示在他印象

中，交由紀律小組處理的個案當中，約九成與申報資料有關。63
 

參與聚焦小組討論的研究人員表示，因害怕錯報資料，所以不提名評審員，唯恐漏報評審員可

能提及的關係而被處分。這令延聘評審員的工作有所限制。評審小組部分成員表示，提名評審

員有助確保評審小組物色合適的評審員，並可擴大研資局可選用的評審員名單，但其他人則認

為，研究人員提名的評審員傾向偏頗，提名制度無必要存在。 

有一點雖與本檢討無關，但值得在此一提。由於研資局外部評審員人數充足，而且在互聯網搜

尋資源也甚為方便，研資局於 2016 年 12 月在其會議上決定取消首席研究員提名外部評審員一

環。因沒有披露與所提名外部評審員關係的行為不當個案，日後將不再出現。 

                                                           
61 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2017)。 
62  有關歐洲研究委員會各項資助申請的截止日期，請參閱歐洲研究委員會(2016)；有關公布結果的時間，請參

閱歐洲研究委員會(2017)及歐洲研究委員會(2017c)。 
63  在 2014/15 至 2016/17 學年，交由紀律委員會處理的個案中，78%與沒有披露資料有關：涉及沒有披露與評

審員關係的個案有 30 宗(61%)，涉及沒有披露類似／有關項目的個案則有 14 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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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提交程序和網頁令人滿意，但可予簡化及提升效率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大部分研究人員認為提交程序令人滿意，但有部分人員認為可予改善。

從調查及聚焦小組討論會收集的建議中，大部分是關於改善提交系統，使之更方便使用者。研

究人員認為建議書的撰寫指示可予縮減及簡化，而申請工具則難以使用。調查中一名受訪者認

為「單是填寫資料已用上數星期」。 

在調查及聚焦小組討論中收到一項建議，就是將曾填寫的資料儲存在系統中，在下一年申請時

由系統自動填上，使申請人無須多次自行填寫資料。受訪者認為，此舉有助提升提交程序的效

率。 

5.2. 不少研究人員認為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而評審小組

成員對程序透明度的意見則較為正面 

5.2.1. 不少研究人員認為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 

在參與調查的各類研究人員中，四成至六成受訪者認為研資局的資助申請和評審程序欠缺透明

度（圖 12）。在回答調查中的開放式問題時，欠缺透明度亦是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經常提及

的問題。 

圖 12: 研究人員就研資局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是否具透明度的意見 

在聚焦小組討論中，當被問及透明度時，大部分研究人員表示，申請及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

在不同的聚焦小組討論會上，我們發覺研究人員對評審程序的理解不一，分歧頗大，而在聚焦

小組討論會上，不少研究人員特別提出程序中有些部分他們不了解，包括小組成員組成、評審

員是否適合評審個別申請、評審員提名方法，以及每宗申請涉及的評審員數目。 

對透明度的看法，似乎亦與申請及評審程序是否公平和可靠有關。在調查中，52%的研究人員

既不同意研資局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具透明度，亦不同意有關程序公平可靠；而不同意有關程

序具透明度，但同意有關程序公平可靠的研究人員只有 8%。聚焦小組的參與者亦表示，他們

不了解有關程序。因此，當得知申請被拒時，他們大惑不解或感到不合理，認為有關程序不可

靠和不公平。 

研資局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具透明度 

百分比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資助界

別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極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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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對制度愈熟悉，似乎愈認為制度具有透明度 

有別於研究人員，受訪的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中，有 79%同意研資局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

具透明度（圖 13）。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評審小組成員普遍認同，有參與評審小組及委員

會工作的經驗，便會認為制度具有透明度。他們亦覺得有關制度已盡可能做到公平可靠。 

圖 13: 評審小組成員對研資局的資助申請及評審制度是否具透明度的意見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一名參與者（研究人員）表示，由於較初級的教職員從未參與制度，他

們對制度的了解或會較其他教職員淺。調查所得的回應似乎印證了這項意見。從教職員對所有

問題都回答「不知道」的百分比來看，助理教授的比率為最高，而該百分比隨着受訪者的職級

／工作經驗增加而下降（圖 14）。 

圖 14: 不同專業職級的教職員對所有問題都回答「不知道」的百分比 

 
 

5.2.3. 研究人員不清楚了解研資局為分配資助而須進行的評審程序 

在調查和聚焦小組討論中，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均問及申請及評審程序涉及多少工序，包括： 

 研究建議書如何配對 

 上訴程序為何 

 評審員的背景為何 

研資局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具透明度 

百分比 

受
訪
者
類
別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極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答覆 

 助理教授 副教授 講座教授／ 

    教授 

 

受訪者職位 

 

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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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小組成員如何得出最終評分

 評分方法及評分比重為何

 如何／為何削減預算

 如何甄選評審小組成員

 應從評審小組方面得到的意見為何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小部分研究人員關注到，評審員及評審小組成員對不同計劃的宗旨和目

標並非經常清楚了解。自資學位界別尤其擔心，評審員及評審小組成員分不清院校發展計劃資

助與跨院校發展計劃資助的宗旨。研究人員認為，研資局須向評審員提供更清晰的指引，以改

善評審工作的質素／效用。此外，有受訪者關注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評審員並不了解香港的評

分尺度和制度。為解決此問題，研究人員在聚焦小組討論會及調查中建議，應向評審員更清楚

解釋評分及評審工作產生的效果和影響，例如將主觀的字眼（如「優異」和「良好」）改為與

結果相關的字眼（如「必予資助」、「值得資助」等）。他們認為，這可避免出現含糊不清的

情況，並減低評審員的主觀性。就此，評審小組部分成員在回應時強調，他們負責整合評分和

意見，當中會考慮專家評審員的意見，但評審小組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5.2.4. 對制度存有誤解，影響研究人員決定提出哪些研究概念，以及所需的資助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研究人員及研資局成員對於研資局資助可如何運用意見分歧。舉例說，

一些研究人員指出，所屬高等教育院校的同事及中央管理人員令他們相信，某些類別的研究及

資源不會獲得資助，並表示「為求穩妥」，他們不敢提出有關的資助要求。然而，評審小組成

員表示，研資局提供「整筆撥款預算」，而在大部分情況下，有關撥款可由研究人員酌情靈活

運用。此外，不少研究人員指出，在各資助計劃獲得的撥款可如何運用，每所大學的規定各有

不同。 

5.3. 對程序和透明度意見不一的情況可通過增加持份者參與而得以改

善 

5.3.1. 儘管研資局與研究界別現有一些交流，受訪者希望參與程度可予提升 

研資局透過公開論壇、研資局網站及 YouTube 頻道等不同機制，讓學術界參予研資局的工作。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每年最少瀏覽一次研資局網站及年報；至於研資局的 YouTube 頻道，只

有一至三成的受訪者表示每年使用一次或以上（圖 15）。 

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大部分研究人員認為自己在研資局的參與僅屬有限，而只有高層管理人

員才可影響研資局。評審小組不少成員及部分研究人員認為，公開論壇能發揮效用，但聚焦小

組只有少數研究人員知悉並曾出席有關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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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受訪者使用研資局資源的次數 

 

 

5.3.2. 研資局透明度與該局及其成員／評審小組成員工作負擔的關係 

提升透明度或會增加研資局及其成員／評審小組成員的工作負擔。在聚焦小組討論會及調查中，

不少研究人員尤其希望在評分方面提升透明度。少數研究人員亦希望評審小組提供更多理據，

解釋所給評分，以及他們為何獲得或不獲得資助。不過，雖然評審小組某些成員認為給予研究

人員更多意見，做法合理，其他成員則質疑此舉會否令研究人員更為滿意，還是只會令工作量

增加。 

  

a) 研資局年度報告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委員

會成員 

回
應
者
類
別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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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委員會

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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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b) 研資局網站 

c) 研資局 YouTube 頻道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答覆   三個月一次     六個月一次   每年一次或更少   從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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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調查結果歸納的意見

正如本報告引言所述，為了解現行制度的優點及可予改善的地方，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從宏觀角度檢討其程序。本報告所收集的獨立證據，旨在為專責小組提供資料，以便總結第一

階段檢討的結果。 

蘭德歐洲撰文人所提出的總結意見，詳載於下文。這些意見是撰文人審視了評核期間收集的所

有證據，將之與蘭德歐洲參與的其他研究結合64，以及考慮到日後就研究和撥款分配進行評核

後才得出。 

研資局的優點和迄今的成就 

研資局是香港主要的研究資助機構，在過去 25 年建立了良好聲譽。至今，研資局分配的撥款

達港幣 154.91 億元。在聚焦小組討論會和調查中，本地和國際持份者均對研資局及相關資助

所達到的成果表示滿意。不少獲資助者亦認為研資局有助他們個人事業的發展。研究人員和院

校管理人員總體上滿意研究資助計劃現有的組合和分配，當中研究人員特別珍視研資局的大部

分資助（80%）是以回應需求的方式撥款。因此，我們認為研資局應繼續提供不同金額和年期

的資助組合，並照顧不同事業階段和學科的需要。此舉有助確保研究人員可經由不同計劃（例

如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和優配研究金）建立研究能力，以及藉着主題研究計劃和卓越學科領域計

劃等措施達到若干策略發展目的。 

持份者關注撥作競逐補助金的款額 

聚焦小組討論會的參加者及調查和諮詢的受訪者眾多，涵蓋各類別的持份者（學者、大學及院

校、評審小組成員和社會人士）。他們對撥作資助的款額表示關注。香港用於研究的開支佔本

地生產總值的 0.7%，而在 2014 年，台灣、日本和南韓等區內其他國家的有關開支所佔比率則

逾 2%。相比之下，香港的比率偏低。此外，自 2005 年以來，香港的研究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

的百分比一直沒有增加。如欲增加資助額，界別須證明有關投資是值得的。對迄今受資助研究

項目所帶來的廣泛社會影響進行檢討並公布結果，應可為此提供有力證據。 

另外，香港學術研究的資助來源缺乏多元性。研資局是制度內大多數研究人員唯一的資助來源。

舉例來說，只有四成受訪的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曾獲得來自教資會及所屬院校以外的資助。因

此，檢討資助機會和誘因有利於制度，既可增加研究資助金額，又可推動本港的研究資金來源

更趨多元化，例如由有關行業及慈善捐款提供的資助。 

64 例子參見：Morgan Jones 等(2013); Guthrie 等(2015); Manville 等 (2015a); Manville 等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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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其過程所帶來的結果 

我們的調查發現，學術界對現時資助金額和資助期是否適當缺乏共識。研資局的資助額較比較

國家所提供的大部分資助為低，資助期亦較短。研資局向單一研究員提供的資助平均為 87,000

美元，資助期平均為兩至三年。就相同資助期而言，國家科學基金會發放的資助額則平均為

118,000 美元。 

有意見認為，提供資助額低及資助期短的資助，對進行研究造成影響。舉例來說，有人認為此

舉會鼓勵研究人員進行較多理論方面的研究，而較少從事實驗研究，並只會嘗試逐步取得進展，

不敢推行劃時代的革新。普遍而言，研究人員關注資助的金額多於資助期。不過，研究人員雖

然希望項目的資助額和資助期都可增加，但不少人員認為，擴大總體資助額更為重要。學術界

設法爭取高成功率，可能與缺乏替代資助來源有關。 

界別現以獲得資助作為衡量研究人員和大學表現和回報的準則。優配研究金及其他研究用途補
助金資助結果，用作釐定教資會整體補助金研究用途撥款的部分分配

65
。這掛鈎模式旨在促進

競爭，推動卓越的研究工作。根據近期就研究用途撥款機制所進行的檢討
66
，從申請數目一直

上升、研究建議書的質素不斷改善，以及學者越見積極參與研究工作，正好反映有關模式的成
效。然而，我們亦須考慮此舉在界別中所產生的其他後果，例如研究人員認為，以優配研究金
資助結果計算整體補助金撥款，引致大學以優配研究金資助作為個別人員升遷和獲授終身教席
的準則。研究人員認為，此舉增加教識員的壓力，亦影響資助制度的效率。另一個風險是，研
究人員及院校日漸着眼於競逐研資局的資助，令其他資助機構少於嘗試開發新的資助方案。 

資局在策略研究方向的角色 

研資局公布了其使命和目標，郤沒有明言其策略。被問及研資局及相關資助能否滿足研究人員

需求，界別顯然對研資局的目標及其資助目的理解不深。研究人員在聚焦小組討論會上表示，

他們覺得只有高等教育院校最頂層的人員能接觸研資局，以及就該局的程序和策略提出意見。

因應此問題，研資局須考慮如何優化其參與活動，以支援持份者參與制定其策略方向及有關的

決策過程。 

由於大部分策略決定已下放予評審小組，因此，不同評審小組可能採用不同策略。此舉可展示

對學科之間差異的尊重，但可能引致程序各不相同，訊息混亂。舉例來說，對於研究（跨學科

和各類計劃的研究）是否或應否一律以同一質素標準來評核，並沒有共識。在聚焦小組討論會

上，部分參與者表示，不論是何界別和計劃，所須達到的質素水平應完全一樣；而其他參與者

則覺得，應視乎資助計劃的目標和範圍採取不同的尺度。為顧及研資局資助組合不同計劃的目

標，各項準則和標準無須劃一，但各類計劃都應根據申請的優點作考慮。因此，研資局須考慮

不同評審小組所用的質素評核準則和標準是否合適，並且是否符合其策略目標。 

通過檢討，參與者指出多個值得日後作策略研究的範疇，包括鼓勵真正的協作、為配合不同目

的而衡量研究的學術成就，以及重視更廣泛的社會影響。由於推行多項計劃，研資局必須考慮

並闡明其在某些與全球策略相關議題上的立場，以確保組合達到預期的平衡。此外，了解此舉

對該局所資助研究類別的影響及其可實現的效益，亦同樣重要。 

65 教資會 (2017a)。 
66 教資會向 RAND Europe 提供的機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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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評審程序 

不少研究人員認為，資助申請和評審程序欠缺透明度，而（對制度較熟悉和參與較多的）評審

小組成員對程序透明度的意見則較為正面。舉例來說，研究人員不清楚了解研資局為分配資助

而須進行的評審程序，以致造成誤解，影響他們決定提出哪些研究概念，以及所需的資助。儘

管研資局與研究界別現有一些交流，受訪者希望參與程度可予提升。因此，研資局應檢討和加

強其溝通活動，以期加深所有持份者對研資局程序的了解。高等教育院校應檢討內部程序，以

確保來自研資局的資訊流通，並傳達予所有人員；而研究人員則應積極設法提高對研資局程序

的認識，以及把握機會提出意見。 

關於研資局某些具體程序，部分受訪者覺得這些程序過於繁複，可予精簡。為此，受訪者建議

增加每年接受申請的次數，縮短等候申請結果的時間，改變校曆表中撥款周期的時間，以及降

低須申報資料的程度。受訪者雖對提交程序及網頁感到滿意，但認為可予改良，使之更易於使

用和更有效率。就此，研資局應檢討和精簡有關程序，以確保公平和維持效率。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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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背景 

為了更加了理解研資局，我們審閱了一系列描述研資局的資助計劃、架構和程序的公開和非公

開文件。為了在適當背景下作出分析，我們亦把研資局的資助計劃和程序與八個可比較國家作

比較。選定這些可比較國家，是基於它們在國際上對香港的重要性或與香港的相似性。 

在本附件中我們首先描述我們進行文件審閱的方法，包括如何選擇可比較國家和每個國家內的

資助機構，以及已審閱的文件。接着我們描述香港的研究資助環境和研資局在這個制度中的角

色，然後闡述研資局的架構、程序和資助計劃，並與八個可比較國家作對比。 

A.1. 方法 

A.1.1. 可比較國家和資助機構的選擇 

選取可比較國家的程序分為幾個階段。首先我們編制了一張有可能選取的國家清單。我們根據

顧問研究小組的專業知識和這些國家是否曾在教資會或團結香港基金的報告中作國際比較去擬

訂清單。然後我們就清單中的每個國家編選一籃子指數作為研資局和這些國家「國際當量」67
 

的指標。列入考慮的有：全國和政府的研究與發展開支（表 9）；整體國內生產總值、人口和

土地面積的相似性（表 10）；發展指數和教育水平顯示的發展和教育相似性（表 11）；以及

研究人員數目、大學數目和研究排名等顯示的研究相似性（表 12）。然後我們比較清單中的

國家，從而得出在這些方面與香港最相似的國家。

67  收集的指標是：研究與發展的開支數字、經濟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國家大小（包括土地面積和人

 口）、發展指標（如人類發展指數或基尼系數），以及粗略地反映每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院校的國際成就的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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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香港和可能與香港作比較的國家的研究與發展開支 

地區/國家 

研究與發展開支佔

國內生產總值的百

分比 

研究與發展開支

（十億美元，以美

元現值計算） 

公共研究與發展開支佔研究與

發展總開支的百分比 

公共研究與發展開

支佔國內生產總值

的百分比 

公共研究與發展

開支 

（十億美元，以

美元現值計算） 

香港 0.73% 2.26 56% 0.41% 1.26 

澳洲 2.25% 30.14 35% 0.78% 10.43 

加拿大 1.62% 25.15 44% 0.71% 10.99 

中國 2.01% 218.42 21% 0.42% 46.09 

丹麥 3.06% 9.03 29% 0.90% 2.65 

芬蘭 3.31% 7.61 26% 0.87% 1.99 

法國 2.23% 54.00 36% 0.81% 19.55 

德國 2.85% 95.64 29% 0.83% 27.93 

希臘 0.80% 1.56 55% 0.44% 0.86 

冰島 2.49% 0.41 41% 1.03% 0.17 

印度 0.82% 17.00 NA NA NA 

愛爾蘭 1.58% 3.76 28% 0.44% 1.05 

以色列 4.21% 12.46 14% 0.59% 1.73 

日本 3.47% 143.08 23% 0.81% 33.19 

盧森堡 1.16% 0.67 31% 0.36% 0.21 

馬來西亞 1.13% 3.35 32% 0.36% 1.08 

荷蘭 1.98% 14.90 35% 0.69% 5.17 

新西蘭 1.25% 2.17 51% 0.64% 1.10 

挪威 1.66% 6.45 46% 0.77% 2.98 

阿曼 0.17% 0.12 73% 0.12% 0.09 

卡塔爾 0.47% 0.78 68% 0.32% 0.53 

新加坡 2.00% 5.85 41% 0.81% 2.38 

南韓 4.15% 57.18 39% 1.63% 22.42 

瑞典 3.30% 16.26 29% 0.96% 4.75 

瑞士 2.96% 19.68 27% 0.79% 5.23 

台灣 3.00% 15.71 NA NA NA 

泰國 0.39% 1.54 44% 0.17% 0.68 

土耳其 0.94% 6.75 47% 0.44% 3.17 

英國 1.63% 46.43 28% 0.46% 13.05 

美國 2.81% 504.31 34% 0.95% 170.46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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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香港和可能與香港作比較的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人口和土地面積 

地區/國家 

國內生產總值 

（十億美元，以美元現

值計算）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以美元現值計算） 
人口 土地面積(km2 ) 

香港 310 56,720 7,305,700 1,050 

澳洲 1,340 45,514 23,781,169 7,682,300 

加拿大 1,553 44,310 35,851,774 9,093,510 

中國 10,866 14,239 1,371,220,000 9,388,211 

丹麥 295 46,635 5,676,002 42,430 

芬蘭 230 40,601 5,482,013 303,890 

法國 2,422 39,678 66,808,385 547,557 

德國 3,356 47,268 81,413,145 348,540 

希臘 195 26,680 10,823,732 128,900 

冰島 17 46,547 330,823 100,250 

印度 2,074 6,089 1,311,050,527 2,973,190 

愛爾蘭 238 54,654 4,640,703 68,890 

以色列 296 35,432 8,380,400 21,640 

日本 4,123 37,322 126,958,472 364,560 

盧森堡 58 101,926 569,676 2,590 

馬來西亞 296 26,891 30,331,007 328,550 

荷蘭 753 48,459 16,936,520 33,670 

新西蘭 174 36,982 4,595,700 263,310 

挪威 388 61,472 5,195,921 365,245 

阿曼 70 39,234 4,490,541 309,500 

卡塔爾 167 143,788 2,235,355 11,610 

新加坡 293 85,209 5,535,002 707 

南韓 1,378 34,549 50,617,045 97,466 

瑞典 493 46,420 9,798,871 407,340 

瑞士 665 60,535 8,286,976 39,516 

台灣 524 46,800 23,415,126 32,260 

泰國 395 16,306 67,959,359 510,890 

土耳其 718 19,618 78,665,930 769,630 

英國 2,849 41,325 65,138,232 241,930 

美國 17,947 55,837 321,418,820 9,14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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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香港和可能與香港作比較的國家的發展和教育水平 

地區/國家 人類發展指數68 堅尼系數69 
高等教育入學率 

（毛入學率，包括兩性）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

劃排名70 

政府教育開支佔國

內生產總值的百分

比 

香港 0.910 53.7 69% 3 3.6% 

澳洲 0.935 30.3 87% 19 4.9% 

加拿大 0.913 32.1 59% 13 5.3% 

中國 0.727 46.9 39% 1 1.9% 

丹麥 0.923 24.8 82% 22 8.5% 

芬蘭 0.883 26.8 89% 12 7.2% 

法國 0.888 30.1 64% 25 5.5% 

德國 0.916 27.0 65% 16 4.9% 

希臘 0.865 36.7 110% 42 4.0% 

冰島 0.899 28.0 82% 27 7.0% 

印度 0.609 33.6 24% NA 3.8% 

愛爾蘭 0.916 33.9 73% 20 5.8% 

以色列 0.894 42.8 66% 41 5.6% 

日本 0.891 37.9 62% 7 3.8% 

盧森堡 0.892 30.4 19% 29 3.6% 

馬來西亞 0.779 46.2 30% 52 6.3% 

荷蘭 0.922 25.1 79% 10 5.5% 

新西蘭 0.913 36.2 81% 23 7.3% 

挪威 0.944 26.8 77% 30 7.4% 

阿曼 0.793 NA 29% NA 4.2% 

卡塔爾 0.850 41.1 16% 63 3.5% 

新加坡 0.912 46.4 NA 2 2.9% 

南韓 0.898 30.2 95% 5 4.6% 

瑞典 0.907 24.9 62% 38 7.7% 

瑞士 0.930 28.7 57% 9 5.0% 

台灣 0.882 33.6 NA 4 NA 

泰國 0.726 48.4 52.51% 50 4.9% 

土耳其 0.761 40.2 78.98% 44 2.9% 

                                                           
68 人類發展指數是預期壽命、教育和人均收入的綜合統計數據。 
69 堅尼系數是統計離差的測量，目的是表示一個國家的居民的收入或財富分佈，一般用來測量不平等的程度。 
70 學生在數學、閱讀和科學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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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國家 人類發展指數68 堅尼系數69 
高等教育入學率 

（毛入學率，包括兩性）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

劃排名70 

政府教育開支佔國

內生產總值的百分

比 

英國 0.907 32.4 56.48% 26 5.7% 

美國 0.915 45.0 86.66% 3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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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香港和可能與香港作比較的國家的研究人員數目和研究排名 

地區/國家 
每百萬人口中 

研究人員的數目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 

排名中的院校數目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 

排名中的最高排名 

香港 2,990 6 44 

澳洲 4,335 31 33 

加拿大 4,490 25 19 

中國 1,036 37 42 

丹麥 7,311 6 82 

芬蘭 7,188 9 76 

法國 4,154 27 54 

德國 4,472 37 29 

希臘 2,628 7 351 

冰島 7,035 1 201 

印度 157 17 251 

愛爾蘭 3,370 9 160 

以色列 8,282 6 178 

日本 5,201 41 43 

盧森堡 4,800 1 193 

馬來西亞 1,794 5 401 

荷蘭 4,303 13 47 

新西蘭 3,701 7 172 

挪威 5,576 4 135 

阿曼 127 5 501 

卡塔爾 597 1 601 

新加坡 6,442 2 26 

南韓 6,457 24 85 

瑞典 6,473 11 28 

瑞士 4,481 10 9 

台灣 7,650 24 167 

泰國 544 7 501 

土耳其 1,169 11 251 

英國 4,055 78 2 

美國 4,019 147 1 

經過比較分析後，我們初步的國家清單包括希臘、愛爾蘭、新加坡、丹麥、以色列、馬來西亞、

P.76



55 

新西蘭和卡塔爾。此外，我們加入了幾個不一定與香港相似但與香港有特別參考價值的國家：

中國、英國和美國。由於資助體系的相似性不一定能用定量方法測量，因此我們與教資會的工

作小組和專責小組商討，根據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意見改良清單。最終的清單包含的國家為：英

國、美國和中國作為對香港有國際重要性的例子；南韓、新加坡、新西蘭、以色列和丹麥是

（根據各指標）具有與香港相似的特徵的國家。其中南韓和新加坡作為同一地區的例子對香港

而言具有特殊意義。 

為了能在是次研究的範圍和時間內涵蓋眾多國家，我們根據以下的標準在每個國家內選取了一

個主要資助機構： 

 資助機構的規模（以每年撥款計算）

 國際聲譽

 機構的公共資助地位

 研究計劃的組合規模和性質。

這些資助機構是我們收集數據的重點，但在國家樣本中也包括了顧問研究小組對其有認識和經

驗的其他資助機構。 

選擇國家和資助機構的理由 

英國 

英國和香港在歷史上的連繫以及它們相類似的研究制度使英國與香港比較饒有意義。英國現時

有七個專門學科資助機構，隸屬公共資助組織英國研究委員會總會。71
 本研究選擇其中的生物

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作為與研資局比較的資助機構，72
 因為這個機構是英國非醫學生物

科學的最大型公共資助機構，並在 2015-16 年度在生物科學研究和基礎設施投資了 4.73 億英鎊。
73

美國 

美國的研究資助制度是公認的國際範例。74
 此外，許多香港的研究人員曾在美國的制度中受訓

或工作，因此美國被認為是重要的參照。美國有多種類型的公共研究資助機構。我們選擇了國

家科學基金會與研資局比較，因為它是美國的一個主要研究資助機構75
 ，並在所有基礎科學和

工程學的學科（除生物醫學科學外，此類研究由國家衞生研究院負責）提供公共研究資助。縱

然在此次研究中並沒有專門收集國家衞生研究院的數據，但我們也憑藉顧問研究小組具備的背

景知識加以考慮。 

中國 

中國對香港具有政治和經濟上的重要性，在 2014-15 年的教資會週年報告中，與內地加強連繫

是教資會資助大學的一個明確目標。76
 此外，最近數十年來，中國的研究強度迅速增加，在

2013 年超越了歐洲聯盟（歐盟），當年中國的研究與發展開支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2.08%，

71 在撰寫本報告時，這個制度正在重組，英國的七個研究委員會將集中在英國研究與創新機構轄下。 
72  由於可用數據的限制，最初揀選的是醫學研究委員會。經與專責小組討論後，改為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

 究委員會。 
73 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7a)。 
74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2012)。 
75 它是美國第五大研究資助機構。見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2014)。 
76 教資會 (20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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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歐盟則是 2.03%。77
 由引用影響指數和專利數目的持續增長可見，中國的研究質量也有所提

升。78
 我們選擇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與研資局比較，因為它是中國自然科學的基礎

和應用研究的最大資助機構 。79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亦通過與研資局聯合科研資助

基金合作資助研究人員。 

 

南韓 

南韓是香港的重要政治經濟夥伴，也經常在香港的官方文件中被提及。此外，南韓是亞洲四小

龍之一，在亞太地區具有重要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由於南韓的策略性研究與發展投資，在過去

五十年有顯著的經濟增長—南韓的研究與發展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超過德國、英國或

美國。80
 我們選擇了國家研究基金會與研資局比較，因為它是南韓資助研究的主要公共機構，

資助的學科廣泛，包括科學、工程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跨學科研究。81
   

 

新加坡 

與新加坡比較是富有意義的，因為新加坡和香港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在歷史、商業、政治上

有連繫，兩者都屬亞洲四小龍，地理、人口、經濟和發展指標尤其相似。新加坡也經常在團結

香港基金、82
 教資會、83

 和《泰晤士高等教育》84
 的國際比較中被提及。我們選擇了新加坡的

國家研究基金會與研資局比較，因為它是向大學提供競爭性資助、協調不同的國家研究機構和

制定國家研究與發展方向的主要政府組織。85
 在本研究中，我們也考慮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因

為顧問研究小組對這個機構的領域有相關知識和經驗。它是新加坡在生物醫學科學、自然科學

和工程學的大型公共資助機構。 

 

新西蘭  

新西蘭的研究與發展指標、人口和人類發展指數與香港相似。我們選擇了新西蘭的商業、創新

和就業部與研資局比較，因為這個資助機構是負責廣泛領域的研究、科技投資的主要政府部門，

其資助的研究領域包括生物產業、能源和礦物、災害和基礎設施、環境、健康和社會，以及高

價值製造和服務。86
  

 

以色列 

以色列的地理面積、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與香港相似，但在研究與發展的開支（以其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百分比計算）明顯比其他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包括香港）為高。以色列的資助

創新也在國際間享負盛名。我們選擇了以色列科學基金會與研資局比較，因為它是以色列基礎

研究的競爭性資助的主要來源。87
  

 

丹麥 

丹麥的國內生產總值、土地面積和人口與香港相似。丹麥與其他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和香

港比較，公共研究與發展開支較高，在國際上研究和創新的地位也高。我們選擇了丹麥獨立研

                                                           
77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2014)。 
78  Adams (2010)。 
79  瑞士駐華大使館 (2014)。 
80  麥肯錫公司 (2010)。 
81  Um (N.d.)。 
82  Tsui 等人 (2015)。 
83 教資會 (2015)。 
84  Bothwell (2016)。 
85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7a)。 
86  Access4.eu (N.d.)。 
87  Fisher and Eil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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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委員會與研資局比較，因為它是丹麥基礎研究的最大資助機構。88
 

A.1.2. 文件選擇 

研資局的文件 

教資會向我們提供關於研資局的架構和程序，以及研資局目前資助計劃的文件。每個資助計劃

的文件包括計劃目標及向研究人員提供的支援、評審小組的成員、給評審小組和評審員的指引，

以及所有 2011–2015 年（如適用）的申請人數據。此外，教資會向我們提供了關於香港的制度

（包括香港高等教育機構的體制和其他政府資助計劃的詳情）的文件。 

我們也進行了兩次關鍵人物訪談，訪問了現任和前任的研資局主席，以了解研資局的背景和觀

點。 

各國的文件 

我們使用公開的文件以確定每個資助機構採用的程序。大多數文件在資助機構的網頁內找到。

如果數據不是公開的，我們無法收集。由於此次檢討的時間有限，我們不能包括所有國家的所

有特點，因此我們集中討論每個國家與本檢討有特別關連的變數。我們根據可用的數據、有意

義/關連的程序，國際重要性和與香港的相似性的，選擇在每個主題中考慮的資助機構。我們

並沒有描述各國的資助機構的程序，主要原因是公開的資料極其缺乏，而在這項研究的範圍內

不能進行更多訪談。如我們已擁有關於其他資助機構的有用資料，這些資料已經包括在本研究

中。 

A.2. 結果 

A.2.1. 香港的研究制度概覽 

香港有八所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以及十三所頒授本地自資學位的院校（表 13）。香港在國

際研究排名表現良好，八所教資會資助的大學中，有五所在 QS 大學排名中名列前 200 位，兩

所更名列前 50 位。89
 

88  丹麥科技創新部 (2014)。 
89  TopUniversiti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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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按界別分類的香港高等教育機構 

界別 名稱 

教資會 香港大學 

教資會 香港中文大學 

教資會 香港科技大學 

教資會 香港城市大學 

教資會 香港理工大學 

教資會 香港浸會大學 

教資會 嶺南大學 

教資會 香港教育大學 

自資學位 明愛專上學院 

自資學位 明德學院 

自資學位 珠海學院 

自資學位 宏恩基督教學院 

自資學位 恒生管理學院 

自資學位 港專學院 

自資學位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自資學位 香港樹仁大學 

自資學位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自資學位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自資學位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自資學位 香港公開大學 

自資學位 東華學院 

 

教資會資助大學 

香港的八所公帑資助大學主要由教資會和研資局資助。前者為非法定諮詢委員會，負責就香港

高等教育院校在研究和教育上的需要，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供意見，而後者為教資會轄下的研究

事宜諮詢機構，以具競爭性研究補助金的形式提供研究資助。給予大學的政府資助大部分由教

資會以整體補助金的方式分配，以資助教學和研究活動。當中撥作研究用途的整體補助金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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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研究用途撥款）。90研究用途撥款相當於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研究經費的 65%，可用於各

種研究支出，包括薪金、辦公地方和設備等基礎設施，以及其他經常支出。其餘的研究經費來

自由研資局管理的競爭性資助（10%）、其他政府來源（8%）和私人資助（17%）（圖 16）。

這些數字雖反映研究經費的來源多元化，本報告較後的部分將顯示，院校普遍認為研資局是最

主要的研究資助機構。 

圖 16： 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研究經費來源和百分比91
 

 

 

與英國相似，香港約每六年進行一次研究評審工作，隨後評審結果會用作釐定給予每所大學在

下一個三年期的整體補助金研究用途撥款。分配予每所大學的整體補助研究用途撥款，最初全

部由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釐定。然而在 2012/2013 學年起，為了引入更多競爭元素，教資會決

定減少根據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分配撥款的比例，改以根據每所大學申請研資局研究用途補助

金的結果來分配部分撥款（與澳洲現行的制度相似）。92這擴大研資局資助在大學生態系統的

重要性和意義。到 2020/2021 學年，整筆研究用途撥款的 50%將根據研究評審工作分配，其餘

的 50%將根據申請研資局研究用途補助金的結果來分配。93
 

 

在政府的競爭性資助中，一半以上是由研資局分配，其中大部分（80%）是回應模式資助，沒

有預設的範圍，提出申請的學者有完全自主權，可以自定研究議題。即使是大型協作計劃，例

如協作研究金或卓越學科領域計劃（見表 14），大部分資助設定為由求知慾主導而不是要達

到策略性目標。資助的總金額多少按研究基金（2009 年設立的政府基金，旨在向教資會界別

持續提供研究經費）的利息回報而定。94這項安排的好處是研究基金為研究經費提供相對穩定

的收入，但也局限了可用的資源。 

 

                                                           
90 雖然此部分撥作研究用途，沒有要求大學必須完全用於研究而不能用於教學等其他活動。同樣地，沒有要求

不能把整筆撥款的其他資金用於研究。 
91 研究用途撥款由大學自由運用，有關撥款往往用於支付基礎設備和經常支出。 
92 澳洲教育及培訓部門(2017)。 
93 教資會(2017a)。 
94 教資會(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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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其他政府部門也提供競爭性研究經費，其目標比較明確，其中規模最大的是： 

 創新及科技基金。此基金由創新科技署管理，旨在支持中、下游研究與發展，促進創

新和科技文化，以及增強產業和大學的合作；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 此基金由研究局管理，研究局的運作由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的研究

處負責支援。此基金支援領先的醫學研究；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此基金根據《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條例》成立，由環境及自然

保育基金委員會管理，資助與環境和保育有關的教育、研究和其他項目和活動；以及

 優質教育基金。此基金由教育統籌委員會轄下的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管理，由教

育局提供支援，資助專注於基礎教育（即幼稚園、小學、中學和特殊教育）的非牟利

計劃。

在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中，研究經費的 17%來自私人來源。 

頒授自資學位院校 

頒授本地自資學位的院校主要透過教學活動獲取經費，傾向以教學為主，當中大部分院校歷史

較短，仍處於建立期。在 2014 年以前，這些頒受自資學位院校並沒有得到教資會或研資局的

資助。然而，在 2012 年 1 月，政府向研究基金注資港幣 30 億元，為本地自資學位界別提供競

逐研究資助，以促進其學術及研究發展。95
 此研究經費資助由研資局管理。 

95 教資會 (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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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資助機構的目標和使命 

研資局 

研資局提供研究資助的目標是增進香港的研究能力，它的職權範圍是：96
 

 透過教資會，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建議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在學術研究上的需要，包

括鑑定優先範圍，以發展一個足以維持學術蓬勃發展和合乎香港需要的學術研究基礎；

以及

 透過高等教育機構，邀請和接受學術人士申請研究資助及各類研究生申請獎學金；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透過教資會提供的經費撥作研究資助和其他有關支出之用。此外，

並負責監管這些撥款的運用，以及最少每年一次透過教資會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報

告。

因此研資局結合了向政府提供意見和落實重點研究政策兩種職能。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在這八個國家中，以下的資助機構也結合了提供資助和向政府提供意見的職能： 

 （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有撥款和提供研究意見的兩種職能。97

 （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既撥款也旨在適切回應界別的意見，並為國家研究提供意見。
98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旨在推行政府的政策並為國家科技發展的重大事宜

提供意見。99

 （新西蘭）商業、創新和就業部既撥款也向政府提供關於新西蘭科學和創新體系的意

見。100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根據總統和國會制定的國家政策制定其機構政策；董事會也

是總統和國會的獨立顧問團體，就科學和工程學政策事宜提供意見。101

其他資助機構則專注於提供資助：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的職能是通過其研究、創新和企業的政策、計劃和策略推

行研究創新及企業委員會（主席為新加坡總理）制定的國家研究與發展優先事項。102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的使命是「支持及促進由有才能和被好奇心驅使的人士『由下

而上』提倡的以色列基礎研究，以及在科學研究界培養創業精神」。103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的職能是分配公共研究經費。104

96  教資會(2017d)。 
97  丹麥科技創新部 (2014)。 
98  個人通訊 (2016)。 
9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2017a)。 
100  Access4.eu (N.d.)。 
101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7a)。 
102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7b)。 
103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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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資局不同，有些機構具有明確的應用研究重點： 

 （新加坡）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有著與學術界和產業界溝通，推動使命主導的研究，從

而促進科學探索和技術創新的明確使命。105 

 （南韓）國家研究基金會的明確目標是「通過融合不同學科，發展創新的未來知識和

技術形式，在全國創造高增值產品」。106 

 （新西蘭）商業、創新和就業部監督科學和創新投資，支持旨在促進商業化、提高生

產力和通過應用研究結果為新西蘭實現更廣泛利益的基礎設施。107 

有幾個資助機構的明確目標是推進科學前沿： 

 （南韓）國家研究基金會的目標是建立基礎設施並創造環境，以便利創造突破性知識。

108 

 （新加坡）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目標是推進科學前沿，進行有利於新加坡整體經濟和

社會的世界級研究。109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有「改變科學和工程學前沿」的明確目標。110 

有些資助機構也旨在實現經濟和社會影響： 

 （新加坡）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目標是為新加坡創造經濟增長和就業，並為改進醫療

保健、城市居住和可持續性等社會利益作貢獻，以提升人民的生活質素。111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目標是通過研究和教育刺激創新和滿足社會需要。112 

 （新西蘭）商業、創新和就業部支持具有高度潛力的研究、科學、技術或相關活動，

以積極改變新西蘭未來的經濟表現、改善環境的可持續性和完整性，和有利於鞏固社

會方面，尤其是毛利人社會。113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目標包括促進並傳播知識和技術，改進英

國的生活質素和經濟競爭力。114 

A.2.3. 制定優先次序  

研資局 

 
研資局撥款的優先次序，以及它的資助計劃，一部分由政府制定，一部分由研資局制定。在研

資局分配的資金中，一部分用於由特區政府指定的資助計劃。而其餘的預算則由研資局透過其

他資助計劃中分配。研資局會定期檢討各資助計劃。 

                                                                                                                                                                                     
104  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7b)。 
105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2015)。 
106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6b)。 
107  商業、創新和就業部 (2016)。 
108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6b)。 
109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2015)。 
110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4)。 
111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2017)。 
112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4)。 
113  Innovative New Zealand(2017)。 
114  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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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優先次序一般不會記錄於公開文件，因此提供國際例子的詳情是困難的。一般來說，策略性研

究優次是根據“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方法，或結合這兩個方法而制定，制定的方法因機構

而異。以下簡述這些方法。 

由上而下的方法 

 （以色列）科學、技術及太空部的優先次序由這個部門的首席科學家領導的專家小組

選擇。115

 （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十分依賴政治優先次序和聯邦資助週期，因此決定研究優先

次序的自主權很小。116

結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方法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採用由下而上的方法，不斷與研究界保持聯繫以確定優先研

究領域，但國家科學董事會負責在組織層面制定研究的優先次序。117

 （南韓）國家研究基金會連繫研究界和未來創造科學部，在政府的層面對制定優先次

序提出意見。118

由下而上的方法 

 （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發展了全面由下而上的方法以制定其資助計劃組合。119

115  科學、技術及太空部 (2017)。 
116  國家衞生研究院 (2016)。 
117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1)。 
118  個人通訊 (2016)。 
119  Glennie and Bou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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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資助計劃 

研資局  

研資局資助教資會界別和自資學位界別的一系列計劃，詳情見表 14。 

表 14：研資局提供的研究資助計劃的詳情 

界別 類型 計劃 細節 目標 

教資會界

別 

個人研究計劃 優配研究金 小型的兩至三年計劃，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57% 

充分利用現有資金，資助廣泛

範疇的優秀項目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小型的兩至三年計劃，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9% 

培育新進學者，為他們的教學

及研究事業作好準備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

學者計劃 

為研究人員提供代課教師/管

理 人 員 ， 為 期 一 年 ， 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1% 

表揚傑出的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學者 

協作研究計劃 協作研究金 中型的  三至五年計劃，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

的 10% 

鼓勵研究單位進行跨學科及/或

跨大學的協作研究，以提升大

學研究成果的水平、質量、範

疇及/或速度，以及購置主要的

研究設備或儀器以進行協作研

究 

主題研究計劃 大型的計劃，最長 五 年，政

府設立四個主題，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算的 18% 

集中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學術研

究力量於香港長遠發展具策略

重要性的主題上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大型的計劃，最長 8 年，每 2

年進行一次，在 2015/16 年度

沒有在教資會界別撥款 

鞏固香港研究領域的優勢，並

使其發展為卓越的領域 

合作研究計劃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

會及香港研資局聯合科

研資助基金 

佔 2015/16 年度教資會界別預

算的 5% 

 

規模和競爭性各有不同 

在所有情況下，研資局資助

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研究員，

合作者資助在合作研究機構

的研究員 

 

促進並進一步鼓勵與香港以外

地區的研究合作和交流 

可以分為項目補助金和交通費/

會議/交流補助金 

 
法國國家科研署與研資

局合作研究計劃 

德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

劃 

蘇格蘭撥款委員會與研

資局合作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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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 類型 計劃 細節 目標 

歐洲委員會與研究資助

局合作計劃 

法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

劃 

博士研究生計

劃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

計劃 

博 士 研 究 生 獎 學 金 ， 在

2015/16 學年共有 216 名獲獎

學生 

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研究生，

來港在受教資會資助大學修讀

以研究為本的博士學位課程。 

自資學位

界別 

個人項目資助 教員發展計劃 兩至三年的小型計劃，佔自

資學位界別 2015/16 年度預算

的 32% 

發展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校的

個別教學人員的研究能力，使

他們能將研究經驗和新知識轉

移至教與學的層面 

研究能力建設

資助 

院校發展計劃 大型的計劃，最長 3 年，佔

自資學位界別 2015/16 年度預

算的 64% 

建立各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校

在其策略發展範疇的研究能力 

協作項目資助 跨院校發展計劃 小型的計劃，最長 1 年，佔

自資學位界別 2015/16 年度預

算的 3% 

提高本地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

校的教學人員的研究能力並使

他們在各自的專研範疇涉獵最

新的發展和充滿挑戰的研究專

題 

教資會界別 

總體來說，教資會界別的資助計劃旨在建立香港的研究能力。這些計劃提供一系列的資助：研

究支援和技術人員；設備、消耗品和軟件特許使用權；將研究工作外判香港境外進行；交通費

和膳宿津貼，包括參加會議的旅費和膳宿津貼；代課教師；替代管理人員（只在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傑出學者計劃適用）；高性能電腦服務；調查費用和為學士學位學生提供研究經驗。各計

劃不包括獲資助者的薪金。  

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為“回應模式”資助計劃，資助協作研究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和

協作研究金亦然。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只為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學者而設；而主題研

究計劃供研究人員就特定主題申請資助，主題由以往的三個增加至現時四個。 

研資局也管理教資會資助的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這個計劃的目標是吸引世界各地優秀

的研究生，來港在受教資會資助大學修讀以研究為本的博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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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研資局的主要資助計劃類型在各國中常見，但個人、協作和合作研究計劃的區別在其他國家可

能較不明確。所有國家的大多數資助都是回應模式而不是指定模式。 

大多數國家均有資助博士研究生的計劃，但不一定通過我們研究的資助機構直接發放。博士研

究生也經常有以國籍或地區性的資格要求，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博士研究生資助只發給

美國國民，120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只向通常在英國居住的人士提供學費和生

活費資助。121
 

A.2.5. 成功率 

研資局 

教資會界別  

圖 17 顯示 2011 至 2015 年申請教資會界別中的研資局資助計劃的成功率。個人項目資助的申

請成功率在 32% 和 42% 之間，協作計劃的資助申請成功率在 9% 和 18% 之間。  

圖 17： 2011 年到 2015 年教資會界別在研資局資助計劃的成功率122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和優配研究金的成功率數年來相對穩定（圖 18）；然而在最後一年，雖然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的申請者數目與 2012 年相同，但成功率顯著下降。卓越學科

領域計劃和優配研究金的申請者數目有所增長，但增幅不到 10%。 

120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6)。 
121  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5)。 
122  圖中個人項目資助用紅色顯示，協作計劃資助用藍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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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一年，申請協作研究金的成功率下降，而申請主題研究計劃的成功率卻有所增長，成功

率的變化與申請者數目的變化吻合（圖 19）；在取消院校的配額後，協作研究金的申請者在

最後兩年大輻增加，而同一時間主題研究計劃的申請者減少。 

圖 18：每個計劃的成功率近年的變化 

 

 

圖 19：每個計劃的申請者數目近年的變化 

 

 

一如預期，不同院校所獲資助的項目數量和申請成功率也不同（圖 20）。 就協作研究金而言，

獲得較多資助項目的院校，其申請成功率也相對較高（相關系數為 0.97）。至於優配研究金，

獲得較多資助項目的院校，成功率也偏高，但相關系數較低（0.52）。至於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獲得資助的項目數目與成功率並沒有關連（相關系數為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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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每所教資會資助的大學獲得協作研究金、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資助的項目數目和成

功率 

 

 

 

圖 21 是研資局與其他國際資助機構合辦的合作研究計劃的成功率詳情。 

圖 21: 合作研究計劃的成功率123
 

 

自資學位界別 

與其他頒授自資學位院校的資助計劃比較，院校發展計劃的申請成功率較高（圖 22）。相反，

為個別研究人員提供項目資助的教員發展計劃，申請成功率比其他供教資會資助的大學的人員

                                                           
123  項目資助用紅色顯示，交通費/會議/交流資助金用藍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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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的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的成功率低（圖 20 及圖 22）。 

圖 22：供自資學位界別申請的研資局計劃的成功率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研資局的個人資助計劃的申請成功率與其他國家比較是最高的（表 15）。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有高的成功率，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美國

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功率在 25%左右，而歐洲研究委員會和新西蘭商業、創新和就業部的成

功率則在 10%左右。 

表 15：各國個人資助計劃的成功率比較124
 

資助機構 申請成功率（百分比） 

（香港）研資局 32–42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125
 33–35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126

25–30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

委員會127
 

25 

124  所有數據都是最新的，新加坡和南韓沒有可用數據。 
125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2016)。 
12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2016a)。 
127  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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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128
 24  

（歐洲）研究委員會129
 10  

（新西蘭）商業、創新和就業部130 7  

 

A.2.6. 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平衡 

研資局 

申請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和優配研究金時，評審小組使用專題 1 中研資局的定義評估研究性質屬

於基礎還是應用研究（13%沒被分類）。評審的唯一標準為學術價值。在獲得這兩個計劃資助

的研究項目中，65%屬於基礎研究，35%屬於應用研究（圖 23）。 

 

專題 1：研資局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定義 

基礎研究 – 為擴闊知識領域的研究，不論此研究會否為人類帶來即時的益處。 

應用研究 – 致力於滿足某些功能需要的研究，此研究涉及在某特定範圍內或為某特定目的應用理論及/

或為人類生活帶來短期至中期的裨益。 

圖 23: 被評審委員分類為基礎研究或應用研究的撥款比例 

 

 

 

                                                           
128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3)。 
129  歐洲研究委員會 (2017)。 
130  Reid 等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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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申請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和優配研究金的成功率在統計學上

有著顯著差異（圖 24）。這個統計學測試表示，假設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質素是相同的，

基礎研究的申請較有可能獲得資助（雖然顯然有其他因素解釋這個差異）。就個別的學科小組

而言，醫學及生物學小組於傑出青年學者計劃中和商學以外的所有學科小組於優配研究金中的

基礎和應用研究的申請成功率均存在這種差異。 

歷年來基礎研究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和優配研究金的申請成功率總是較高（圖 25）。在優配

研究金的申請中，隨着時間過去，分類為基礎或應用的申請的成功率的差異正在減少，但在傑

出青年學者計劃中，這種差異正在增加。 

圖 24：學科小組委員分類為基礎或應用的資助申請的成功率 

圖 25：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的基礎和應用研究的申請成功率差異近年的變化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我們缺乏各國的數據，無法計算獲得資助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整體比例，但新加坡、南韓

和新西蘭設有特定應用重點的資助機構。除此之外，我們也找不到數據比較各國的基礎和應用

研究的申請成功率。先前蘭德歐洲的研究顯示，沒有明確證據證明學術評審是否有利於轉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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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應用研究。131
 

A.2.7. 學科平衡 

研資局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和優配研究金計劃由五個學科小組評審：商學、工程學、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醫學及生物學，以及自然科學。各個學科小組所獲分配的資金數額由方程式計算所得。這個方

程式根據每個學科小組收到並獲外部評審員評估達某個質素的申請書數目，以及這些申請書所

需的資助金額，分配資金予學科小組。因此每個學科小組的申請成功率直接與評定的質素掛鈎

（圖 26）。 

圖 26: 每個學科小組的申請成功率 

 

 

2011 年至 2015 年間，工程學小組資助的項目最多，其次是人文學小組，人文學小組的份額這

些年來正在增加（圖 27）。把獲資助項目的數量比例與大學教學人員的比例作出比較，人文

學和社會科學的教學人員比例最高，幾乎是其他學科的兩倍，高級人員的比例卻在所有學科中

最低。 

                                                           
131  Guthrie 等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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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每個學科小組的資助項目數目，以及教資會資助大學在各學科的教學人員數目 

較大型的協作計劃的目標包括支持不同領域的合作，因此這些資助計劃沒有在不同學科之間分

配撥款的方程式。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和協作研究金資助的生物學及醫學項目為數最多

（圖 28）。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協作項目最少，申請成功率也最低。主題研究計劃下設三個

特定主題，每個主題的申請成功率相若。 

圖 28：協作計劃的資助項目數目和申請成功率 

資
助
項
目
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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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學位界別 

所有資助計劃都適用於所有學科。在以下的圖表，我們集中討論教員發展計劃，因為另外兩個

計劃的資助項目數目均少於 50 個。在教員發展計劃中，幾乎 50%的受資助項目由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小組撥款（圖 29）。 自然科學小組的資助項目佔的比率最小，但申請成功率較高。然

而申請成功率在統計學上並沒有顯著差異，這意味著根據 2014/15 和 2015/16 年度的數據，各

學科小組的申請成功率沒有明顯不同（圖 29）。教員發展計劃亦顯示了院校所獲得資助項目

數目與其院校的申請成功率有關聯 (相關系數為 0.6)，即一所院校所獲教員發展計劃資助的項

目數目較多，其申請成功率往往亦較高（圖 30）。這與優配研究金在教資會界別的現象相似。 

圖 29：各學科小組撥款資助的教員發展計劃項目比率和申請成功率132
 

 

圖 30：每所頒授自資學位院校由教員發展計劃撥款資助的項目數目和申請成功率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132  2014/15 和 2015/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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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我們所研究的資助機構當中，大多數機構在正式文件中記錄各學科獲資助的比率，但各

個國家所列的學科有顯著差別，因此難以作直接比較。133
 由與其他國家相似的資助機構的人

文學和文科開支與科學開支的比較可見，研資局在文科和人文學的支出較高（表 16）。134
 

表 16：人文學和文科與科學開支的比例 

資助機構 年份 開支比例 

（人文學和文科：科學） 

（百分比） 

研資局 2011–2015 31:69 

（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135
 2013 24:76 

（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136
 2008–2011 13:87 

A.2.8. 資助的金額和年期 

研資局 

優配研究金和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的平均資助年期為兩至三年之間，但如有需要，申請人可以申

請較長的年期。資助金額在 20,000 美元至 300,000 美元之間，平均資助額為 87,000 美元。協

作計劃的資助為期三至八年，金額在 300,000 美元至 1,200 萬美元之間（詳情見表 14）。 

2011 至 2015 年間，研資局小組評審申請的資助額，資助金額經常少於要求的金額（表 31）。

這現象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和優配研究金尤其顯著－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中，一半成功申請者

獲得的資助額少於他們申請的金額的 75%，在優配研究金中，一半成功申請者獲得的資助額

少於他們申請的金額的 60%。 

14%優配研究金的資助項目和 8%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的資助項目所批年期比要求的短，而 0.1%

優配研究金的資助項目的資助年期較要求的長。其他的資助項目則獲批所要求的年期。 

133  我們考慮的一些資助機構也不資助所有學科。 
134  研資局支出的數字包括商學。 
135  丹麥科技創新部 (2014)。 
136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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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資局計劃的資助額佔申請金額的百分比 

 

 

 

在所有研資局的資助計劃中，成功申請要求的金額平均略高於不成功申請要求的金額

（圖 32）。 

圖 32：研資局優配研究金成功申請和不成功申請的要求金額（港幣）密度圖137
 

 

                                                           
137 密度圖顯示分布的形狀：每條曲線下的面積是 1，因此可以比較兩個分布的形狀，儘管每個分布的申請者人

 數不同。 

資
助
額
佔
申
請
金
額
比
例 

申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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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除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個人項目與研資局的資助年期相約，研資局資助項目的年期比其他

國家大部分的資助項目為短（表 17）。我們沒有就資助額佔申請人要求的比例可作比較的數

據。 

表 17：研資局和可作比較的資助機構的單一研究人員的平均年期和金額
138

 

資助機構 地區或國家 資助年期（年） 每年資助額（千美元）139
 

研資局 香港 2–3 30 

獨立研究委員會140
 丹麥 3–5 225 

科學基金會141
 以色列 最多 5 年 46–75 

國家科學基金會142
 美國 2.5 118 

A.2.9. 以本地問題為主/國際重要性 

研資局 

除研究界的需要外，本研究也檢視香港的需要。因此我們有興趣探討以本地問題為主的研究項

目和具國際重要性的研究項目之間的平衡。由於研資局並不定期收集申請是否具有本地或國際

意義的數據，因此作為替代，我們用標題中含有「香港」的申請來估算以香港問題為主的項目

數目（表 18）。總的來說，申請中有 9%的標題含有「香港」，相當於成功申請的 7%和不成

功申請的 10%。在標題含有「香港」的申請中，75%提交予人文學及社會學科小組，基礎和應

用的項目各佔一半。 

138  南韓也提供了此數據，其撥款金額從 45,000 美元到 715,000 美元不等，為期 3–9 年。由於數值的範圍很大，

 不宜計算平均值，因此不包括在表中。見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6b)。 
139 作為現存數據的函數計算，例如整體資助額平均值除以平均資助時期。 
140 丹麥科技創新部 (2014)。 
141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2016)。 
142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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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申請研資局資助計劃項目標題中含有「香港」的百分比 

  

標題中含有

「香港」的成

功申請百分比 

標題中含有

「香港」的不

成功申請百分

比 

標題中含有

「香港」的申

請百分比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0% 3% 3% 

協作研究金 8% 5% 6%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11% 17% 15% 

優配研究金 7% 10% 9%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 8% 13% 12% 

法國國家科研署與研資局合作研究計劃 0% 2% 1%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與研資局合作研究

計劃 

0% 0% 0% 

英國經濟及社會研究理事會及香港研究資

助局合作研究計劃 

69% 73% 72% 

法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劃 5% 4% 5% 

德國與香港合作研究計劃 4% 11% 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及香港研資局聯

合科研資助基金 

0% 3% 2% 

荷蘭科學研究組織與研資局合作研究計劃 0% 13% 6% 

蘇格蘭與研資局合作研究計劃 20% 0% 18% 

蘇格蘭撥款委員會與研資局合作研究計劃 0% 5% 3% 

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與研究

資助局研究用途補助金合作研究計劃 

0% 1% 1% 

主題研究計劃 17% 23% 23% 

所有申請 7% 10% 9%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其他作比較的國家並沒有此事宜的公開資料。 

 

A.2.10. 申請者的特徵 

 
研資局並不定期收集申請者的人口統計學數據（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除外），因此未能

按申請人的性別、國籍或種族評估申請成功率。國際上普遍認為這些資料是重要的，美國和英

國的資助機構亦有定期收集這些數據。 

 

有些資助機構設有特別的計劃，以增加多樣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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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國家研究基金會設有青年研究人員計劃，目標是幫助青年研究人員和女性。
143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設有地區科學基金和兩個為青年科學家而設的基金。
144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收集多樣性和包容性的數據。這個計劃的得獎者主要來自中國大陸，

但去年比例下降了（圖 33）。一般來說，本地學生的申請成功率最高（平均約 7%），中國大

陸和香港以外的亞洲學生最低（平均約 3%）。中國大陸的學生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學生的申請

成功率分別是 5%和 6%。在成功申請者中，女性的比例介乎 40%與 48%之間。這些數據過往

在統計學上並沒有隨著時間而產生顯著的變化。 

圖 33：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得獎者的國籍 

本檢討認為申請者獲得資助項目的平衡、獲資助申請者的事業階段，以及教學是否與申請的項

目結合為重要議題。由於研資局並沒有定期收集有關數據，我們未能量化或評估這些議題。145

因此我們未能在文件審閱中探討這些議題。鑑於這個限制，部分數據是由網上問卷調查收集所

得。 

A.2.11. 撥款決定 

研資局 

研資局由本地和非本地學者（至 2017 年 3 月 1 日，本地學者 11 人，非本地學者 13 人）和本

143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6a)。 
14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2016b)。 
145  在香港，收集數據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限制。研資局清楚說明，收集數據的唯一目的是評審撥款，

 並沒有收集性別、國籍或種族等個人資料。 

得
獎
者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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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非學術界人士（至 2017 年 3 月 1 日，4 人）組成。也有約 30 人的非學術人員（秘書處）。

主席由一位在教資會資助的大學任職的本地學者兼任，負責委任各督導委員會和評審小組的主

席和成員、主持研資局的會議和在對外會議中代表研資局。主席並不參與研究建議書的評審工

作。 

研資會主要透過督導委員會和評審小組/委員會運作，現有三個督導委員會監管特定的資助組

別： 

 大型研究項目督導委員會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督導委員會

 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督導委員會

每個資助計劃一般至少設有一個評審小組/委員會。大多數小組和委員會的主席是研資局成員，

其他成員由本地學者、本地非學術界人士和非本地學者組成（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督導

委員會除外，這個委員會由本地學者組成）。所有教資會界別的資助計劃，委員會主席為非本

地人士。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我們利用公開的資料，分辨出三類撥款決定架構。 

一些資助機構像研資局一樣由單一單位管理：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由自然科學基金委全體委員會（簡稱全委會）管理，

全委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组成，領導班子包括一名主任和六名副主任。全委會的

25 名成員包括科學家、工程和技術專家和管理專家，來自高等教育院校、研究機構、

政府部門和企業。146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由國家研究基金會委員會管理，其成員由新加坡總理任命。
147

 （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由董事會管理。董事會有九名成員，全部必須是有地位的研

究人員。一名成員擔任主席，主席和其他成員由高等教育及科學部長任命。董事會有

權自行制定規則，負責確保獨立研究委員會以預期的方式實現其目標，有權設立和任

命最多六個專題研究委員會。148

 （新西蘭）商業、創新和就業部任命的科學委員會，負責獨立地決定關於研究、科技

和有關活動的資金分配。149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由政府委任的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考慮

任命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和其他策略諮詢小組和研究委員會的意見，監

督企業政策和科學策略。150

14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2017b)。 
147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7c)。 
148  丹麥科技創新部 (2014)。 
149  商業、創新和就業部 (2017)。 
150  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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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資助機構由一個人獨自領導： 

 （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的主任辦公室是中央辦公室，負責制定國家衞生研究院的政

策，並籌劃、管理和協調所有國家衞生研究院部門的計劃和活動。此外，每個研究所

和中心設有主任，各自制定政策和管理預算。151

其他機構由多個領導單位管理：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由一個委員會、一個執行委員會和一個學術委員會領導，它們

互相協調工作。科學基金會主任身為領導，與管理機構充分協調，負責基金會的學術

和管理活動。主任有權根據以色列科學基金會的政策作決定，並會代表基金會與國內

和國際組織交流。152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領導分為兩大部分：153

o 主任辦公室監督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活動、員工和整體計劃的管理和日常運作。

o 國家科學委員會由代表各個科學和工程學學科以及地區的 25 名委員組成，在制

定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政策時發揮關鍵作用。這個委員會能制定策略性方向、批

准預算、批准每年向管理及預算辦公室提交的預算，以及批准新的重大計劃和

撥款。

 （南韓）國家研究基金會由主席、董事會和董事長管理。154

A.2.12. 評審申請 

研資局 

研資局資助計劃採用學術評審評核申請。所有教資會界別的資助計劃的評審小組由本地和非本

地學者/非學術界人士組成（表 19）。自資學位界別的評審小組只由本地成員組成。在所有資

助計劃中，每個申請由至少兩名評審小組委員評審，另外也交由外部評審員進行學術評審－

95%的外部評審員為非本地人士。155
 在數個資助計劃中，如評審研究建議書需要本地知識，

便會起用本地評審員。申請書會先交由六到八名外部評審員評審，目標是每份建議書收到三份

獨立評估（圖 34）。 

表 19：不同的研資局資助計劃的本地和非本地小組委員數目
156

 

資助計劃 本地學者和 

非學術界人士 

非本地學者 

教資會界別 個人研究 103 108 

協作研究 1 70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

計劃 

22 27 

151  國家衞生研究院 (2017)。 
152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2017b)。 
153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7)。 
154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6d)。 
155  協作研究金的所有評審員均為非本地人士。 
156  這些是 2016 年 9 月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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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 本地學者和 

非學術界人士 

非本地學者 

合作研究 40 19 

自資學位界別 32 0 

 
 

圖 34：研資局資助申請的一般評審程序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大多數國家採用與研資局相似的評審程序，依賴外部評審員和由外部專家組成的委員會：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的專業委員會由不同學科的專家組成，每年根據申請的學科重

組，即委員會的組成每年都變化。以色列科學基金會（在不同計劃下）的 90 個委員會

由 3 至 12 名成員組成。157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各個評審小組由 1,693 名成員組成，分為 94 個小

組。158 
 美國、英國、新加坡、韓國和新西蘭等其他國家也依賴外部學術評審作資助決定。 

 
有些國家的撥款決定程序由委員會負責：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設有學術諮詢委員會、監督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
159 

有些資助機構與研資局不同，依靠內部遴選程序而不是外部學術評審： 

 

 （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負責撥款決策的）學科委員會成員大都由有地位的丹麥研

究人員組成。在小組認為外部學術評審有幫助的情況下，他們越來越倚賴外部學術評

審。有一個「跨學科委員會」負責適當地在各委員會中分配撥款。160 
  

                                                           
157  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2017c)。 
158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2017c)。 
15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2017b)。 
160  丹麥科技創新部 (2014)。 

3. 小組/委員會成員參

考外部評審員的意

見，根據評審標準對

每份建議書進行初步

評核 

 

4. 小組/委員會開會考

慮成員和外部評審員

對每份建議書的評級

和意見，並向研資局

作撥款建議 

 

 

 

5.研資局考慮小組/委

員會的建議，作最終

撥款決定 

 
2. 小組/委員會成員提

名外部評審員評審建

議書 

 
1. 小組/委員會主席按

學科把建議書分配給

小組/委員會成員 

 

6.研資局向申請者回饋

改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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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3. 評審準則 

研資局 

研資局有廣泛的評審準則，適用於不同的資助計劃。在所有情況下，學術質素為最主要的準則。

其他常用準則包括研究建議書與香港的需要的關聯性；對學術/專業發展的貢獻；在社會、文

化或經濟應用的潛力；院校的支持；研究人員的研究能力；以及建議書的可行性。161
 

合作計劃有明確的準則，確保合作對雙方均有裨益。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申請人也需

要按文化多元性、領導才能和社會責任、溝通技巧評審。其他研資局的資助計劃並沒有明確地

指出這三個標準。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我們研究了此次檢討中所有資助機構的高層次的評審準則，除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

員會和（南韓）國家研究基金會外。原因是沒有這兩個機構評審標準的資料。學術質素是所有

這些資助機構的主要評審準則。162
 另外他們均把資助項目的可行性和原創性列入考慮。 

在五個資助機構中，四個機構考慮研究建議書的潛在影響：（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英

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和（新西蘭）商業、創新和就業部也考慮建議書對國家的影響/關

聯性。唯一不把影響列入準則內的資助機構是（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但它會考慮資助項目

與丹麥研究是否相關。（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則考慮研究與教育

的結合。 

A.2.14. 利益衝突 

研資局 

研資局成員、小組成員和外部評審員必須遵守研資局的行為守則，因此需要申報所有利益衝突。

成員需要每年申報在首次獲得委任、再度獲委任或環境有重大變更造成的利益衝突。在評審程

序中，成員需要進一步申報利益。小組成員可在獲分派研究申請前或剛獲分派時作利益申報。

外部評審員則被要求在開始評審前申報利益。在發給成員和外部評審員的指引文件和評審表格

上亦已列明被認為構成利益衝突的關係。 

列明的兩類利益衝突為： 

1) 與院校有關的利益衝突，例如擔任顧問或受僱於院校；以及

2) 與申請有關的利益衝突，包括與申請者的工作或個人關係，或曾預先審閱申請。

如有人士相信其關係構成重大利益衝突，該人士會被要求不得參與評審。如利益衝突被認為

“輕微”的，該人士可以在評審表格上申報與院校或申請者的關係，由一名小組成員或主席判斷

利益衝突的嚴重性。 

161 在所有計劃中，申請不一定逐一按這些標準評審。這些標準往往用來刺激評審員思考。 
162 國家研究基金會 (2017d) (新加坡)；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7e) (英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5) 

(美國)；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2016) (以色列)；丹麥獨立研究委員會 (2016) (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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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我們只獲得數個資助機構關於利益衝突的資料，其中兩個機構列明與撥款資助相關的利益衝突

政策。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有廣泛的利益衝突政策，適用於公務員；訪問科學家、工程

師和教育工作者，以及根據《政府內部人事法》在科學基金會工作的人員。這防止可

能有利益衝突的人士處理或評審相關申請。 
163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有處理學術評審員的利益衝突的程序。委員

會、研究委員會和小組的全體成員需要申報利益衝突。這些申報會上載至生物技術和

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網頁。164

一個資助機構有較獨特的政策，僅適用於評審員： 

 （南韓）國家研究基金會的利益衝突政策「排除規則」僅適用於評審員。這個規則

「排除」或限制隸屬於申請者院校，或在其院校取得最後學位的人士作評審員。165

所有上述政策均考慮以申請者為基礎和以院校為基礎的利益衝突。 

A.2.15. 研究方面的不當行為 

研資局 

研資局有三個紀律委員會負責處理在評審過程中發現的研究方面的不當研究行為。 

 紀律委員會（調查）就處理涉及不當研究行為的調查程序向研資局提供意見，並就個

案的指控是否成立向研資局作出建議；

 紀律委員會（罰則）就決定刑罰水平的原則和指引向研資局提供意見，並就指控成立

的個案的刑罰水平向研資局作出建議；以及

 紀律委員會(上訴)處理可能出現的上訴個案，並就處理上訴個案的政策及調查程序向研

資局提供意見；並考慮上訴小組的調查結果和建議，向研資局作出建議，包括建議個

案的刑罰水平。

每個委員會由三名非研資局成員及兩名研資局的非本地成員及／或非學術界成員組成。 

與香港比較的國家 

其他資助機構的資料很少，但在有資料的機構中，相關程序似乎是由一個獨立單位處理：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通過監督委員會處理學術不當行為。166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通過其獨立的總監辦公室處理學術不當行為。此辦公室轄下

的調查辦公室負責調查個案。調查結果送往司法部或其他檢控機構進行刑事檢控或民

163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7b)。 
164  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2017f)。 
165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16)。 
16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201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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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或送往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管理層以行政方法處理。調查分為兩類：刑事和民

事調查，以及行政調查。167 

A.3. 注意事項和限制

各國資助機構與香港的比較是依靠公開文件編製，因此用所作比較的資料取決於是否有描述資

助機構程序的公開文件可供參考。此外，由於資源有限，我們沒有進行包含更廣泛文獻的全面

比較。 

167  國家科學基金會 (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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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網上調查及諮詢結果 

為了盡可能廣泛收集持份者對研資局的意見和經驗，我們特地進行網上問卷調查和網上諮詢。

網上調查的對象為與研資局有直接關連的持份者，包括獲批及不獲批資助的申請人，以及研資

局評審小組及委員會的成員。諮詢屬公開性質，各方均可參與，以期更廣泛地吸納不同層面持

份者的意見（例如其他政府機構、立法會、研究使用者及其他持份者），為檢討提供資料。 

 

本附件載述推行和分析網上調查和諮詢的方法，並詳述有關結果。我們就調查的封閉式問題進

行定量分析，並就開放式問題和諮詢進行定質分析。附件以調查所提出的定量問題為骨幹，並

視乎情況提供有關問題的調查及網上諮詢的定質結果，以作補充。 

 

B.1. 處理方法 

B.1.1.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旨在確保我們能掌握研資局資助計劃獲批及不獲批資助申請人，以及評審小組／委員

會內本地及國際成員的觀點和意見。 

 

為此，我們制定了 3 個網上調查，問題因應受訪者特性擬定。受訪者包括： 

1) 2011 至 2015 年研資局資助計劃的教資會資助大學申請人； 

2) 2011 至 2015 年研資局資助計劃的自資學位界別申請人；以及 

3) 在 2011 至 2015 年間擔任研資局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的人士。 

 
為配合研究的目的（第 1.3 節），調查焦點放在檢討工作的兩大主題：現行資助計劃是否適切，

以及研資局架構的效率和成效。我們制定了一套李克特量表問題，詢問受訪者對該兩項主題的

意見，而就研資局如何協助研究人員，我們亦擬定了少量開放式問題，請受訪者回答。我們亦

邀請受訪者就改善現行制度給予意見。168整套調查指引載於附件 D。 

 

大部分院校（教資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向我們提供各項計劃申請人的聯絡名單，以便顧問

研究小組向每名申請人個別發出個人化調查連結。兩所院校（港大及中大）不願提供其職員的

聯絡詳情，而選擇由屬下中央小組向校內相關教職員發出通用連結。教資會則向我們提供評審

小組／委員會成員的聯絡名單。 

 

調查利用 SelectSurvey 網上調查工具進行。系統會每兩星期向沒有接達調查的對象發出提

                                                           
168 李克特量表是問卷使用的評分量表，讓受訪者表達對某一特定項目感覺的強烈程度。我們採用以下評分等級：

極同意、同意、無意見、極不同意及不知道。詳情請參閱 Likert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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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169

調查原本開放四個星期，即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0 日，但為提高回應

率（特別是那些只發出通用連結的院校，其回應率明顯偏低），調查期限延長兩星期，至

2016 年 12 月 4 日止。 

調查資料使用 R 進行定量分析。170就所有李克特量表問題，受訪者可選答「不知道」，但此

等回應不會在圖表上顯示。「同意」及「極同意」的回應算作同意；「不同意」及「極不同意」

則算作不同意。 

調查設有五條開放式問題，並採用 Excel 進行定質分析。當中，有兩條問題與問卷所設的定量

問題有關，其他三條問題的範圍較廣闊，問及： 

 研資局的資助能否使你在個別資助金期限或項目完結後繼續發展你的工作和事業？詳

情為何？171

 你可能曾接觸其他國家的研究資助制度，根據有關經驗，你對研資局有何建議？為何

提出這樣的建議？172

 你認為有哪些問題在本調查沒有提及，但應納入本研究範圍？173

在定質分析中，我們為每條問題制定了概括分析類別。此外，考慮到這些回應所反映的闊度、

深度及差異，任何問題的個別回應可能包含與任何類別相關的資料，因此，我們會給予相應編

碼。這個處理方法實為必要，因為不少回應包含不同類別的大量反思、意見及見解，我們不希

望失掉觀點的多元內容。舉例說，在回應有關所需研究支援的問題時，答覆也可能包含對檢討

過程的進一步意見。就此而言，分析的單位是個人對不同問題回應的整體。不過，此舉可能導

致某些意見被過度申述，我們會在本附件的備忘和限制部分進一步論述有關風險（第 8.3 節）。 

B.1.2. 網上諮詢 

網上諮詢開放予公眾參與，以更廣泛地蒐集不同層面持份者（例如立法會，以及在有關行業和

慈善界別的研究用戶）的意見。諮詢設有三條開放式問題，問及研資局應停止、開始及繼續進

行哪些事宜。網上諮詢指引載於附件 D。 

教資會網頁亦載有連接至諮詢的超連結，並在網頁上以中英文邀請公眾參與有關諮詢。調查最

後部分亦提供一條超連結，供受訪者提供更多關於研資局的意見。此外，我們通過教資會所提

供的名單，與 821 名持份者聯絡，邀請他們參與網上諮詢，其中包括立法會秘書處。我們尋求

秘書處協助，把諮詢邀請和連結發予所有立法會議員。 

與調查情況相同，諮詢原本由 2016 年 10 月 20 日起開放四個星期。由於調查載有諮詢連結，

因此當調查的期限延長，諮詢亦繼續開放至 2016 年 12 月 4 日。由於教資會網頁內的中文翻譯

出現錯誤，期限進一步延至 12 月 24 日。  

169 SelectSurvey 是蘭德歐洲所採用的網上調查工具，由蘭德美國信息科技集團管理。見 eSelectSurvey (2017)。 
170 R 是統計學的程式語言。見 Comprehensive R Archive Network (2017)。 
171 有 535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 43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回答這問題。 
172 有 396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20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 127 名研資局委員會／評審小組成員回答這問

題。 
173 有 416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26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 80 名研資局委員會／評審小組成員回答這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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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處理調查開放式回應的同一方法和分類，為網上諮詢的回應編碼及進行分析。 

 

B.2. 結果 

 

以下各部分摘錄調查及網上諮詢的各項結果。我們首先簡述回應率，然後闡述對調查各項問題

的分析結果，包括從開放式問題回覆所得的見解（視乎情況），並重點提述各項調查之間的異

同之處。 

 

B.2.1. 回應率 

 
調查 

 

我們向 3,201 名來自教資會界別和自資學位界別的個人申請者，以及向研資局評審小組和委員

會成員發出個人化的連結。三個調查的回應率分別為 38%、42%及 48%（見表 20），與預期

的回應率相若。
174,175

此外，兩所大學（中大及港大）向其教職員發出通用連結，回應率約為

11%。
176

 

 
表 20:按調查劃分的回應率 

 

調查 已發送邀請的數目 回應數目 回應率 

教資會資助大學 

（向受訪者發出個人化連結） 

2,260 887 38 % 

教資會資助大學 

（發出通用連結） 

~2,000 256 ~ 11% 

自資學位界別 338 143 42% 

研資局評審小組 603 288 48% 

 

由於教職員不時在院校之間轉職，部分現時在中大及港大任職的教職員，如曾在另一院校受聘，

會收到個人化連結，而部分來自其他院校的教職員，則收到由中大及港大提供的通用連結。表

21 顯示各院校在兩項調查中的綜合回應率。雖然發出通用連結的兩所院校的回應率遠較其他

院校為低，但其整體回應與其他院校相近，因此我們有信心所得的整體回應率有助我們清楚了

解整個界別的意見。我們亦將中大及港大個別人士納入我們的聚焦小組（見附件 C 表 30 ）。 

                                                           
174   受訪者回答至少一條李克特量表問題，即算作回應。儘管大部分受訪者回答一條問題後，會繼續完成所有問

題，但在調查中先出現的問題，其回應率稍高於最後出現的問題 
175   IPSOS (2010).  
176   中大向 1,509 名人士發出通用連結，而港大則估計已向約 1,000 名人士發出有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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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各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回應率 

院校 已發送邀請的數目 回應數目 回應率(百分比) 

城大 535 212 40 

中大 1,059 132 12 

教大 215 106 49 

浸大 309 141 46 

港大 ~1,000 118 ~11 

科大 429 171 40 

嶺大 76 37 49 

理大 696 220 32 

為查核我們的樣本是否具代表性，我們把各院校的學科組合與所得的教職員人數作比較(表 

22) 。177就大部分院校而言，調查受訪者的學科組合與各院校內的組合十分相近。在各院校中，

中大的差異為最大，該校是回應率較低的大學之一。中大回應率偏低的情況是其中一個關注事

項，原因是可能因為中大乃香港少數有開辦醫學院的大學之一；不過，由於生物學及醫學的參

與明顯踴躍，我們並不擔心來自醫學院的人士的回應會被遺漏。 

表 22: 調查中各院校各學科受訪者的百分比與各科教職員比例的差異
178

生物學及

醫學

商學 工程學 人文學及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城大 4% -6% 6% -7% 4% 

中大 16% -10% -6% 1% 0% 

教大 3% 1% 3% -2% -5% 

浸大 1% -4% -1% 3% 1% 

港大 4% -4% -5% 0% 5% 

科大 4% -3% 0% 1% -2% 

177 我們採用 2014/2015 學年各大學在每一學科的教職員比例的數據，而有關數據由教資會提供。 
178 我們採用 2014/2015 學年各大學在每一學科的教職員比例的數據，而有關數據由教資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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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學及 

醫學 

商學 工程學 人文學及 

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嶺大 0% 0% 3% -2% 0% 

理大 1% -3% 0% 2% 2% 

諮詢 

諮詢接獲 111 個獨立回應。大部分回應來自教資會界別的大學（表 23），但亦有收到五個政

府部門、四個組織及一個基金的回應。表 24 顯示各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受訪者數目。這些回應

大部分來自中大及港大，兩校的回應率在問卷調查中屬最低。我們比較該兩所大學受訪者的電

郵地址（如有提供）179
後，發現只有 30% 的電郵地址同時在調查及諮詢中出現，顯示該兩所

大學有不少受訪者只回應諮詢，沒有回應問卷調查。 

表 23:按類別劃分回應網上諮詢的受訪者數目 

受訪者類別 回應數目 

組織／基金 5 

政府 5 

國際 2 

自資學位界別 3 

教資會 94 

不明 2 

表 24: 各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網上諮詢受訪者數目 

教資會資助大學 回應數目 

城大 1 

中大 39 

教大 7 

浸大 4 

港大 33 

                                                           
179   在 72 名來自中大及港大的受訪者中，44 人提供其電郵地址。 

P.113



 

92 

 

教資會資助大學 回應數目 

科大 2 

嶺大 1 

理大 7 

B.2.2. 研資局提供的資助計劃 

調查要求所有受訪者對多項關於研資局資助計劃的陳述表示其同意程度（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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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受訪者對研資局資助計劃的意見
180 

180 回覆由最左的“極不同意”至最右的“極同意”。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a) 計劃兼容並包，並無種族、國籍

或性別之分 

b) 不同學科獲批資助的比例均衡 

百分比  

d) 本地相關的研究題目與具 

國際重要性的研究題目的比例均衡 

百分比  

c) 基本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比例均衡

百分比  

e) 新入職研究人員與資深研究人員 

獲批資助的比例均衡 

百分比  

f) 妥善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 

百分比  

h) 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 

百分比  

g) 反映研究界別的需要 

百分比  

i)  資助期與項目範圍相稱 

百分比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百分比 

答覆 極同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極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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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及計劃的兼容程度時，所有受訪者類別均十分認同資助計劃兼容並包，並無種族、國籍

或性別之分（同意該陳述的比率：教資會界別研究員為 70%、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為 78%、

受訪的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為 91%）（圖 35 a）181
 。 

 

我們亦詢問在不同組合下獲資助項目的比例是否均衡，特別在不同學科、基本研究與應用研究、

本地相關研究與具國際重要性研究，以及不同事業階段研究人員獲研資局資助等組合。最多受

訪者表示不同意的陳述，就是資助計劃對不同學科的資助比例均衡（圖 35b） 。只有 24%教

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 35%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同意現時的比例均衡；評審小組／委員會成

員的意見較為正面（有 54%表示同意）。在受訪者中，同意現時基本研究及應用研究項目獲

批資助的比例均衡（圖 35c：教資會界別為 31%、自資學位界別為 42%、評審小組／委員會成

員為 66%），以及同意現時本地相關研究與具國際重要性研究的比例均衡（圖 35d：教資會界

別為 37%、自資學位界別為 43%、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為 71%）的，較反對的人略多。最

受人認同的陳述（雖然表示同意的研究人員仍少於 50%），就是新入職研究人員與資深研究

人員獲批資助的比例均衡（圖 35e：教資會界別為 40%、自資學位界別為 48%、評審小組／委

員會成員為 81%）。 

 

當被問及研資局的資助計劃是否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以及提供與項目範圍相稱的資助額和資

助期，以配合研究界別的需要時（圖 35f-i），最多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不認同的陳述是，

資助計劃提供的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不同意的佔 30%，圖 35h） 。不同意這項陳述的評

審小組／委員會成員比率較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的比率為高。不過，表示同意的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仍然比研究人員為多（圖 35h：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為 33%、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

員為 55%、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為 57%）。研究人員亦被問及，假如總體資助額固定不變，

研資局應否減少資助項目而增加項目所得的資助額，或維持現行的撥款分配方式。85%的教資

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認為，在這情況下，應維持現行的撥款分配方式。 

對於項目的資助額、研究與教育工作的融合，以及現時的資助計劃是否符合研究人員的需要等，

研究人員的同意度相若（圖 35f-h：教資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分別約佔 35%及 55%）；評審

小組／委員會成員對研究與教育工作妥善融合的同意度最低（同意者佔 52%）。所有類別的

受訪者都同意，資助期適當（圖 35i：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為 55%、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為

70%、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為 78%）。 

各類受訪者的觀感 

整體而言，除了資助額一項外，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對各項陳述的回應均較研究人員正面，

同意度亦為最高（每項陳述至少獲得 50%受訪者同意），表示不同意的程度亦最低（對每項

陳述表示不同意的受訪者少於 20%）。 

研究人員方面，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的回應較教資會界別更為正面，至少 35％受訪者同意

各項陳述，更有超逾 50％受訪者同意以下三項陳述： 

 資助計劃兼容並包，並無種族、國籍或性別之分（77%，圖 35a）。 

 資助計劃反映研究界的需要（56%，圖 35g）。 

 資助計劃妥善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51%，圖 35f）。 

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對所有陳述的同意度為最低，表示不同意的比率為最高。對以下五項陳述，

表示不同意的比率較表示同意的為高： 

                                                           
181 回答「同意」及「極同意」的視作同意；回答「不同意」及「極不同意」的視作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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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資局資助計劃對不同學科的資助比例均衡（不同意者佔 50%、同意者佔 24%，圖

35b）。

 研資局資助計劃提供的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不同意者佔 43%、同意者佔 33%，圖

35h）。

 研資局資助計劃對基本研究及應用研究的資助比例均衡（不同意者佔 41%、同意者佔

32%，圖 35c）。

 研資局資助計劃反映研究界的需要（不同意者佔 39%、同意者佔 35%，圖 35g）。

 研資局資助計劃妥善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不同意者佔 38%、同意者佔 32%，圖 35f）。

學科差異 

不同學科的受訪者182對各項陳述的回應略有不同（表 25)）。對於研資局資助計劃對不同學科

的資助比例均衡這項陳述，社會科學及人文學與商學學者中表示不同意的比率為最高（分別為

67%及 53%）。對於研資局資助計劃提供的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這項陳述，生物學及醫學、

自然科學及工程學研究人員表示不同意的比率為最高（分別為 57%、39%及 51%）（表 25） 。

平均來說，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對各項陳述的同意度最高，表示不同意的比率最低。生物學及醫

學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研究人員對各項陳述表示同意的比率最低，不同意的比率最高。 

表 25: 資會界別各學科的受訪者對有關研資局計劃每項陳述表示「不同意」或「極不同意」的百分比
183 

三分一的網上諮詢受訪者184
 （包括研究人員、政府和行業協會）就資助現時由研資局提供，

並應繼續由研資局提供這一點給予意見。一個受訪行業協會表示，研資局「因應各學科研究人

員的不同需要，提供不同的資助方案（例如個人研究、代課教師）」，同時「亦為各種不同的

本地研究提供穩健的資助來源」。受訪者亦留意到申請的成功率合理（30%），並欣賞研資局

對傑出青年學者計劃（資助可靈活運用）的支持。 

包容性 

大部分受訪者提到，制度看來側重「三大大學」（10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185
 。兩名教資

會界別研究人員亦認為，制度對外籍研究員有偏見；三名諮詢受訪者亦提到，制度歧視非華裔

182 受訪者須選擇所屬學科範疇；選擇多個學科範疇亦可。選擇多個學科的受訪者界定為「多門學科」。 
183 陰影代表表示不同意受訪者的百分比，不同意的比率越高，紅色越深。 
184 110 人中的 40 人。 
185 調查收到以下人士回覆：1,143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143 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 288 名研資局評審小

組成員/委員會成員。 

Biology and 

medicine

Business 

studies

Engineering 

sciences

Multiple 

disciplines

Physic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y are inclusive and do not discriminate based on ethnicity,


nationality or gender 10% 10% 8% 8% 8% 17%

They are the right duration for the scope of the projects 30% 31% 16% 24% 10% 22%

They are the right monetary value for the scope of the projects 57% 26% 51% 45% 39% 39%

They integrat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ppropriately 44% 38% 35% 30% 24% 44%

They offer the right balance of awards across disciplines 50% 53% 31% 46% 29% 67%

They offer the right balance of awards between new investigators


and experienced investigators 40% 26% 30% 25% 30% 31%

They reflect the needs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42% 37% 35% 41% 34% 42%

They represent the right balance of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42% 36% 37% 38% 32% 46%

They represent the right balance of research topics of local 

relevance
 and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33% 34% 29% 33% 25% 44%

生物學

及醫學 

商學 工程學 多門 

學科 

自然 

科學 

社會科學及

人文學 

計劃兼容並包，並無種族、國籍或性別之分

對基本研究及應用研究的資助比例均衡 

本地相關研究專題與具國際重要性研究專題的比例均衡 

資助期與項目範圍相稱 

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 

妥善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 

不同學科獲批資助的比例均衡 

新入職研究人員與資深研究人員獲批資助的比例均衡 

反映研究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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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員。雖然沒有在獲資助者的身份這方面提出其他包容性問題，但有兩名研究人員認為，

評審小組成員可包容更多不同人士。 

獲資助的個人項目及協作項目比例 

所有問卷調查均以開放式問題問及現時資助計劃的資助比例，特別是單一研究員資助及協作資

助的比例。11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認為，與單一研究員的資助相比，

分配予協作計劃的款項過多。兩名網上諮詢的受訪者亦提及這點。一些受訪者提出，現時的資

助比例對新進研究人員可能不利，因為他們不合資格申請大額協作資助。四名教資會界別研究

人員及四名評審小組成員特別提到，研資局應改善給予年輕調查人員的選擇；有些受訪者更建

議把現時計劃的申請資格擴展，讓未曾實任186的研究人員也可申請。在網上諮詢時，有受訪

者甚至建議進一步放寬申請資格，讓通過預審的研究機構或個人也可申請。在調查及網上諮詢，

受訪者建議應為新進研究人員提供短期小額資助，以協助他們開展研究工作。一名自資學位研

究人員亦希望擴展該界別的申請資格，容許學術管理人員申請研究資助。 

學科差異 

由於各學科獲批資助的成功率不同，受訪者提到各學科獲資助項目的比例。不少研究人員質疑

某些學科的成功率高於其他學科，是否有欠公平（五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  

部分研究人員指出，現行制度不見有學科差異，因為各學科均採用同一機制資助研究。商學多

次被指與其他學科不同，需要也有分別（10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和兩名評審小組成員）。

這些差異有部分是歷史使然。研究人員指出，商學院的研究人員傳統上不須申請資助，而不少

研究人員（例如美國）仍無此需要。他們亦有一些其他學科受訪者沒有提出的憂慮，包括擔心

意念會被評審人員「竊取」。研究人員亦普遍認為，他們無需大筆資金開展工作；因此倘有非

常出色的構思，他們不願等候一年，待項目取得資助才開展有關工作。 

在其他例子中，一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認為，各學科所需的研究經費不盡相同，因此資助不

應在學科之間或資助項目之間平分。另一名研究人員則指出，對不少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研究人

員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時間，而非金錢。六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亦指出，現行制度是建基於

「理科模式」，認為對人文學科不公平。舉例說，受訪者表示，人文學科不可能有純創新項目，

而項目主要根據所發表的論文評審，但人文學科項目的成果未必適宜以論文方式展示。 

社會影響和行業參與 

在諮詢過程中，來自協會／基金會和政府的受訪者都對研資局着重學術的取態發表意見，並建

議研資局應該多着重社會影響，少着重發表論文和獲資助項目是否成功等學術指標。一名受訪

者表示，現時進行的學術研究與現實世界的機會脫節。為解決此問題及推動學術界與行業合作，

另一名受訪者建議研資局可擔當兩個主要角色：一所研究資助機構，為大學的基本研究和應用

研究需要提供資助；以及一所技術轉移辦事處，專門推動行業與大學之間的技術轉移和研究合

作。一名來自政府的受訪者亦建議，研資局在制定／檢討針對本地需要的計劃（例如主題研究

計劃）時，可考慮徵詢政府決策局／部門的意見，以及鼓勵申請人在擬備研究計劃書時作有關

諮詢，從而盡量提升獲資助研究的營運效益和應用價值。 

186 實任一詞在香港的制度指終身聘用。 

P.118



 

97 

 

資助額 

不少研究人員（47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一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和 11 名評審小組成員）

表示，他們認為總體資助額太小，使香港研究制度在國際的競爭力受到局限。這是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在開放式問題的回應中最常提到的第二項事宜。有受訪者認為，總體資助額太小，而

且競爭非常激烈，會限制大多數學者的晉升和續約機會，甚至會導致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在

諮詢過程中，來自協會／基金會的受訪者關注到，現時的資助額規模不足以建立研究力量，這

情況會導致研究工作零碎分散。一名參與諮詢的受訪者建議，政府應以公共研究開支佔本地生

產總值的 1%（部分透過研資局分配）為目標，與區內其他競爭對手看齊。一些研究人員和評

審小組成員認為，研資局應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撥款；亦有受訪者指出，他們不清楚研資局是否

已提出這個要求。23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和七名評審小組成員具體表示，個別項目（尤其

是優配研究金下的項目）的資助太少，局限了運用資助的可能性。五名回應者亦特別指出，在

優配研究金下的資助項目資助期太短。六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和兩名評審小組成員指出，有

需要增加資助項目的數量，尤其是優配研究金資助的項目。一名評審小組成員希望知道研資局

的策略是分散資助還是全額資助。 

利用在研資局取得的成績作為升遷及嘉許的機制  

就着研資局各項資助（尤其是優配研究金）在整個資助制度所作的角色，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困

難，25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和一名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發表了意見。一些受訪者認為，

研資局的資助(尤其是優配研究金)被用作決定研究人員升遷的唯一準則。這是由於在釐定教資

會整體補助金研究用途撥款的部分分配時，會考慮大學獲得研資局資助數目為因素之一。四名

研究人員和一名評審／委員會小組成員指出，以優配研究金作為升遷的考慮因素，意味研究人

員即使不需要資助，其所屬院校依然會要求他們每年都提交申請，這會影響制度的效率。一名

研究人員亦指出，由於各個學科獲批資助的成功率不同，將獲得研資局資助與升遷掛鈎，意味

各個學科在升遷方面並不平等。 

在諮詢的開放式問題中，沒有人回應圖 35 所載問題的其他議題。不過，不少受訪者建議增設

可使香港獲益的計劃，或為此目標調整現行計劃。當中，自資學位界別的研究人員表示，希望

可以申請鼓勵在香港及與海外進行協作研究的資助。一名研究人員亦建議倣效澳洲，推行一項

支持學術機構與非牟利界別合作的計劃，以鼓勵共同創造知識，配合非牟利界別的需要。研資

局界別研究人員和評審小組成員建議擴大計劃的範圍，涵蓋較優配研究金規模更小的計劃，讓

研究人員進行年期較短而經費較低的項目，無須與優配研究金下的大型項目競逐資助，並推行

較大型計劃，鼓勵研究人員進行更具創意、風險較大及需時較長的研究。187研究人員和評審

小組成員均建議為博士後研究人員設立類似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計劃。評審小組成員

亦建議在目前合作研究計劃的基礎上，進一步與外國開展雙邊研究計劃，促進協作。 

B.2.3. 其他資助來源 

被問及其他資助來源時，40%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和 18%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表示，除了所

屬大學和研資局的資助外，他們還有其他資助來源。在教資會界別的研究人員中，60%獲得政

府其他來源的資助，例如創新科技署、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和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32%從國際

來源取得資助，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6%獲得本地基金會或公司的資助。至於自資學位界別

的研究人員，全都獲得其他政府來源的資助，其中一人亦獲得來自中國內地的資助。 

                                                           
187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和主題研究計劃現時的目標正是鼓勵此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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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教資會如何協助研究人員 

被問及在個別資助金期限或項目完結後，研資局的資助能否使研究人員繼續發展其工作和事業

時，50%回答該問題的研究人員表示，研資局的資助對其事業有正面影響 

表 26）。
188

最常提及的得益，是有關資助可引發進一步的研究項目及概念；其次是能夠令某

些研究項目得以開展，尤其是較大規模或需時較長的項目；最後，是總體上有助建立研究組合

和往績，推動研究人員的事業向前邁進並取得成果。 

表 26:研資局的資助如何促進個別研究人員的事業發展
189

研資局的資助如何促進個別研究人員的

專業發展

受訪者人數

引發進一步的研究項目及概念 66 人 

促使某些研究項目得以展開－例如涉及大規模研究工作或需較

長時間研究的概念 

51 人 

建立研究組合及往績 48 人 

有助與其他研究人員、院校或持份者協作 42 人 

透過提供資源發展基礎設施，而這些設施在項目完成後繼續使

用 

21 人 

發展技能及專長 15 人 

188 578 名受訪者中的 289 人。 

189 部分受訪者提出多項影響，而這些受訪者已計入他們所提及的每一類影響項下。部分受訪者亦表示，研資局

的撥款促進其研究事業發展，但沒有詳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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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協作 

研資局有三項專為推動教資會界別協作而設的計劃，分別為協作研究金、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及

主題研究計劃。因此，在教資會界別調查及評審小組調查中，受訪者被特別問及是否同意這些

計劃在不同層面促進研究人員之間的協作，包括院校內、跨院校、跨學科、跨本港界別，以及

與國際伙伴的協作（ 圖 36）。 

在調查中，對於上述資助計劃確實帶來多少協作機會，受訪者普遍給予正面回應。如上文所述，

相比研究人員，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對所有陳述均給予較正面的回應。超過一半的研究人員

及超過七成的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同意，這些計劃促進院校內、跨院校及跨本港界別的協作

機會（圖 36a, b and d）。在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中，同意可促進與國際伙伴協

作這項陳述（分別有 40%及 54%表示同意，見圖 36e） ，以及同意可促進學科校協作這項陳

述（分別有 48%及 62%表示同意，見圖 36c）的受訪者比率為最小。 

儘管對於協作問題的回應相對正面，在問卷調查及網上諮詢中，部分受訪者認為，協作計劃存

有若干問題。有五名問卷調查受訪者及兩名網上諮詢受訪者表示，協作研究資助只為資深研究

人員而設，如能設立類似協作研究金、規模較小的資助計劃，鼓勵研究人員進行規模較小的協

作項目，會有幫助。不少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確定這些協作資助實際上能否促成協作。有關

疑問是特別針對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及主題研究計劃提出。六名受訪者認為，這些計劃欠缺效率，

而所資助的研究人員不乏研究經費，故建議撤銷有關計劃。為探討這問題，這些受訪者認為，

宜將上述資助計劃的成果與優配研究金的成果互相比較，從而了解較高的資助額有何額外好處。 

圖 36:調查受訪者對於研資局通過協作計劃促進協作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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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 研究支援 

調查要求受訪者選出最多三項對研究至關重要的研究支援，而大部分受訪者選擇研究支援和技

術人員（圖 37 和表 27）。就自資學位界別而言，第二項最受歡迎的支援類別是代課教師，此

亦可反映自資學位院校的研究人員教學工作量較重，而事實上每項研究資助計劃中用作聘用代

課教師的撥款有限制。至於教資會界別的研究人員，第二項受歡迎的支援類別是會議開支，這

亦是自資學位界別最多人選擇的第三項類別。對於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來說，第二項受歡迎

的支援類別是設備。最多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選擇的第三項類別是交通及膳宿津貼；而最多評

審小組／委員會成員選擇的第三項類別則為研究工作所需的消耗品。 

 

圖 37:受訪者認為研資局應提供的研究支援(按重要程度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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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各類受訪者選擇的首三類研究支援 

受訪者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 研究支援人員及技術人員 設備 與研究工作相關的消耗品

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 研究支援人員及技術人員 代課教師 會議開支

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 研究支援人員及技術人員 會議開支 交通及膳宿津貼

被問及研資局現時沒有提供哪些有用的研究支援，受訪者在意見方格內提供各式各樣的答覆。

由於不同計劃提供的支援各異，故難以歸納這些答覆。不過，總體而言，受訪者希望有更多代

課教師，以及在交通和出外會議開支方面得到更多資助。其他重點提出的範疇包括考察開支，

例如通常不獲資助的膳宿開支及研究參與者的相關開支／酬金。另一項多人選擇的類別是資源

及設備，例如為研究大數據而設的高效能電腦及雲端電腦。不過，一些回應者甚至要求標準的

資訊和通訊科技設備，還有一些向來由所屬院校負責提供的項目，包括參考書籍、流動裝置、

工作站、工作空間（例如實驗室及動物設施）、藝術材料及軟件。 

受訪者亦在開放式問題和諮詢中提及研究支援，這些意見着重提出一點，就是須提升運用資助

方面的靈活度（12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兩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研究人員特別留

意到，在建議書階段，他們難以準確預計資助的用途，但在進行有關研究項目時，又難以將獲

批的資助撥作其他用途。 

B.2.7. 評審準則 

受訪者被問及，研資局在評審資助申請時應採用那幾項準則(最多可選五項)。在各類受訪者中，

最多人提及的準則是學術質素和原創性（圖 38）。在教資會界別受訪者及評審小組／委員會

成員中，最多人選擇的第三項準則是往績，而在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中，最多人選擇的第三

項準則是為社會帶來的效益（與本地相關掛鈎，而與本地有關這項準則，在其他各類受訪者中

沒有被選為首五項準則之一）（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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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調查受訪者認為研資局應採用的評審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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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在各類受訪者中最多人選擇的五項評審準則 

受訪者類別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評審小組／委員會

成員 
學術質素 原創性 過往表現 落實的可行性 為社會帶來的 

效益 

自資學位界別研究

員 
原創性 學術質素 為社會帶來的 

效益 
落實的可行性 項目與本地 

應用性 

教資會界別研究員 學術質素 原創性 過往表現 為社會帶來的 

效益 
落實的可行性 

 

在開放式問題中，有 12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八名評審小組成員提到評審準則。對於那一

個準則是最重要的，人言人殊：七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三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他們認為

往績無助推動創新或原創意念，因此應減低此項準則的比重，反而應更加看重原創性、科研價

值、創新或社會福祉等其他準則。其他五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四名評審小組成員則認為，

往績應是最重要的準則，甚或是唯一準則。 

一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認為，與本地相關及為社會帶來效益兩項準則實際上難以評審，原因

是香港的需要和優次不一定明確，而不同評審員對有關需要的詮釋未必相同。此外，他們認為

在某些範疇無法兼顧本地相關及有卓越學術價值。另有受訪者感到現行制度不鼓勵進行關於香

港的研究，因為評審員不認為此類研究工作屬「卓越」研究。 

自資學位界別的研究人員認為，在自資學位界別中，對學術往績不應給予以太大比重，同時，

對學術質素準則的要求／期望，應有所不同，以反映出對發表的研究結果質素有不同的預期。 

 

B.2.8.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調查設有一套子集問題，詢問受訪者有關參與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獎學金計劃）的經

驗。在教資會界別受訪者中，273 人回答有關問題。他們表示，曾督導參與計劃的學生或本身

曾是接受計劃資助的學生，因而對有關計劃有經驗。 

總體而言，對計劃的各項陳述，受訪者大多表示同意（圖 39）。受訪者最為同意的陳述，是

獎學金計劃促進多元文化（69%），以及計劃的支援價值和類型形適切（69%）。受訪者亦大

多同意，獎學金計劃的條款及條件恰當（65%）。只有兩項陳述獲同意的百分比少於 50%，分

別為： 

 

 獎學金計劃的本地和非本地學生比例恰當（38%同意；38%不同意）。  

 

 獎學金計劃資助覺生所就讀的學科比例均衡（37%同意；25%不同意）。 

 

對於獎學金計劃能否吸引本地和非本地學生，並達致恰當比例，受訪者的意見似乎與其認為能

否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研究生來港修讀以研究為本的博士學位課程掛鈎。在同意本地和非本地學

生比例恰當的受訪者中，75%亦同意獎學金計劃能吸引優秀研究生來港，不同意的只有 10%。 

若與其他可供研究人員申請的資助計劃比較（圖 35a），獎學金計劃予人的印象是學生共融程

度較低(圖 39)  。認為此計劃共融程度低的受訪者中，28%更認為現時的資助計劃並不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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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為共融的則有 56%（圖 35a）。 

在開放式問題中，受訪者質疑獎學金計劃評選學生的準則，特別是申請者在多元文化中所獲的

分數。一名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及一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表示，有關準則歧視本地及中國

申請人，並應以研究成就作為主要準則。不過，另一受訪者指由於大量學生來自內地，計劃不

一定能夠促進國際化。 

兩名名研究人員關注到獎學金計劃的助學金，認為津貼在多方面有欠公平：非獎學金計劃的學

生獲得的資助較少；各大學所提供的資助不一，據報部分大學會提供額外津貼以吸引優秀的學

生；不同資歷學生所得資助不一，據報不少博士後研究員所得薪金，與獎學金計劃的學生相若。

最後，三名研究人員指，現時三年的計劃期不足以完成博士課程，資助期應予延長。有意見認

為須展開更多工作，將香港的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與其他國家的相類計劃作比較。 

圖 39:調查受訪者對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各方面的意見 

B.2.9. 研資局的重點工作及釐定工作的優次 

我們亦詢問受訪者，對研資局的策略重點工作及釐定工作優次的方法有何意見。當被問及研究

人員參與釐定工作優次的情況及一般的參與方法時，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同

意，參與安排及研資局採用的方法恰當（圖 40）。只有 36%的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同意，參

與的研究人員類別恰當（儘管同意陳述較不同意陳述的人為多）（圖 40a） 不過，當被問及參

與的方法時，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不同意陳述的人數比同意的人數多（39%不同意；30%同意）

（圖 40b）。 

答案 

極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計劃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研究生 
來港修讀以研究為本的博士學位課程 

計劃的條款及 
條件恰當 

計劃的本地及 
非本地學生比例恰當 

計劃的支助金額及 
類型適切 

計劃促進界別的 
多元文化及國際化 

計劃資助學生所就讀 
的學科比例均衡 

計劃共融，沒有基於 
種族、國籍及 

性別的歧視 

陳
述

陳
述

陳
述

陳
述

陳
述

陳
述

陳
述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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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調查受訪者對研究人員參與研資局釐定工作優次的意見 

研究人員亦被問及，研資局所定的重點工作是否配合香港的需要（圖 41）。38%的教資會界

別研究人員及 58%的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同意這項陳述；31%的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 13%

的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則不同意。回應的數字與研究人員被問及資助計劃是否配合研究界需

要時相似（圖 35g：教資會界別有 35%同意、39%不同意；自資學位界別有 56%同意，19%不

同意）。 

圖 41:研究人員對研資局重點工作的意見 

在開放式問題中，只有數次提及研資局的策略。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不清楚研資局有否或

如何釐定研究工作的優次，並認為制定研究策略規劃程序或有幫助。另有受訪者建議，研資局

可向社會各界蒐集更多意見。一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亦表示，期望研資局的機制更加公開

及讓更多人參與，邀請學者討論與香港、內地及地區相關的研究綱領。 

B.2.10. 研資局資助的申請及評審程序 

各項調查均向受訪者問及，對於研資局資助的申請及評審程序是公平、可靠、透明、有效率及

具成效這項陳述，他們的同意程度為何（圖 42）。各類受訪者最不同意的陳述為研資局資助

的申請程序透明（圖 42c）。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對此陳述的意見最為強烈，當中只有 20%表

示同意，58%表示不同意。在自資學位界別的調查中，同意及不同意的比率同為 37%，而在評

審小組／委員會成員的調查中，受訪者對陳述表示同意的多於表示不同意。 

對於其他陳述，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大都給予正面回應，每項陳述獲同意的比率超逾 65%，

百分比 百分比 

a) 研資局在釐定工作優次時邀請
恰當類別的研究員參與

b) 研資局採用恰當方法邀請研究
員參與釐定工作優次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答案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極不同意 

答案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極不同意 

研資局的工作優次配合香港的需要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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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的比率則少於 12%。約 50%的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 30%的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亦

同意這些陳述。在各學科中，自然科學科的受訪者對各項陳述表示同意的比率最高，表示不同

意的比率為最低。 

圖 42: 調查受訪者對研資局資助申請及評審程序的意見 

從各個李克特量表問題中，我們可以見到受訪者對研資局制度的認識因其事業階段不同而有分

別。表 29 顯示，在回答問題時以「不知道」為答案的各級教職員中，以助理教授的平均比率

為最高，講座教授則為最低。這個情況在教資會界別及自資學位界別都一樣，但有一點值得留

意的是，自資學位界別的取樣較少。這項調查結果顯示，隨着研究人員接觸研資局及其相關資

助計劃的時間和經驗增多，他們對有關制度的了解越深。這項結果亦符合評審小組成員所反映

的意見，即受訪者與程序的關係越為密切，越認為制度的透明度高。 

表 29:不同職級人員在各個李克特量表問題表示「不知道」的百分比 

事業階段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a) 公平 b) 可靠

c) 透明 d) 有效率

e) 具成效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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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受
訪
者
類
別

 
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受
訪
者
類
別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答覆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極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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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20.3% 19.3% 

副教授 16.3% 17.0% 

講座教授／教授 11.4% 8.8% 

調查亦問及受訪者，其他資助制度有何地方值得向研資局推介，原因為何。有 12 名評審科小

組成員及三名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認為研資局可與其所知的其他制度媲美，當中七名小組成員

及一名研究人員更表示，研資局的制度較其他資助機構優勝。與之比較的機構包括英國的資助

機構，以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衞生研究院。在調查的其他開放式問題中，有 11 名評

審小組成員及 10 名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認為研資局發揮效用，切合所需，在香港行之有效。 

透明度 

然而，不少研究人員對研資局的申請及評審程序有意見。在開放式問題中，特別是問到是否有

其他事宜應在是次調查加以考慮，透明度不足是最多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59 人）提出的問

題。受訪者關注到整個評審過程欠缺透明度，對以下方面亦缺乏了解： 

 建議書如何配對

 上訴程序為何

 評審員的背景為何

 學科小組成員如何得出最終評分

 評分方法及評分比重為何

 如何／為何削減預算

 如何甄選評審小組成員

 評審小組對申請書有何意見

兩名自資學位界別的研究人員及三名評審小組成員亦有提及透明度的問題。評審小組成員特別

提出如何令有關制度更具透明度，例如可就評審小組成員及評審員的任期訂定明確規則，或向

申請人提供分項評分和最終評分，以及評分和評審決定的理據。儘管大部分意見認為透明度不

足，兩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覺得制度具透明度而且公平。14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

人員亦提到，制度有欠公允，而兩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則表示，制度並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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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申請程序的效率是在各項調查中都有提及的問題。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最關注的效率問題，是

由提交建議研究項目至獲批所需的時間（38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一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

員、三名評審小組成員）。研究人員認為，由遞交申請至獲得撥款往往需時逾一年。據悉，有

見及此，有些研究人員不會把最好的構思提出作申請，因為等候時間實在太長。研究人員亦指

出，如減少所需時間，研究人員就可在無須授課的夏季展開研究工作。有多名教資會界別研究

人員表示，需時太長對商學的研究人員影響尤甚。他們往往無需大量研究經費，可是，當撥款

獲批後，其構思可能已不合時宜，失去研究價值。 

評審小組成員最關注的效率問題，是每項資助計劃每年只有一個撥款周期。21 名教資會界別

研究人員及六名評審小組成員認為，一年應推行多個撥款周期。據悉，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及

國家科學基金會每年進行多於一輪的撥款工作。四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一名評審小組成員

亦提到，項目在評審期間不能展開研究工作，影響效率，並再指出，此舉會令研究員不會把最

好的構思提出作申請。 

兩名評審小組成員亦指出，削減預算的做法會影響效率，因為對申請人而言，要取得足夠經費，

須每年提出申請。這些評審小組成員亦指，削減預算令項目須作改動，招致額外的行政成本。 

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認為，要改變被認為欠缺效率的問題，應限制同事在同一

時間可進行的項目數量。受訪者亦認為此舉可提高每個項目所得的資助額。受訪者並以美國國

家科學基金會、澳洲研究理事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及加拿大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理事

會為例，指出這些資助機構對研究人員在同一時間可進行的資助項目設有上限。 

評審員 

不少受訪者在開放式問題談及評審過程。無論是教資會界別或自資學位界別，最多研究人員提

及的是所得評審的質素（55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五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及七名評審

小組成員）。不少研究人員列舉他們認為屬質素欠佳的評審例子，指內容沒有理據及膚淺，或

評審工作由他們認為並非有關議題的專家進行。研究人員建議多項改善評審質素的方法，例如

不時更新評審員資料庫，將申請人及評審小組成員對評審質素的意見納入其中，或向評審員提

供更佳指引，確保他們了解計劃及評審標準（專題 2 提供更多例子）。正如數名受訪者（包括

評審小組成員及研究員）所指，受訪者擔心得到劣評，是因為「一個劣評足以扼殺整份建議

書」。 

專題 2:有關改善評審質素的建議一覽表
190 

 對於評審員是否符合資格評核有關申請，容許申請人／評審小組提出意見

 確保評審小組成員細閱評審意見及撇除質素欠佳的評審

 向評審員提供更清晰指示，確保他們了解資助規定。

 評估評審員表現

 要求評審員表明是否為有關方面的專家

 公開評審員名單

 不考慮極端的評審意見（好與壞）

 把表現欠佳的評審員列入黑名單

190 每項建議由至少一名受訪者提出，排列次序並無輕重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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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評審員會面及討論評審意見

 評審員須為劣評負責

 向評審員發放酬金

 在評審小組意見中加入對評審員給分的評價

 要求評審員表明曾否接受協助

 篩選評審員名單

多個基金會、協會及政府受訪者在諮詢期間表示，聘請國際學者擔任評審員及評審小組成員可

吸納國際專業知識，讓制度增值及予人「公正不阿」之感，應予繼續。數名研究人員及少數評

審小組成員認為，本地評審員有潛在利益衝突問題，例如給予非常負面的分數（20 名教資會

界別研究人員、三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兩名評審小組成員）。不過，有少數研究人員認

為，若干題目是本地學者的專門研究，由本地評審員評審較外來評審員更為合適。評審小組成

員表示，尋找專家及游說他們擔任評審員遇到困難，並提議增加酬金或讓評審員明白申請程序

的結果，這或有助提高專家同意出任評審員的比率。 

最多人提出的改善建議（包括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是容許研究人員在資助申請期內，

就評審員的意見作出回應（11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七名評審小組成員）。受訪者提出類

似澳洲研究理事會及英國工程與自然科學研究理事會的制度，讓申請人有權作出回應。 

數名研究人員認為，每份申請的評審員人數不一，並不公平。他們普遍認為，一份申請得到的

評審越多，便越可能獲得劣評，而出現劣評便會令項目得不到資助。兩名受訪者建議，不論收

到的評審意見數目為何，應只採納三份；如多於三份，則撇除最高和最低分的評審。四名研究

人員亦提到，如重新提交的申請獲指派不同的評審員，對他們會造成困難。 

多名研究人員（31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兩名自資學位研究人員）認為，在評審過程中不

應公開申請人身分，以確保判決公平。不過，沒有評審小組成員提到這點。 

學科小組成員 

除了評審意見及評審員外，不少受訪者對評審小組及小組成員亦有意見。在教資會界別研究人

員的評審小組及小組成員方面，最多人關注的是學科小組的涵蓋範疇廣泛。研究人員認為，涵

蓋範疇廣泛，難以確保小組成員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評審提交的所有建議書（20 名教資會研

究人員、四名評審小組成員）。研究人員認為，各學科的涵蓋範圍不足，其中一名更指現時有

些學科小組有多名成員屬同一範疇，人才不夠多元化。一名研究人員指出，美國國立衞生研究

院轄下小組涵蓋的學科範疇較專門。少部分受訪者（七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認為，由於小

組現以學科劃分，對不屬特定學科小組範疇的跨學科研究較為不利。 

研究人員擔心本地小組成員與評審員一樣，可能有利益衝突問題，並認為不應委任本地成員，

或應提高非本地成員對本地成員的比例（13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兩名評審小組成員）。

四名研究人員特別提到，他們認為資助計劃申請人亦應為評審小組的成員。不過，三名研究人

員及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認為，本地成員也有其價值，因他們較非本地成員更了解香港制度。一

名研究人員提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中國） 的本地小組成員不可挑選評審員，另一

名研究人員指出，美國的評審員及小組成員不可同時為申請人。 

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亦被問及，研資局應否繼續把評審建議書的權力授予委員會／評審小組

（圖 43）。94%的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同意應繼續授權（極同意佔 50%）。對於現行的防

止利益衝突措施，超過 80%的受訪者同意現行的措施適切，少於 10%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

（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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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對研資局授權評審建議書安排的意見

圖 44: 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對現行防止利益衝突措施的意見 

至於如何揀選評審小組成員，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均不大清楚。六名教資會界

別研究人員及兩名評審小組成員就揀選小組成員的程序是否清晰明確、具透明度及公平公正的

問題提出意見。兩名研究人員及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只有教授級別或以上人員才可擔任小

組成員，這規定並不公平，如所有獲授終身教席的首席研究員均合資格擔任小組成員，則較為

公平。此外，據悉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有合資格提出申請的研究人員，亦符合資格擔任

評審小組成員，意味所有合資格的申請人已具相當資歷，足以擔任小組成員。一名評審小組成

員亦注意到，只有海外小組成員獲支酬金，他們覺得不公平。三名研究人員亦表示，局方對於

評審小組成員的任期並無清晰規定。 

部分評審小組成員特別提到評審小組會議，包括每名小組成員須評審的建議書過多、小組會議

過於倉卒，以及應給予更多時間評估和討論每份建議書。有建議認為，除了面對面的會議外，

亦可舉行視像會議，而一名受訪者更表示可全面取消面對面的會議安排。 

三名自資學位院校回應者表示，他們認為評審小組並不完全了解自資學位界別與教資會界別的

不同之處，例如院校自行投放於各項目的資金，以及為自資學位界別而設的計劃目的。 

研資局成員 

三名評審小組成員及兩名教資會研究人員認為，研資局主席不應由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現任管理

人員出任，因會出現利益衝突情況。受訪者建議，研資局成員由學術界選出，而非由教育局委

任。 

研資局應繼續授權委員會／評審小組評審建議書 

百分比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回
應
者
類
別

答覆 

極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現行防止利益衝突的措施適切 

百分比 

答覆 

極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評審小組／

委員會成員 

回
應
者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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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制及決策過程 

三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現時並無明確程序讓評審小組整合評審員的評分。一名受訪者認為，

這表示評審小組成員的權力過大。兩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認為局方如沒有餘款資

助某項建議，就會將評分調低至 3.5 分，而不會將之維持於 4 分但不予資助。此外，有受訪者

關注到，評審員（尤其是來自海外的評審員）是否了解評分架構和影響。一名教資會界別研究

人員表示，「良好」、「非常好」及「優異」等評級的含義因人而異。 

有 11 名研究人員就着評審小組成員所具有的權力與評審員評分對建議書影響的對比，提出意

見。這些研究人員認為，評審員的評分應較評審小組成員的意見更為重要，而評審小組成員應

就任何調低評分的情況提出充分理據。另一方面，不少研究人員表示，評審小組成員務須仔細

審視評審意見是否中肯，並撇除質素欠佳的評審。一名研究人員更表示，極端的評審意見應在

小組會議上特別加以討論。就有關事宜，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在評審小組會議上，即使成

員對建議書所涉的專門知識所知不多，但仍可提出意見，這是難以阻止的。 

三名研究人員亦表示，他們不了解決定削減經費預算的原因，建議局方應提供更多資料解釋。

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認為，非本地評審員或未能完全了解香港的資助制度，實不宜要求他們決定

是否刪減經費預算。 

上訴及重新提交申請 

29 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三名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以及一名評審小組成員就欠缺上訴

制度提出意見。一名研究人員認為，大學的研究人員無法直接聯絡研資局。正如上文所述，受

訪者建議可採用申請人有權回應的處理方法，而無須設立上訴制度。有關建議與受訪者所指的

澳洲研究理事會及英國工程及自然科學研究理事會的現行制度相若。一名教資會界別研究人員

及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倘設立申請人有權回應的制度，他們或無須等候整整一年才重新提

交申請。 

程序 

不少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認為，制度的程序極為繁複，建議可將有關程序簡化。24 名教

資會界別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認為研資局的網上系統並不方便使用者，而五名教資會界別研究

人員則認為，擬備資助申請的程序（包括親身提交申請）十分費時。受訪者提出多項建議，詳

情載於專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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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3: 改善建議 

方便申請人的改善建議： 

 申請人無須提供他們正在進行、已提交及完成的項目清單

 以易於再用的方式備存過往的申請資料，使申請人無須重頭開始填寫

 簡化聲明

 在遞交系統移除無用／空白頁面

 容許申請人查閱申請狀況。

方便學科小組成員的改善建議： 

 只有一種邀請評審的模式

 容許輕微改動預算，無須獲得事先批准

 以標準格式填寫履歷，讓成員更易作出比較。

五名評審小組成員亦就項目完成後（在某些計劃則在項目進行中段）須進行評核一事提出意見。

他們認為此程序不一定有增值之效，而研資局應保留本身的科學計劃經理，以監督及管理正在

進行的項目。一名成員亦指，評審小組成員經常不知道評核完成項目屬於其職責。 

B.2.11. 紀律委員會 

調查列出多項關於研資局紀律委員會的陳述，詢問受訪者的同意程度（圖 45）。對這些問題

以「不知道」作答的受訪者約為 50%，是對其他問題以「不知道」作答的比率的兩倍以上，

或許反映只有少數個案採用本程序。 

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對有關陳述給予正面回應，至少有 68%成員同意各項陳述。相比之下，

同意有關陳述的研究人員所佔的百分比，只及該比率的一半左右，表示不同意的研究人員人數

更達兩倍以上。對於紀律委員會有效覆檢上訴這項陳述，不同意者為最多（教資會界別及自資

學位界別的研究人員比率分別為 38%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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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調查受訪者對紀律委員會的意見

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亦被問及，對於現行處分水平對不當研究行為所起阻嚇作用有何意見

（圖 46）。70%的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同意現行處分水平有足夠阻嚇作用。 

圖 46: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對現行處分水平對不當研究行為所起阻嚇作用的意見 

B.2.12. 研究人員及小組評審員／委員會成員如何獲得關於研資局的資料 

所有調查受訪者均被問及，他們是否慣常使用研資局所提供的各種途徑，取得關於該局的資料

和意見，以及得知該局的活動 （圖 47）。在四個提供的選項中，各類受訪者均表示，最常使

用的資料來源為研資局網頁，最少使用的是 YouTube 頻道。 

a) 有效覆檢上訴

b) 有效處理不當的研究行為 

c) 現行就不當行為／上訴而作出的調查程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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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調查受訪者使用研資局資源的頻密程度 

B.3. 注意事項和限制 

在本研究中，最大的限制是有兩所大學（港大及中大）的回應率相對偏低。不過，在分析資料

時，我們並無發現院校之間在回應上有差異，因此相信此問題對研究結果質素的影響甚低。調

查的回應率介乎 11%至 48%，而持有特別意見的受訪者較其他人較有可能回答調查，例如持

有特別正面或特別負面意見的人會較傾向回答調查。 

此外，完成調查的受訪者全屬其院校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間研資局計劃的申請人。由於院校使

用現時的教職員記錄，因此抽樣對象可能遺漏（1）已離港的學者及（2）已轉職至香港其他院

校的學者，而新校不知道受訪者曾申請資助。 

定質結果必然以受訪者的觀感或意見為基礎。大多數意見均為回答開放式問題時的回應，而由

於有關回應只反映受訪者在回答時認為最重要的問題，而當被問及相關的其他問題時，受訪者

或會提出其他方面的意見，因此進行量化時必須審慎。由於把資料編碼的研究員有五名，編碼

風格的分別甚為明顯。我們通過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各項疑問，以及為編碼做法議定標準，力

求減低差異對分析所產生的影響（見 B.1.1 節）。 

a) 研資局年報 b) 研資局網頁 

c) 研資局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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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聚集小組討論會的結果

為了從其他角度了解研資局的工作表現，專責小組舉行面對面的聚焦小組討論會。討論會在網

上調查工作完結後進行，並以網上調查的結果為基礎，着眼於最適宜以對話方式探討的問題，

尤其是最多調查受訪者不同意的陳述所涉的範疇。 

本附件首先載述進行聚焦小組討論會及面談的方式，然後說明調查結果。報告內容的編排圍繞

調查提及的定量問題，並在適當情況下就這些問題提供問卷調查及網上諮詢所得的定質結果，

以作補充。 

C.1. 方法 

C.1.1. 出席者樣本 

在 2016 年 12 月 5 日起計的一星期內，研究小組在香港進行了 18 場面對面的聚焦小組討論會，

每場為時一個半小時，平均每場六人，共與 115 人會面。我們與以下組別代表進行面對面的聚

焦小組討論： 

 教資會界別

o 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間獲資助的研究人員

 生物學及醫學

 工程學

 自然科學

 商學

 人文學及社會科會

 資深研究人員191

 於事業中期的研究人員192

 新入職研究人員193

o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管理人員

 2011 年至 2015 年的研究生獎學金得獎者

o 教資會資助大學的高層院校管理人員

o 評審小組成員

191 由於沒有為資深研究人員而設的特定資助計劃，我們按教職員的職級揀選邀請對象。甲級及乙級人員被識別

為資深教學人員，並選為代表，因該職級通常相當於教授及講座教授。 
192 由於沒有為處於事業中期的研究人員而設的特定資助計劃，我們按教職員的職級揀選邀請對象。丙級人員選

作代表，以揀選處於事業中期的研究人員，因該職級通常相當於副教授。 
193 利用傑出青年學者計劃揀選新入職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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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評審委員會成員

 自資學位界別

o 在 2012 至 2015 年期間獲資助的研究人員

o 研資局成員

o 自 2012 年起獲資助的高等教育院校管理人員

 研資局成員

 教資會秘書處

教資會向我們提供每項計劃的成功申請人名單，以及評審小組和研資局成員名單，以便揀選參

與者。我們按學科、事業階段等聚焦小組的分類，從這些名單在每所院校隨機抽選四名人士，

並與他們聯絡。
194

我們檢視了這些人士的分布情況，確保不同高等教育院校、不同職級的教

職員及不同資助計劃均有代表參與（表 30）。
195至於探討管理及行政事宜的聚焦小組討論會，

我們聯絡各院校，邀請他們派出一名與聚焦小組討論議題相關的人士出席。 

表 30:每所高等教育院校出席獲資助者聚焦小組討論會的人數 

高等教育院校 出席人數 

城大 7 人 

中大 5 人 

教大 9 人 

浸大 6 人 

港大 8 人 

科大 5 人 

嶺大 4 人 

理大 9 人 

C.1.2. 面談 

聚焦小組討論由兩名研究員主持，以半結構式的面談形式進行，旨在探討參與者與研資局接觸

的經驗，並集中討論現行程序及可予改善的地方。面談的規則圍繞問卷調查結果所示的關注範

疇，以及我們認為最適宜透過對話方式探討的議題（指引全文見附件 D）而制定，內容圍繞現

有各項資助計劃及提交申請和評審程序，當中涵蓋以下議題： 

194 就評審小組成員而言，我們根據能在香港出席討論會的情況揀選非本地成員，並在不同評審小組揀選本地成

員。 
195 在確認每個聚焦小組的獲選者名單後，我們聯絡有關院校，索取電郵地址。有兩名獲選者所屬的院校不願意

向我們透露有關的電郵地址。其後教資會為我們搜尋，並向我們提供在網上公開的電郵地址。 

P.138



117 

 香港研究人員的需要

 香港社會各界的需要

 提交申請及評審程序

 促進協作

 研究支援

此外，我們與教資會資助大學的校長進行網上的聚焦小組討論，他們其後也可以書面方式提出

意見，而有關意見已納入是次分析。196 

C.1.3. 分析 

我們進行實地探訪後，會借助筆記及錄音撰寫每一次面談的備忘錄。這些備忘錄雖非逐字謄寫

文本，但已詳盡描述討論內容。有關紀錄上載至 QSR NVivo 11 軟件作分析之用。我們共撰寫

了 19 份備忘錄。 

為方便進行分析，我們擬備了編碼冊，並將記錄的陳述編入不同的描述及分析類別。197編碼

冊包含多組節點，內容大致關於： 

 程序的各個部分（釐定優先次序、申請及提交申請、評審及批出資助的決定、批出資

助後的監察工作、上訴及紀律處分）；

 關於研究人員及社會各界需要的研究問題；

 對程序的看法（透明度、公平性、可靠度、效率及效益）；

 記錄受訪者類別（學科、資助計劃及事業階段）、高等教育院校，以及受訪者好評和

負評的通用節點。

編碼冊共有 88 個節點，各節點包含不同的副主題（詳情參閱附件 D）。面談筆記的各項陳述，

均經過定質審查，並加以編碼及盡量編入適當的節點。在 NVivo 軟件中，共有 3,731 組短語被

編碼。 

所有備忘錄完成編碼後，我們在 NVivo 的數據中運行編碼矩陣，抽取被編碼成兩個節點的意

見，從而得出一套數據子集作檢視之用。舉例來說，關於研究人員需要的意見，可與所有被編

碼歸入某一學科的數據對照，以了解受訪者所認為的研究人員需求，在不同科目範疇中是否有

相近或不同之處。 

C.1.4. 保密 

為保護受訪者的身分及確保資料保密，有關數據按受訪者的類別（例如研究人員、學科小組或

研資局成員）顯示。如情況許可，我們嘗試按學科、界別及事業階段提供詳細資料。我們明白，

由於高等教育院校對所討論事宜的看法不一，所得數據無法在此層面加以量化。對聚焦小組討

論進行分析有其優點，就是可從多個角度就不同事宜提供豐富資料，讓我們仔細了解箇中情況。

因此，我們在整個分析過程中，定量資料主要從問卷調查工作中獲取，而實地探訪期間所得的

定質資料則用作佐證。 

196 有關的檢討結果列作高層管理人員的意見，當中也包括與其他高層管理人員進行面對面聚焦小組討論所得的

資料。 
197 這做法是按照一套分析程序進行，例如在 Bazeley 及 Jackson(2013 年)的著作中所概述的分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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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結果 

C.2.1. 界別對檢討及研資局的整體回應 

在香港進行聚焦小組討論時，獲邀的參與者踴躍出席及發表意見。在大部分聚焦小組討論會中，

均有少數參與者主動向我們表示，他們欣見研資局進行是次檢討。他們尤其認為，研資局已成

立 25 年，這些年來香港以至全球研究制度經歷許多轉變和發展，此時進行檢討及反思，時機

適當。參與者就如何改善有關制度踴躍提出意見及觀點，可是他們也表示，改善制度須循序漸

進，毋須大刀濶斧。正如一名參與者表示： 

 

優配研究金具有成效，但可加以優化。 

 

雖然大部分討論內容是關於可予改善之處及可作出的改變，但須留意的是，所有聚焦小組均提

及研資局程序中有多項正面元素。這些元素有一部分在專題 4 重點提述。 

專題 4:聚焦小組就研資局及其程序提出的正面意見例子 

 資助計劃能切合研究人員的需要，特別是在大學內推動追求卓越的文化 

 評核過程值得信賴，尤其是其可靠性 

 任用國際評審員，凸顯評審程序公允 

 研究題目不設限制，尊重學術自由 

 制度所支持的研究人員數目，不遜於海外資助制度 

 研資局資助享有盛譽 

 部分資助計劃(例如協作計劃)批出的資金充裕 

 教資會是有誠信的機構，這是機構員工致力維持的成果 

部分參與者強調應珍視現有制度。舉例來說，當他們談及希望研資局投放更多資源時，一名參

與者強調，在現有資源下，有關制度已推行不少工作： 

在這些條件下……該制度已無可挑剔。評審程序非常公正，各評審小組的工作也十分

出色。 

C.2.2. 研究人員的需要 

當被問到研資局各項資助計劃是否符合研究人員的需要時，所有學科的研究人員均認為這些計

劃切合所需。討論繼而集中探討研究人員的需要，以及有何進一步改善措施，以應付所需。 

研資局分配的撥款額與個別項目所得的資助額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員、大學管理人員和評審小組成員表示，就整個制度及個別資助計劃

（包括優配研究金和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而言，研資局提供的撥款額實屬過低。研究

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198經常被研究人員引用。他們關注到有關比率較歐洲各國、美

國及新加坡等國際基準參照為低，並建議開支水平應與中國、日本、南韓等區內其他國家看齊；

這些國家在 2014 年的研究開支，均超逾本地生產總值的 2%。 

                                                           
198 香港研究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的估計數字，由 0.3% 至 0.8% 不等，資料有欠清晰，即使在公眾領域發

表的數據也不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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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研究人員、大學管理人員和行政人員認為，就整個制度及就個別資助項

目而言，撥款額一直未能追上通脹，或未能反映成本（例如研究助理的薪酬）增幅。至於香港

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行政人員認為申請者（特別是海外學生）的水準會因而受到影響。另

一方面，兩名本身是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得獎人的受訪者認為，該計劃的津貼金額較其

他計劃及校內其他博士生所獲得的資助額為高。 

 

研究人員認為，撥款額偏低對研究制度造成各種影響。具體而言，他們表示，這影響香港進行

研究的方向，以及研究人員眼中何種研究才有機會進行。舉例來說，一名研究人員認為，利用

電腦模擬或理論運算進行理論性的研究工作，較設計實驗開支較少，故這類研究較易符合所得

預算。數名評審小組成員也曾提出此點。高層管理人員則認為，由於個別項目獲得的資助額偏

低，加上沒有其他資助可供申請，以致個別研究人員每年都須申請撥款。評審小組成員表示，

不少項目的資助額偏低，令申請者和評審員倍感壓力。有受訪者則建議採用另一種方法，以個

別申請者的往績作為評審資助的準則。 

 

商學研究人員曾討論獲批資助額較所申請款額為低的問題。他們不清楚評審小組如何得出削減

款額的決定。研究人員對此有不同的理解，包括：  

 獲批資助額的百分比與評分有關 ― 即取得 5 分的建議書獲批全數資助，取得 4.5 分和

4 分的建議書則分別獲批所申請資助額的 75% 和 50%。 

 

 至於進行理論性研究的資助申請，獲批的資助額佔所申請款額的比率，較進行實驗研

究的申請為低。 

他們強調，上述削減款額的做法，導致院校或難以僱用博士後研究員或研究助理進行研究項目，

因為院校需要額外補助金支付薪酬，惟同等的研究工作往往要求在已削減的預算內完成。有參

與者舉例指出，曾有高等教育院校出資補充研資局資助的不足。 

 

少數受訪者提出一些事例，指有人故意定出較高的經費預算，以備預算可能被削減。然而，有

受訪者認為，經費預算如超過一定數額（優配研究金通常以 100 萬港元為限），建議書肯定不

獲接納，或會被大大削減。 

資助期 

在某些研究領域，研究人員認為資助期太短。醫學、商學和人文學的聚焦小組及大學高層管理

人員均特別提及此點。研究人員提出一些事例，指有個別申請者要求給予數年資助，但遭評審

小組和資助機構削減至一年。 

研究人員認為，資助期短的影響之一，是難以聘請人員持續擔任某些職位，例如聘用博士研究

生作支援，原因是初期撥款不足以應付整段培訓的開支。有意見指出，這是新進研究人員所面

對的一大問題。一名參與者舉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及國家衞生研究院作例子，表示有些資助機

構向新進研究人員提供的資助期，較其他獲資助者長。199研究人員亦認為，資助期的長短影響

到申請者所提出的研究概念類別，因為申請者會設法確保研究計劃可在數年內完成。研究人員

因此認為，不以長期研究為目標，局限了研究理想。 

研究人員又認為，獲資助者須於每項資助期滿時最少提交一篇論文，才有資格取得其後撥款，

此舉令研究人員只會發表分段的研究進度。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由於資助期短，可能較難

                                                           
199   據悉，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新進研究人員資助計劃提供五年資助，其他計劃則提供三年資助。國立衞生研

究院為新進研究人員提供 5 年資助，對於曾獲獨立資助的研究人員，則提供四年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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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對社會有影響或貢獻的研究。 

關於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兩名在讀學生建議把資助期定為三年，並可彈性延長至四年。

他們認為，現行制度要求研究在三年內完成，使學生承受極大壓力，可能影響研究工作的質素。 

值得一提的是，一如上文所述，就資助額提出的意見，特別與優配研究金相關。有意見認為，

協作研究金和主題研究計劃等其他資助計劃提供的資助額較為優厚，以便達到項目預期的資助

成果。 

資助人數 

一名生物醫學研究人員認為，問題關鍵不在資助額，而在成功率。200
少數評審小組的國際成

員強調，其他制度的成功率（例如國家科學基金只有 25%）較香港（40%）為低。兩名評審小

組成員指出，可供申請的資助額與積極從事研究的教職員人數互相牽制。他們提到，如減少資

助人數，或集中撥款資助一些選定的題目，便可增加個別研究人員和重點研究範疇所得的資助。

然而，亦有評審小組成員提出相反意見，認為既然申請成功與否無法預知，較穩妥的做法是把

撥款分配給更多申請者。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 

若無法辨識頂尖人才，不如向所有人提供資助，總有一些新進人員將來成為頂尖人才。 

此外，本身為大學高層管理人員的參與者強調，現有的資助計劃包含多元化項目，只要以卓越

研究為基礎，皆可獲得資助。部分參與者強調，研資局的資助對他們十分重要，因為得到這些

資助，他們從海外回港後得以繼續進行研究。 

研究人員、高層管理人員，以及評審小組和研資局成員認同，資助額與獲批申請的數目互相牽

制，同意總體資助額不增加的話，資助期和資助額不可能提升。因應這一點，參與者表示，研

資局提供的撥款對香港學術研究界的持續發展至為重要，並認為促進研究界持續發展是研資局

撥款的主要目的。因此，大部分參與者表示，如總體撥款額固定不變，現時的資助額和資助期

應予維持。不過，少數研究人員和研資局成員認為，資助期應延長，但此舉會令資助的研究人

員數目減少。 

評審小組成員表示，評審小組（特別是評審小組主席）在決定某個撥款周期的項目組合方面享

有自主權。具體而言，他們指出，各評審小組獲賦權力釐定成功率和資助額，從而影響各類研

究的組合，以及獲資助的基本和應用研究的比例。雖然眾所周知，不同學科採用的程序和準則

可能各不相同，但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教資會就適當做法發出指引，有助解決差異。 

升遷和嘉許 

多名研究人員表示，研資局的資助對他們的事業發展十分重要，因他們覺得，有關資助是其大

學所重視的衡量準則。從另一角度，研究人員清楚表示，不獲資助對事業的影響，不單是在某

項資助申請不成功而已。一名參與者表示： 

如果連續三年不獲資助，可說後果嚴重。 

不同事業階段的商學和工程學研究人員及研資局成員表示，在院校的壓力下，學者認為每年都

須申請資助。他們又表示，研資局的資助與個人升遷（特別是獲授終身教席及嘉許）掛鈎。一

名參與者表示： 

200  在生物醫學領域，申請成功的比率較其他科學領域為低(見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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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資助是一件好事，因高級教學人員在決定是否授予終身教席及升遷時，會視之為
正面的指標。 

 

院校將兩者掛鈎，原因是教資會在釐定教資會整體補助金研究用途撥款的部分分配時，會考慮

院校申請研資局資助的結果。 

資助申請周期 

多名研究人員表示，每年進行一輪撥款申請並不足夠，同時，這種模式對事業影響深遠，對新

進研究人員的影響尤甚。研資局成員同意，每年進行兩輪撥款較為可取。可是，在現行程序下，

這會對評審員和人力資源構成壓力，因而無法實行。一名研究人員表示： 

 

每年只有一輪評審工作，結果須在一年後才公布。如不獲資助，便須再等一年。 

 

不少研究人員（特別是商學及於事業中期的研究人員）對提交申請至公布結果所需的時間表示

關注，部分人員更問及可否把時間縮短。值得留意的是，有意見指出，由於等待申請結果需時，

要趕及在下一輪申請截止前重新提交，實有困難。 

 

研究人員亦問及公布申請結果的時間可否更改，使研究項目由學年初（9 月）提前至夏季初展

開。部分人員認為，此舉有助聘請優秀人員，因在現時安排下，當研究人員得悉資助申請結果

時，市場需求最殷切的人才早已被人聘用。此外，研究人員表示，如能更改公布申請結果的時

間，在資助期開始時便有更多時間開展工作，因為其時無須兼顧教學工作。 

 

與此相關的是，研究人員可否在獲得資助前展開擬議的研究，尚有不確定之處。部分研究人員

認為不可以，原因是未獲撥款便進行研究，即表示不需要有關資助。然而，商學研究人員擔心，

未能盡快獲批資助和展開工作，會錯失研究的時機，影響其實用意義。部分研究人員表示，為

了提交完整的申請，以及能提供初步數據，有些同事在申請前預先進行大部分擬議的研究工作。

據悉，對無法獲得學生和研究助理支援的新進研究人員而言，這做法難以實行；至於須提供多

少初步數據，亦難以確定。 

 

研究支援 

 

當討論研究人員的需要時，不少參與者談及可獲研究支援的程度。須注意的是，不同計劃提供

不同的支援，但有關討論集中探討以下方面：研究人員、代課教師、設備，以及交通及出席會

議資助。 

 

資助計劃內可供研究人員申請的項目並不清晰。舉例來說，多名研究員表示，有同事告訴他們，

不要申請設備或高級研究助理的資助，因為一定不會獲批。一名研究人員表示，有些項目（例

如特別的設備）不能申請或不會獲得資助，他們對此感到「氣餒」，而有關限制亦影響建議研

究的範圍。他們覺得，在現行制度下，建議書「務必捨難取易」。 

 

不少參與者抱怨資助不足，難以聘請人員—尤其是研究助理、博士後研究員或博士課程學生—

參與他們的項目。具體而言，參與者強調，薪金隨通脹上升，資助額卻不然。  

 

研究人員十分重視聘用代課教師（如有的話）。不過，自資學位院校的研究人員特別提到，他

們的教學及研究工作量沉重。他們亦表示，有關資助的代課教師工時津貼似乎並不是按所批項

目的時間長短的比例發放，而並無顧及項目的長短下一律以一個固定時數為上限。一般來說，

申請人對某些計劃是否可申請代課教師資助並不清楚，因此部分研究人員認為，如研資局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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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聘用代課教師資助提供更多指引，他們將會受益。 

 

研究人員亦不清楚哪些設備可以申請或可獲得資助，以及哪些設備應由所屬院校提供。參與者

提出若干事例，指他們並沒有為設備申請資助，以免建議書被拒。不過，一名評審小組成員強

調，申請與否由研究人員自行決定。我們注意到，特別在創意藝術方面，有關物料的資助（例

如表演的製作費、活動場地租金及美術用品開支）十分重要。在社會科學領域，申請人則希望

獲得實地考察的生活費、翻譯及參與者費用的資助。  

 

申請人亦認為，提供交通及會議的資助十分重要。部分研究人員認為，香港對此等活動的資助，

較海外（例如美國）慷慨。不過，一些研究人員要求增加此類活動的資助，以加強與海外同僚

的協作及進行研究。 

 

C.2.3. 香港的需要 

當被問及研資局的資助計劃是否切合香港需要時，受訪者對香港的需要、研資局應付有關需要

的策略，以及研資局須優先處理的事項，均不清楚了解。這方面討論的重點範疇載述如下。 

高等教育院校界別的角色 

參與者認為，高等教育院校有兩項功能：研究及教學。參與者並不清楚這兩項功能在香港制度

中的適當比重為何。研資局為教資會界別及高等教育的自資學位界別提供不同的計劃，反映了

兩個界別的目標並不相同。部分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認為，教資會界別院校的角色是進行

「藍天研究」（blue-sky research），而自資學位界別則應集中通過應用研究為行業提供優勢，

以改善工序及產品。  

 

參與者提到的另一點是，必須通過培訓研究人員建立實力，並把焦點放在為香港挽留最優秀人

才。不論是來自香港還是海外的人才，應在他們學成後設法挽留，不要流失到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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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在更廣濶資助環境下的角色 

大學高層管理人員及研究人員特別提到，由於香港制度缺乏其他資助來源，研資局在資助香港

研究方面既發揮重要作用，也面對不少困難。高層管理人員認為，來自有關行業及慈善的損款

甚少。學術界中大量個案顯示，研資局撥款是唯一的資助選擇。當討論研資局應資助的研究類

別時，部分參與者認為研資局應集中資助基礎或基本研究，應用研究則應由創新及科技基金等

其他途徑資助。 

一如上文所述，就可得的資助額而言，參與者質疑香港如何維持所達到的高國際水平，尤其是

相對於新加坡等比較國家，香港投放於研究的資金偏低。有見及此，一名研究人員提議建立國

際伙伴關係，尤其是與區內其他地方合作。 

獲資助的研究類別 

關於獲研資局資助的研究類別，不少討論談及基本及應用這大兩類研究的不同價值和重要性。

現時，優配研究金等計劃的題目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選出–即由研究人員提交申請。參與者認

為此舉十分重要，並強調研究界最了解本地的需要。研資局成員強調，蒐集建議書列作基本研

究還是應用研究資料，並非為決定資助項目的配額。一些評審小組成員認為，或引述小組的學

者評審員意見指，研資局應純粹根據學術質素資助研究，而創新及科技基金或有關行業等其他

資助來源應資助更多應用研究。 

部分參與者認為，自資學位界別較多進行應用研究，但也有其他參與者強調，自資學位界別的

研究並非全屬應用研究。據悉，一所自資學位院校要求其研究人員將資助申請與其研究和教學

連繫起來，以便將研究所得納入教學，從而改善教學。 

一如全球其他制度，現時趨勢傾向資助應用研究，凡可向政府及納稅人證明確有價值的應用研

究都可獲得資助。參與者討論把研究的好處向公眾及有關行業傳達的問題，以確保成果獲得採

用及轉化。參與者提出多個事例，顯示研資局資助知識轉移活動，但認為研資局須加強宣傳工

作，並推動更多參與。 

有參與者關注到，現時重視應用問題的趨勢，或會令研究導向由基本研究轉為應用研究，因為

應用研究的成效較快及明顯。參與者關注到上述情況不單在理科出現，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情

況亦然。舉例來說，一名本身為創意藝術家的參與者表示，系內教職員撰寫關於音樂的研究較

創作音樂更易取得資助。  

對於上述的趨勢，研究人員關注到，部分學科極力爭取成為應用範疇，並展示其對社會的影響

和益處，例子包括歷史文學及中國研究。其他研究人員強調，除了將成果商業化帶來的利益及

影響外，研究人員不應忽略更廣泛的社會利益。有關問題在國際上亦有討論，而部分參與者注

意到，本港即將進行的研究評審工作中，會評估研究對社會更廣泛的影響。 

聚焦小組討論會上亦提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具國際重要性及與本地有關兩者的比例。當被問及

此問題，多名在不同事業階段的研究人員認為，香港作為國際樞紐，不應只顧研究與本地相關

的問題，而應着眼於對香港以至其他地方都有重大影響的國際題目，智慧城市是為一例。其他

研究人員則認為，具國際重要性較本地相關重要。參與者注意到，在本地相關領域有一項研究

正在進行，成績優異，就是華南地區的癌症研究。 

高層管理人員及商學的研究人員均關注到，頂級學術期刊不會接納和刊載與本地相關或應用研

究的論文，但在期刊發表論文是高等教育院校考慮個別晉升的準則之一。關於這方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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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配研究金學科小組成員表示，小組期望研究可對世界產生影響，如研究以本地情況為主，則

難以達致這個目標。高層管理人員現正設法把發表論文要求與本地相關相結合，例如在研究項

目加入本地情況或將本地數據用作研究數據的一部分。  

 

由於香港高等教育界別的規模細小，申請經常由國際專家評審，以期減少偏見及在小圈子出現

的利益衝突。不過，參與者質疑國際專家如何評估與本地相關的研究。 

 

研究人員承認，進行對廣大社會有利的研究面對很多挑戰，因為實現此等廣大利益需時。如上

文（第 C.2.2 段）所述，有研究人員關注，由於資助期短，研究人員的基本目標是在資助期結

束時，成果達到所定要求，從而符合資格申請更多資助，以致較少提出具有野心的研究，而有

關研究的影響力也較少。 

 

對於研資局在推動研究影響力及轉化研究成果所扮演的角色，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認為，研資局

可以發揮更大功能，以支援及鼓勵把研究商品化。建議的詳情載於專題 5. 

專題 5:參與者建議研資局採用，藉以鼓勵進行具影響力研究的支援機制 

 向大眾、政府及有關行業展示和推廣成功的例子 

 除了以英語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外，鼓勵本地學者參與，以便向本地有關行業講述相關及有用

的資料 

 鼓勵在應用研究範疇的研究人員提出申請，加強資助能造福社會的研究 

 向能夠獲得行業配對資助的項目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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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質素 

在數個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參與者討論質素的定義。部分研究人員認為，自資學位界別獲得資

助的質素門檻較低，但有其他研究人員強烈反對此觀點。特別是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

劃學科小組內來自教資會資助大學學者認為，兩個界別的質素門檻相若，而事實上亦理應如此。

部分原因是由教資會界別轉職到自資學位界別的學者更注重應用研究。一名參與者強調，不論

研究的社會價值為何，質素為先。不過，仍有人對評審過程及建議書的評審準則有所誤解。 

質素並無客觀標準，但可從四方面評定，第一是原創性（創新），成果可在頂級期刊發表。其
次是成果有所相關—這才會令人感興趣。接着是考慮往績及成果可見程度。至於各方面的比重
如何，不同人有不同的觀點。   

有關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申請地區多元化的問題 

我們特地詢問參與者對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意見。有些參與者表示支持，認為具國際

視野，亦是「吸引人才的好方法」。不過，有些參與者則認為計劃未能吸引優秀學生，而且本

地學生亦不多。值得留意的是，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管理人員認為，申請者大多為內

地生，而來自非洲的學生亦越來越多，歐洲國家的申請者只佔少數。他們認為，原因可能是資

助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已減。至於來港留學的海外學生會否在修業期後留港，參與者的意見不

一。數名管理人員亦關注到，學生選擇的研究題目並非經常與香港有關，因此未必令香港得益。 

C.2.4. 研資局的程序 

參與者就申請及評審程序的各個階段發表意見。 

申請及提交程序 

不同事業階段的受訪者均認為提交程序切合所需。不過，多名受訪者亦表示提交系統可以更有

效率。建議書及建議書指引均十分冗長，篇幅多年來有增無減，而且越見複雜。使用者表示，

網上提交系統須以人手輸入不少資料，界面亦不易使用。一名受訪者認為，單在系統輸入所有

資料便需多個星期。在不同的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多名受訪者建議簡化系統，例如自動抽出往

年輸入的資料，無須申請者重新輸入。 

多名研究人員表示，申請表要求申報大量聲明，例如與提名的評審員有何關係。受訪者因而討

論，申請人倘沒有準確申報所有利益，會有何後果。不少研究人員恐怕被取消資格，而正因如

此，申請人不敢提名評審員。受訪者提出一些研究人員被取消資格的例子，但亦有一個例子研

究人員在解釋未有申報的原因後獲批資助。 

評審程序 

一般而言，評審小組及研資局成員對評審制度給予高度評價，多名評審小組成員認為評審程序

已盡可能可靠及公平。評審小組成員認為研資局在國際上聲譽良好，可吸引高質素的評審員。

不少評審小組成員認為，相比其他制度（如中國及澳洲），研資局制度尤為公平，因為研資局

盡力減少利益衝突的情況，由專家進行的外部學者評審可確保小組成員的影響力恰如其份。一

名評審小組成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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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兩層制度由外部評審員及評審小組組成，整體而言是一個極佳的制度……意見激進及最
敢言的評論員，成為小組成員後，亦會依循「程序」行事。 

 
另一方面，研究人員對評審程序的意見不一。不少研究人員認為程序並不公平，欠缺透明度及

不可靠。我們在多個聚焦小組討論中聽到，受訪者對程序的理解不一，分歧頗大。不少研究員

亦特別提出程序中他們不了解的部分。這些部分我們會在下文詳細審視，當中包括： 

 

 評審小組成員 

 評審員是否適合評核某類申請 

 評審員的提名 

 每項申請的評審員數目 

 

研究人員一般不清楚評審小組成員是如何選出；有些高層管理人員表示，他們獲邀提名人選，

但不知道當局怎樣處理這些提名。值得留意的是，有些研究人員及高層管理人員認為，評審小

組不代表所有大學，應按比例選出代表。一名研究人員亦質疑評審小組成員的任期，建議任期

應定為 6 年以下。 

 

參與者對外部人士擔任評審小組主席給予正面評價，但對小組其他成員的本地與國際成員比例

則意見不一。有些研究人員及高層管理人員認為，海外成員有助提升公平和客觀程度，故可減

低潛在利益衝突的風險，但其他研究人員則認為，本地成員更熟識制度，並應相信他們會公正

持平。 

 

在自資學位界別，研究人員認為學科小組成員多來自教資會資助大學，不會明白及理解兩個界

別的重點有何不同。因此，不少自資學位界別的參與者表示，擔心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

計劃學科小組以評審教資會界別的標準審視其申請，而教資會界別較注重研究經驗，及這方面

發展亦更成熟。 

 

不少參與者就評審質素表達意見，並舉出多個例子，指評審員不了解題目、未有細閱建議書、

甚或把建議書交給學生。此外，有些研究人員亦指出，由於申請者不知道評審員是誰，無法評

估他們是否合適，難以知悉制度是否公平。 

 

受訪者普遍認為，委聘海外評審員有助避免利益衝突，此舉可取。不過，有些商學研究人員則

擔心會被竊取構思和概念。評審小組成員、商學研究人員和部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曾

討論匿名評審是否可行。有些人認為此舉有助避免利益衝突，其他人則認為，由於評審須考慮

往績，難以隱藏申請者身分。 

 

不少評審小組成員討論評審質素欠佳的問題。現時有些計劃設有制度，讓申請人建議當局應否

再錄用某一評審員，並設有黑名單。不過，研資局成員擔心把評審員列入黑名單的做法過於倉

卒，並表示很少使用該機制。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知悉評審小組要物色足夠的評審員，實

非容易。有些受訪者表示良好的評審員不停評審，疲憊不堪，令可用的評審員減少。評審小組

成員認為，讓申請者提名評審員，有助確保評審小組可物色合適評審員。但有些評審小組成員

亦指出，研究人員提名的評審員傾向偏頗，提名制度無必要存在。不過，現行的申報制度並不

鼓勵研究人員作出提名，因他們動輒會受到紀律處分。 

 

不少研究人員及高層管理人員表示，每項申請的評審員人數各不相同，令人感到不公平，亦令

人覺得他們不了解制度。另一方面，評審小組成員認為，雖然這並非理想安排，但由於時間所

限，而且學科有各自特定範疇和專門領域，難以確保所有申請接受的評審數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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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及決定 

 

在各聚焦小組討論中，參與者對於評分制度如何運作並不了解–無論是學者評審員進行的評估，

以及評審小組成員把分數整合的程序也一無所知。這點可從聚焦小組研究人員的陳述可見，研

資局成員亦有提及這一點。 

 

參與者表示，評審及評分難免主觀，而多名參與者表示評分參差。一名研究人員提出解決辦法，

建議刪除最低及最高評分。評分參差可以避免以平均分比較申請，確保制度可靠。兩名研究人

員舉出例子，指曾有研究人員重新提交不獲資助的建議書，內容不變，結果獲得資助。一名研

究人員表示： 

 

評審是主觀行為，所得意見往往使人覺得不公，但程序總體上是公平的。 

 

六個聚焦小組認為，評審員對評級的理解不一。他們建議，與其以主觀字眼如「好」及「優異」

評定項目，不如改用具實際意義的字眼，例如「給予資助」、「值得資助」及「不予資助」。

有些研究人員亦指出，不同類別的研究項目之間存在評分差異，並以跨學科研究項目為例，認

為所得分數偏低，並提議不同領域的項目或須根據項目質素調整評分。 

 

大多數研究人員並不了解評審小組如何作出決定。當問及他們的理解程度時，大多使用「我的

印象是」或「我以為」等字眼。不過，評審小組成員則認為程序有效率及公平。有些成員認為

程序比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及澳洲）更公平。有些評審小組成員討論研資局令程序更公平所推

行的措施，例如在工程學學科小組，評審員現須申報他們對有關題目的學識水平（例如，專家、

有足夠知識等）。評審小組成員亦解釋他們如何透過集體討論處理極端分數，以及如評審小組

對某個範疇缺乏認識，如何要求額外評審－這都是討論會上研究人員不知道的程序。一名研究

人員認為： 

 

優配研究金的評審員具透明度，但小組會議黑箱作業。評分的根據是甚麼？往績？研究隊伍成
員？只要開始研究，不難建立往績。 

 

最令人困惑的是，評審員的評分有多大決定作用。研究人員普遍認為，一個劣評便足以令申請

被拒。不過，評審小組成員解釋，負責審閱建議書的評審小組成員不一定接受評審員的平均分

數，而會同時細閱評審意見及考慮極端評分是否有理據。在數個聚焦小組討論中，參與者均提

及一個傳聞，指評審小組為減少獲資助建議書的數目或分配可用撥款，會把評分下調。 

 

有些評審小組成員認為，除了向申請人提供各評審員的意見外，亦應提供意見摘要及評分理由，

此舉可提升制度的透明度和可信性。舉例來說，一名研究人員建議，申請人可獲告知評估表格

內哪些問題主宰評分，以及如何計算–研究人員認為這項建議可加深他們對制度的了解，有助

日後提交更妥善的申請。不過，其他成員不同意此建議，因為提供更多回應會增加工作量，並

指理據不一定一目了然，因為學者評審是主觀程序。一名評審小組成員指出： 

 

決定往往涉及些微的分數差別……提供詳細回應會令問題惡化。 

 

有些研究人員（特別是新進研究人員）強調，所得回應對他們的幫助尤大。他們舉出一例，指

有研究人員因提交的建議工作規模與所定預算不符，以致無法取得資助，但在參考回應後，在

下輪研資局資助計劃接受申請時，提交一份經縮減規模的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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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及重新提出申請 

申請如不成功，並沒有上訴程序。在不同事業階段及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以及高層管理人員

均對此表示不滿。受訪者對重新提出申請的意見不一。申請人可重新提出申請，但須等待一年，

直至局方推行下一輪申請。兩名研究人員強調，初次申請所收到的意見有利他們重新提出申請。

然而，部分研究人員擔心，重新提出申請時，如評審員認為研究課題相同或未有作出全面申報，

會被取消資格。其他受訪者認為，評審小組成員不喜歡重提申請，所以不會給予支持。在商學

的聚焦小組討論會上，參與者討論重新提交的建議書會否由原先的評審員評核。一名評審小組

成員表示，他們確會設法這樣安排，但往往遭相關評審員拒絶。受訪者建議，局方應加強措施，

設法安排負責審視原先申請的評審員為重新提出的申請進行評審。 

紀律委員會 

研究人員及學科小組委員普遍認為，在處理涉及行為不當個案的程序可予改善。不少受訪者表

示，申請人如涉及某些性質輕微的不當行為（例如未有申報利益衝突），所須承擔的後果過於

嚴苛（據悉在紀律委員會接獲的個案中，這類個案佔九成）。紀律委員會就這類個案的判決對

個別研究人員的事業影響重大。
201

此外，一名研究人員表示，調查過程十分緩慢，即使最終

證明指控不屬實，因為在調查期間，資助撥款會暫停發放，故調查對有關研究人員的職業生涯

造成影響。 

曾參與大學紀律調查程序及本身為紀律委員會成員的受訪者皆表示，有關工作往往難以搜集充

分證據，以對每個案作出有效的判決。受訪者表示，這對作出判決者造成沉重負擔。紀律委員

會成員亦認為，他們沒有足夠時間去妥善討論個案及作出判決。一名紀律委員會成員指出，有

關程序分兩個階段進行，將有關研究人員指控是否屬實及處以適當罰則的決定分開處理，做法

理想。 

紀律委員會部分成員討論應否將紀律調查的責任交予高等教育院校，並由院校制定一套準則，

以及在教資會以外設立研究誠信辦事處，負責審核／通過紀律委員會的決定。不過，並非所有

學科小組成員支持這項建議。 

批出資助後的監察 

聚焦小組討論會參與者談及提交中期和最後報告的程序，各項目提交報告的時間不一，取決於

資助期。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普遍對資助項目的監察程序（提交一份中期報告及一份最後報告）

感到滿意。 

對於提交中期報告的目的，研究人員與評審小組成員的理解有所不同。部分研究人員希望獲得

有關研究進度的意見，而評審小組成員表示，局方只要求他們就撥款用途及研究進度提出意見，

無須評估有關的研究工作。就此，在自然科學計劃獲資助的參與者關注到，優配研究金近期推

行的分期撥款安排，不適合他們的研究工作，因為開支變化不定，不能以定額撥款支付，甚至

須運用大部分撥款預先購置研究所需的設備。202

在自資學位界別，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學科小組成員透過擔當「牧羊人」的指導角

色，積極監察所負責審批的項目。這項安排要求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小組成員積極

監督所批出的資助項目，確保項目進度與所訂計劃書一致，例如查核撥款是否用作購置所指明

201 在 2014/15 至 2016/17 學年，共有 49 宗個案交由紀律委員會審理，其中 30 宗個案涉及未有披露與評審員的關

係(61%)、14 宗涉及沒有披露類似／有關項目(29%)、四宗涉及抄襲(8%)，而一宗涉及作偽(2%)。 
202  為期一年或少於一年的研究項目會獲發一筆過撥款，而為期 12 個月以上的研究項目則以分期方式發放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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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因此項規定，若報告內容有不准確之處，便會為小組成員帶來負擔。因此，一些受訪

者詢問，研資局可否為查核過程提供進一步的支援。 

 

在討論最後報告的要求時，高層管理人員表示，來自社會科學及商學的研究人員，以及自資學

位界別的研究人員均認為，他們須在提交最後報告時完成一篇論文，才可「通過」評核及符合

資格日後申請研資局的資助計劃。部分研究人員認為，以現時項目的有限資助期，不足以完成

發表符合大學要求的優質論文。這或會迫使部分研究人員撰寫質素稍遜的論文，以免監察者給

予不理想的評分和日後被研資局處分。社學科學及商學的評審小組成員解釋，在這類情況下，

提交論文的期限可予延長，而評審小組成員一般不願意給予「不理想」的評分。在這些聚焦小

組討論會上，不少研究人員全然不知上述情況。自資學位界別的高層管理人員認為，研資局對

院校發展計劃及跨院校發展計劃下的項目要求有適合發表的論文，是不合理的期望。 

 
研資局成員承認，如最初負責評審及批准有關申請的評審小組成員和評審員能繼續參與所批項

目的監察和跟進工作，制度才能發揮最大成效。不過，這對於未能經常參與評審工作的小組成

員及評審員，實屬額外負擔，這亦意味成員並非經常審閱報告。 

 

C.2.5. 促進協作 

 
研資局通過各項特定計劃支援不同層面的協作，詳情載於下文。我們找出協作的四個主要層面：

校內協作、跨學科協作、跨校協作，以及與國際伙伴協作。研資局提供特定撥款的主要目的，

在於加強和鼓勵協作。在教資會界別，這些計劃分別是協作研究金、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及主題

研究計劃。此外，當被問到有關協作的問題時，自資學位界別的部分受訪者提及跨院校發展計

劃的效益，有關內容載於下文。 

 

整體而言，研究人員表示這些計劃有效支援協作，並舉例說明有關撥款在香港本地或國際層面

上促進協作研究。例如，不少研究人員強調，跨院校發展計劃及相類計劃「促進研究文化」及

「加強網絡建立」。具體來說，有不同的例子表明撥款令大批研究人員能更有效率地共同開展

研究工作，以達成共同利益，較他們個別地進行研究取得更大成就；撥款亦可讓他們接受國際

專家的培訓，掌握使用某些設備的技術。少數參與者提及合作研究計劃，即是由兩個參與地區

（例如香港及歐洲委員會）共同資助的計劃。一名參與者建議擴展這類計劃合作伙伴的範圍，

以涵蓋澳洲、北美洲及中國（社會科學科）： 

 

跨院校項目擔當重要角色。研資局招聚各方人士，而我們則尋找協作意念。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人員質疑應否藉撥款鼓勵協作，同時，將協作與撥款掛鈎，會否導致研究

人員勉強地協作。曾有多宗事例顯示，為爭取資助，建議書加上某些協作者的名字，但實際上

這些協作者並沒有參與撰寫建議書。一名參與者指出，在香港，團隊間經常彼此競逐撥款，關

係緊張，協作難以獲得支持。 

 

在一些聚焦小組討論會上，有參與者提及，協作研究項目的資助額較優配研究金等其他資助計

劃為高。部分研究人員理解這做法，但其他研究人員詢問，當局應否檢視及縮減這些計劃的整

體撥款比例，以支持為個別研究人員而設的計劃，例如優配研究金。
203

 

 

參與者亦提到獲得這些協作計劃資助的機會。儘管優配研究金可供所有人申請，新進研究人員

認為，由於在制度中沒有獲確認的往績和專業知識，他們無法申請協作計劃的資助，即使申請，

                                                           
203 有一點須留意，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及主題研究計劃等多項協作計劃的撥款，是由政府通過獨立撥款提供。因

此，研資局在調撥若干資助計劃的資金方面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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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成功。一名參與者特別指出，新進研究人員難以與國際伙伴進行協作，並表示這項資助

目前沒有為新進研究人員提供與國際學者合撰建議書的機會。在有關的聚焦小組討論會上，香

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研究生被問及這方面的問題時，全部五名參與者均認為，該計劃未

能推動校內的協作研究，並指這方面應予改善。 

此外，協作研究金計劃提供資助，以購置主要的研究設備。儘管香港各院校可共用這些設備，

但研究人員、高層管理人員及評審小組／委員會成員認為，這會令人誤解計劃的目的。正如美

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的做法，有關設備方面的撥款應屬獨立資金。亦有參與者關注到，研資局在

基礎設施方面所投放的資金，較其他國家為少。 

聚焦小組討論主題研究計劃的主題如何揀選，以及研究人員的研究範疇如不屬所選主題範疇，

可如何申請資助。部分參與者表示，計劃着重技術方面，沒有顧及香港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

的研究。
204

其他參與者認為，這些計劃應緊扣本地的需要。在探討這些資助項目的審批情況

時，一名評審小組成員認為，評審小組規模應較小，學術範圍應更專門，以確保評審員的專業

知識與建議書的內容相關而且吻合。 

數名自資學位界別的參與者表示，研資局應強調跨院校發展計劃的目的是支持院校之間的研究

項目發展，或自資學位院校與教資會資助院校現有的合作計劃。參與者表示，此舉可讓研究制

度下各具不同優勢的院校互相學習，例如結合教資會資助大學已建立的研究實力，以及自資學

位界別院校在有關行業的經驗。 

C.2.6. 研資局與研究界的交流 

研究人員普遍認為自己在研資局的參與僅屬有限，有些研究人員更表示，這次檢討是他們與局

方唯一一次交流。有些研究人員，甚至大學的高層管理人員表示，只有高級學術人員才能與研

資局交流。此外，他們指出目前研資局與研究界的溝通渠道單向，並認為最好有機會讓界別作

出回應或參與討論。大學校長尤其希望研資局及教資會的政策發展能更多吸納他們的意見。 

教資會在會堂舉行公開論壇讓所有人士參與，亦在各大學舉行會議，由評審小組成員簡介程序。

評審小組成員表示，公開論壇出席率高，但由於外間對制度有所誤解，有需要舉行更多公開論

壇及其他交流活動，以提升透明度。兩名研究人員表示曾出席評審小組舉辦的會議，但認為會

議提供的資料未及預期詳盡。另一研究人員則認為，研資局雖努力嘗試，但要確保研究界了解

程序，仍須多花工夫。 

自資學位界別的研究人員特別認為須改善溝通問題。對這類院校而言，相關程序比較新，校內

亦沒有太多人員有申請成功的經驗，研究人員認為所得的信息不足，而當局亦要改善溝通，至

讓申請者充分了解所須達到的要求。  

研究人員及評審小組成員（本地及非本地）認為，研資局的策略及焦點範疇並不清晰，他們對

於研資局的撥款架構及該局在各計劃間調撥款項的能力所知不多。一些資深的研究人員亦表示，

對於研資局的策略由誰負責無法清楚知悉。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管理人員希望得到研資局更大支持，以及雙方的聯繫更為緊密。

現時，對於能否使用撥款資助某項活動，並非由管理人員決定，也不肯定可否聯絡研資局確認，

204 由 2016/17 學年起，主題研究計劃的四大主題為：(主題一)促進健康；(主題二)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主

題三)加強香港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的策略地位；以及(主題四)促進對香港起重要作用的新興研究及創新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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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有關的決策工作費時失事。學生認為如能與計劃的其他人士有更多交流，無論是校內或校外，

將獲益良多。多名出席者因此建議，研資局可舉辦校友聚會或學生會議，讓他們從中得益。 

C.3. 注意事項和限制 

聚焦小組討論會雖可讓我們蒐集各方面對研資局的意見，以及進一步了解在調查時發現的問題，

這種資料收集方式也有不足之處。 

聚焦小組討論會的目的是從調查資料中找出可予改善的範疇–即對現行程序最不滿意的地方。

因此，對於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元素，並無詳加討論。此外，我們採用的是半結構式的面談規則，

不會在每一個聚焦小組討論所有問題，亦不會向每名聚焦小組參與者發問所有問題。 

我們是根據聚焦小組出席者的觀感和意見擬備結果，而每個聚焦小組均就廣泛議題提出意見。

由於各個學科都會在不同的聚焦小組中討論 
205

 ，相同學科的參與者亦可能意見分歧。換句話

說，有關陳述並不一定代表整個「學科」的觀點，而是學科內的個人意見。正因如此，我們未

有作出量化分析，而且亦難以決定某一論點作為證據的比重。 

聚焦小組分多個小組進行，因此面談形式並不一樣。為盡量減低這些差異的影響，顧問小組的

組合會輪替，以確保所有初級研究員都曾與所有高級研究員合作，反之亦然。面談內容以摘錄

方式表示，而非對話的逐字謄本，因此，資料可能有遺漏，而在編碼及分析階段，亦可能有遺

漏情況。我們有三名研究員負責為筆記編碼，因此，明顯會有不同的編碼方式。為了減低對分

析的影響，我們定期舉行會議，釐清疑問，以及提供經協定的編碼方法。 

205 在不同事業階段研究人員的聚焦小組情況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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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調查指引 

D.1. 教資會資助大學的研究人員對研資局的意見調查 

此問卷調查為香港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檢討的一部分。是次檢討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研究撥款

得以有效運用和管理，並能滿足香港在研究領域的需要。是次檢討中，我們會探討以下的概括

性問題：

研資局的現有資助計劃是否：

a) 切合香港研究人員的需要？

b) 切合香港更廣泛的研究界別的需要？

c) 與香港其他現行資助機會相輔相成？

研資局的現行架構在以下各方面是否有效率和有成效： 

a) 制定能反映研究界別的需要的資助計劃？

b) 審批研究申請？

c) 處理紀律個案？

現有資助計劃和研資局架構能如何改善？ 

如果你有其他意見或問題，請發電郵至 rgc_review@rand.org 

你的背景 

1. 請表示你的學科範圍。

a. 商學

b. 生物學及醫學

c. 社會科學及人文學

d. 工程科學

e. 自然科學

2. 請表示你在教資會資助大學中工作的年數。

a. 0-4

b.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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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14 

d. 15-19 

e. 20-24 

f. 25-29 

g. 30 年以上 

 

3. 請表示你所屬的大學。 

a. 城市大學 

b. 浸會大學 

c. 嶺南大學 

d. 中文大學 

e. 教育大學 

f. 理工大學 

g. 科技大學 

h. 香港大學 

 

4. 請表示你的職位。 

a. 講座教授/教授 

b. 副教授 

c. 助理教授 

d. 高級講師 

e. 講師 

f. 助理講師 

g. 其他，請說明 

 

5. 你是否為終身教席人員？ 

a. 是 

b. 不是 

 

6. 請表示你的性別。 

a. 男 

b. 女 

c. 其他 

d. 不想說明 

 

7. 請表示你的年齡。 

a. 20-29 

b. 30-39 

c. 40-49 

d. 50-59 

e. >60 

f. 不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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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的資助 

8. 請表示在每項資助計劃中：

a. 你曾申請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項目的總數

b. 你曾獲批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項目的總數

c. 目前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項目的總數

每項計劃均有選擇欄（或下拉清單），預設長度是 0，可選 0、1、2、3、4、多於 4 

計劃 
曾申請項目 

總數 

獲批項目 

總數 

目前進行項目 

總數 

 優配研究金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

者計劃
 



 協作研究金  


 主題研究計劃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合作研究計劃（任何類

型）
 



9. 你有沒有在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申請過研資局的資助計劃？

a. 有

b. 沒有

10. 如果問題 9 的答案為有，請表明在每項資助計劃中：

a. 你曾申請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項目總數

b. 你曾獲批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項目總數

c. 目前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項目總數

每項計劃均有選擇欄（或下拉清單），預設長度是 0，可選 0、1、2、3、4、5、6、7、

8、9、10 或多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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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曾申請項目 

總數 

獲批項目 

總數 

目前進行項目 

總數 

 教員發展計劃       

 跨院校發展計劃       

 院校發展計劃       

 

11. 目前你有沒有受研資局以外的資助來源資助的研究項目？* 

a. 有 

b. 沒有 

 

12. 如有，請表示資助來源（自由文字框） 

 

現有資助計劃 

13.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現有資助計劃（不包括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陳述的

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新入職研究人員和資深研究

人員獲批資助的比例恰當 

      

不同學科獲批資助的比例均

衡 

      

妥善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       

基礎和應用研究的比例均衡       

本地相關的研究專題與具國

際重要性的研究專題比例均

衡 

      

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       

資助期與項目範圍相稱       

計劃兼容並包，並無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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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國籍或性別之分的情況 

反映研究界別的需要       

 
14. 假如總體資助額固定不變，研資局應否： 

a. 減少資助項目而增加項目所得的資助額 

b. 維持現行的撥款分配方式 

 

15.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三項集體資助計劃（協作研究金、主題研究計劃和卓越學科領

域計劃）的陳述的程度：  

 

它們能促進以下研究人員的合作：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院校內的研究人員       

跨院校的研究人員       

跨學科的研究人員       

本港界別的研究人員       

國際伙伴       

 

16. 用來評審研究建議書的標準有很多。下列的標準被世界各地的研究資助機構採用。請

在其中選出最多五個你認為應該用來評審研究建議書的標準。 

 

最少選一個，最多選五個。 

a. 學術質素 

b. 為社會帶來的效益 

c. 商業應用價值 

d. 屬跨學科項目 

e. 原創性 

f. 項目與本地有關 

g. 教育融合性 

h. 協作伙伴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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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首席研究員的往績/質素 

j. 首席研究員的個人技術 

k. 院校支持的水平 

l. 實行的可行性 

m. 符合成本效益 

n. 持份者的參與情況 

o. 其他 

 

17. 請選出最多三種你認為最重要的研資局所提供的研究支援。 

 

最少選一種，不多於三種。 

 

a. 研究支援人員和技術人員 

b. 設備 

c. 將研究工作外判香港境外進行 

d. 旅費和膳宿津貼 

e. 代課教師 

f. 替代管理人員 

g. 高效能電腦服務 

h. 與研究工作相關的消耗品 

i. 調查開支 

j. 會議開支 

k. 與研究有關的軟件特許使用權許可證和數據集 

l. 為學士學位學生提供研究經驗 

m. 其他 

 

18. 請列出目前研資局沒有提供但你認為有用的研究支援。 

                     自由文字輸入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19. 你有沒有學生接受過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資助？或你又有沒有以其他方式（例

如作為學生）參與過這項計劃？ 

 

如果答案是有，將顯示以下的問題。 

 

20.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陳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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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計劃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

研究生來港修讀以研究為

本的博士學位課程 

      

計劃促進界別的多元文化

及國際化 

      

計劃的本地及非本地學生

的比例恰當 

      

計劃共融，沒有基於種

族、國籍及性別的歧視 

      

計劃資助學生所就讀的學

科種類比例均衡 

      

計劃的資助金額及類型

（即每年港幣 24 萬元的津

貼和港幣 1 萬元的會議及研

究活動交通津貼）是適切 

      

計劃的條款和條件恰當       

 

研資局 

21. 請表示你對下列關於研資局的陳述的同意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研資局的工作優次配合香港

的需要 

      

研資局在釐定工作優次時邀

請恰當類別的研究人員參與 

      

研資局使用恰當方法邀請研

究人員參與釐定工作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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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申請和評審程序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它是公平的       

它是可靠的       

它是透明的       

它是有效率的       

它是有成效的       

23.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紀律委員會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它們有效覆檢上訴       

它們有效處理不當的研究

行為 

      

現行就不當行為／上訴而

作出的調查程序公平 

      

 

24. 你利用以下的研資局資源以取得研資局的活動消息和最新資訊的頻率為何？ 

 
一年一次

或更少 

六個月一

次 

三個月 

一次 
從未使用 不知道 

研資局年報      

研資局網頁      

研資局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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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據你可能擁有其他國家的研究資助制度的經驗，你會建議研資局學習這些制度的甚

麼特點？為甚麼？  

 

                      [自由回答，最多 200 字] 

 

26. 在研資局的資助運用限期過後或個別項目完成後，能否讓你繼續發展研究工作及事業？

你的發展如何？ 

 

[自由回答，最多 200 字] 

 

27. 你認為我們還應該在這次研究中考慮任何其他事宜嗎？ 

 

                      [自由回答，最多 200 字] 

 

 

感謝你完成調查問卷！ 

請注意，作為這次研資局檢討的一部分，我們也在進行網上諮詢。如果你認為有任何未為調

查問題所涵蓋的事項，歡迎你參與網上諮詢，網址 

 

是： https://smapp2.rand.org/surv4/TakeSurvey.aspx?PageNumber=1&SurveyID=92KL6772&Previ

ew=true# 網上諮詢從 10 月 20 日開始，為期一個月。 

如果你有進一步意見或問題，請發電郵至 rgc_review@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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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頒授本地自資學位院校中研究人員對研資局的意見調查 

此問卷調查為香港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檢討的一部分。是次檢討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研究撥款

得以有效運用和管理，並能滿足香港在研究領域的需要。是次檢討中，我們會探討以下的概括

性問題： 

研資局的現有資助計劃是否： 

a) 切合香港研究人員的需要？ 

b) 切合香港更廣泛的研究界別的需要？ 

c) 與香港其他現行資助機會相輔相成？ 

研資局的現行架構在以下各方面是否有效率和有成效： 

a) 制定能反映研究界別的需要的資助計劃？ 

b) 審批研究申請？ 

c) 處理紀律個案？ 

 

現有資助計劃和研資局架構能如何改善？ 

 

如果你有其他意見或問題，請發電郵至 rgc_review@rand.org 

 

你的背景 

 

1. 請表示你的學科範圍。 

a. 商學 

b. 生物學及醫學 

c. 社會科學及人文學 

d. 工程科學 

e. 自然科學 

 

2. 請表示你在頒授自資學位院校中工作的年數。 

a. 0-4 

b. 5-9 

c. 10-14 

d. 15-19 

e. 20-24 

f. 25-29 

g. 30 年以上 

 

3. 請表示你所屬院校。 

a. 明愛專上學院 

b. 明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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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珠海學院 

d. 宏恩基督教學院 

e. 恒生管理學院 

f. 港專學院 

g.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h. 香港樹仁大學 

i.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j.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k.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l. 香港公開大學 

m. 東華學院 

 

4. 請表示你的職位。 

a. 講座教授/教授 

b. 副教授 

c. 高級講師 

d. 講師 

e. 助理講師 

f. 其他，請說明 

 

5. 你是否為終身教席人員？ 

a. 是 

b. 不是 

 

6. 請表示你的性別。 

a. 男 

b. 女 

c. 其他 

d. 不想說明 

 

7. 請表示你的年齡。 

a. 20-29 

b. 30-39 

c. 40-49 

d. 50-59 

e. >60 

f. 不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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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的資助 

8. 請表示在每個資助計劃中： 

a. 你曾申請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共同研究員的研資局項目總數 

b. 你曾獲批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共同研究員的研資局項目總數 

c. 目前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共同研究員的研資局項目總數 

 

每項計劃均有選擇欄（或下拉清單），預設長度為 0，可選 0、1、2、3、4、多於 4 

 計劃 

曾申請項目 

總數 

獲批項目 

總數 

目前進行項目 

總數 

 教員發展計劃 
      

 院校發展計劃 
      

 跨院校發展計劃 
      

 

9. 你有沒有申請過教資會界別的資助計劃？ 

a. 有 

b. 沒有 

 

10. 如果問題 9 的答案為有，請表明在每個資助計劃中： 

a. 你曾申請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共同研究員的研資局項目總數  

b. 你曾獲批並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研資局項目總數 

c. 目前由你擔任首席研究員的研資局項目總數 

 

每項計劃有選擇欄（或下拉清單），預設長度是 0，可選 0、1、2、3、4、5、6、7、8、

9、10 或多於 10 

 計劃 

曾申請項目 

總數 

獲批項目 

總數 

目前進行項目 

總數 

 優配研究金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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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 

曾申請項目 

總數 

獲批項目 

總數 

目前進行項目 

總數 

協作研究金       

主題研究計劃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       

合作研究計劃（任何類型）       

 

11. 目前你有沒有受研資局以外的資助來源資助的研究項目？* 

 

有／沒有 

 

12. 如有，請表示資助來源（自由文字框） 

 

現有資助計劃 

 

13.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本地頒授自資學位界別現有資助計劃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新入職研究人員和資深研究

人員獲批資助的比例恰當 

      

不同學科獲批資助的比例均

衡 

      

妥善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       

基礎和應用研究的比例均衡       

本地相關的研究專題與具國

際重要性的研究專題比例均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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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       

資助期與項目範圍相稱       

計劃兼容並包，並無種族、

國籍或性別之分的情況 

      

反映研究界別的需要       

 

 
14. 假如總體資助額固定不變，研資局應否： 

a. 減少資助項目而增加項目所得的資助額 

b. 維持現行的撥款分配方式 

 

15. 用來評審研究申請書的標準有很多。下列的標準被世界各地的研究資助機構採用。請在

其中選出最多五個你認為應該用來評審研究建議書的標準。 

 

最少選一個，最多選五個。 

o. 學術質素 

p. 為社會帶來的效益 

q. 商業應用價值 

r. 屬跨學科項目 

s. 原創性 

t. 項目與本地有關 

u. 教育融合性 

v. 協作伙伴的實力 

w. 首席研究員的往績/質素 

x. 首席研究員的個人技術 

y. 院校支持的水平 

z. 實行的可行性 

aa. 符合成本效益 

bb. 持份者的參與情況 

cc. 其他 

 

16. 請選出最多三種你認為最重要的研資局所提供的研究支援。 

 

最少選一種，不多於三種。 

 

m. 研究支援人員和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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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設備 

o. 將研究工作外判香港境外進行 

p. 旅費和膳宿津貼 

q. 代課教師 

r. 替代管理人員 

s. 高效能電腦服務 

t. 與研究工作相關的消耗品 

u. 調查開支 

v. 會議開支 

w. 與研究有關的軟件特許使用權許可證和數據集 

x. 為學士學位學生提供研究經驗 

y. 其他 

 

17. 請列出目前研資局沒有提供但你認為有用的研究支援。 

自由文字輸入 

 

研資局 

 

18.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研資局在釐定工作優次時

邀請恰當類別的研究人員

參與 

      

研資局使用恰當方法邀請

研究人員參與釐定工作優

次 

      

研資局應繼續授權委員會

／評審小組評審建議書 

      

 

19.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審批及評核研究申請程序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不知道 

它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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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不知道 

它是可靠的       

它是透明的       

它是有效率的       

它是有成效的       

 

20. 請表示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紀律委員會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意 不知道 

它們有效覆檢上訴       

它們有效處理不當的研

究行為 

      

現行就不當行為／上訴

而作出的調查程序公平 

      

 

21. 根據你可能擁有其他國家的研究資助制度的經驗，你會建議研資局學習這些制度的甚麼

特點？為甚麼？  

 

 [自由回答，最多 200 字] 

 

22. 在研資局的資助運用限期過後或個別項目完成後，能否讓你繼續發展研究工作及事業？

你的發展如何？ 

 

[自由回答，最多 200 字] 

 

23. 你認為我們還應該在這次研究中考慮任何其他事宜嗎？ 

 

 [自由回答，最多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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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完成調查問卷！ 

請注意，作為這次研資局檢討的一部分，我們也在進行網上諮詢。如果你認為有任何未為調

查問題所涵蓋的事項，歡迎你參與網上諮詢，網址

是： https://smapp2.rand.org/surv4/TakeSurvey.aspx?PageNumber=1&SurveyID=92KL6772&Previ

ew=true# 網上諮詢從 10 月 20 日開始，為期一個月。 

如果你有進一步意見或問題，請發電郵至 rgc_review@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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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研資局成員及研資局委員和小組成員對研資局的意見調查 

 

此問卷調查為香港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檢討的一部分。是次檢討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研究撥款

得以有效運用和管理，並能滿足香港在研究領域的需要。是次檢討中，我們會探討以下的概括

性問題： 

研資局的現有資助計劃是否： 

a) 切合香港研究人員的需要？ 

b) 切合香港更廣泛的研究界別的需要？ 

c) 與香港其他現行資助機會相輔相成？ 

研資局的現行架構在以下各方面是否有效率和有成效： 

a) 制定能反映研究界別的需要的資助計劃？ 

b) 審批研究申請？ 

c) 處理紀律個案？ 

 

現有資助計劃和研資局架構能如何改善？ 

 

如果你有其他意見或問題，請發電郵至 rgc_review@rand.org 

 

你的背景 

1. 請表示你是研資局/以下哪個委員會/小組的成員。  

a. 研資局 

b. 協作研究金委員會 

c. 生物學及醫學學科小組（個人研究） 

d. 生物學及醫學學科小組（合作研究計劃） 

e. 商學學科小組（個人研究） 

f. 商學學科小組（合作研究計劃） 

g. 工程學學科小組（個人研究） 

h. 工程學學科小組（合作研究計劃） 

i.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科小組（個人研究） 

j.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科小組（合作研究計劃） 

k. 自然科學學科小組（個人研究） 

l. 自然科學學科小組（合作研究計劃） 

m.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督導委員會 

n.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人文學、社會科學及商科遴選小組 

o.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科學、醫學、工程及科技遴選小組 

p. 大型研究項目督導委員會 

q. 主題研究計劃遴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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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遴選小組 

s. 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督導委員會 

t. 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 

u. 紀律委員會（調查） 

v. 紀律委員會（罰則） 

w.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及商科遴選小組 

x.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及香港研資局聯合科研資助基金遴選委員會 

y. 國家自然科學獎遴選委員會 

z. 紀律委員會 

 

2. 目前你是否研資局/委員會/小組的成員嗎？ 

a. 是 

b. 不是 

 

3. 你已經擔任或曾經擔任研資局/委員會/小組成員多少年？ 

a. 1 

b. 2 

c. 3 

d. 4 

e. 5 

f. 6 

g. 7 

h. 8 

i. 9 

j. 10 

k. 11 

l. 12 

m. 13 

n. 14 

o. 15 

p. 16 

q. 17 

r. 18 

s. 19 

t. 20 

u. 超過 20 年 

 

4. 請表示你的學科範圍（可選多於一項）。 

a. 商學 

b. 生物學及醫學 

c. 社會科學及人文學 

d. 工程科學 

e. 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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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非學術界人士 

 

5. 請表示你的職位。 

輸入文字 

 

6.  請表示你的性別。 

a. 男 

b. 女 

c. 其他 

d. 不想說明 

 

7.  請表示你的年齡。 

a. 20-29 

b. 30-39 

c. 40-49 

d. 50-59 

e. >60 

f. 不想說明 

 

現有資助計劃 

8.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現有資助計劃（不包括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的陳述的程

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新入職研究人員和資深研

究人員獲批資助的比例恰

當 

      

不同學科獲批資助的比例

均衡 

      

妥善融合研究與教育工作       

基礎和應用研究的比例均

衡 

      

本地相關的研究專題與具

國際重要性的研究專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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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例均衡 

資助額與項目範圍相稱       

資助期與項目範圍相稱       

計劃兼容並包，並無種

族、國籍或性別之分的情

況 

      

反映研究界別的需要       

 
9.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三項集體資助計劃（協作研究金、主題研究計劃和卓越學科

領域計劃）的陳述的程度：  

 

它們能促進以下研究人員的合作：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院校內的研究人員       

跨院校的研究人員       

跨學科的研究人員       

本港界別的研究人員       

國際伙伴       

 

10.  用來評審研究建議書的標準有很多。下列標準被世界各地的研究資助機構採用。請在其

中選出最多五個你認為應該用來評審研究建議書的標準。 

 

最少選一個，最多選五個。 

 

p. 學術質素 

q. 為社會帶來的效益 

r. 商業應用價值 

s. 屬跨學科項目 

t. 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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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項目與本地有關 

v. 教育融合性 

w. 協作伙伴的實力 

x. 首席研究員的往績/質素 

y. 首席研究員的個人技術 

z. 院校支持的水平 

aa. 實行的可行性 

bb. 符合成本效益 

cc. 持份者的參與情況 

dd. 其他 

 

11.  請選出最多三種你認為最重要的研資局所提供的研究支援。 

 

最少選一種，不多於三種。 

 

a. 研究支援人員和技術人員 

b. 設備 

c. 將研究工作外判香港境外進行 

d. 旅費和膳宿津貼 

e. 代課教師 

f. 替代管理人員 

g. 高效能電腦服務 

h. 與研究工作相關的消耗品 

i. 調查開支 

j. 會議開支 

k. 與研究有關的軟件特許使用權許可證和數據集 

l. 為學士學位學生提供研究經驗 

m. 其他 

 

12.  請列出目前研資局沒有提供但你認為有用的研究支援。 

自由文字輸入 

 
研資局 

13.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研資局在釐定工作優次時

邀請恰當類別的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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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參與 

研資局使用恰當方法邀請

研究人員參與釐定工作優

次 

      

研資局應繼續授權委員會

／評審小組評審建議書 

      

14.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審批及評核研究申請程序的陳述的同意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它是公平的       

它是可靠的       

它是透明的       

它是有效率的       

它是有成效的       

現行防止利益衝突的措施

適切 

      

15.  請表示你同意以下關於研資局紀律委員會的陳述的程度。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它們有效覆檢上訴       

它們有效處理不當的研究

行為 

      

現行就不當行為／上訴而

作出的調查程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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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極不同

意 

不知道 

現行處分水平有足夠阻嚇

作用 

      

16.  你利用以下的研資局資源以取得研資局的活動消息和最新資訊的頻率為何？ 

 一年一次

或更少 

六個月一

次 

三個月 

一次 
從未使用 不知道 

研資局年報      

研資局網頁      

研資局 YouTube 頻道      

 

17.   根據你可能擁有其他國家的研究資助制度的經驗，你會建議研資局學習這些制度的甚麼

特點？為甚麼？  

自由文字輸入 

 

18. 你認為我們還應該在這次研究中考慮任何其他事宜嗎？ 

自由文字輸入 

 

 

感謝你完成調查問卷！ 

請注意，作為這次研資局檢討的一部分，我們也在進行網上諮詢。如果你認為有任何未為調

查問題所涵蓋的事項，歡迎你參與網上諮詢，網址

是： https://smapp2.rand.org/surv4/TakeSurvey.aspx?PageNumber=1&SurveyID=92KL6772&Previ

ew=true# 網上諮詢從 10 月 20 日開始，為期一個月。 

如果你有進一步意見或問題，請發電郵至 rgc_review@r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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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網上諮詢指引 

 

感謝你對本網上諮詢的興趣。教資會開展了研資局檢討的工作，以確保研究撥款得以有效運用

和管理，並能滿足香港研究領域的需要。是次檢討中，我們會探討以下的概括性問題： 

 

研資局的現有資助計劃是否 

a) 切合香港研究人員的需要？ 

b) 切合香港更廣泛的研究界別的需要？ 

c) 與香港其他現行資助機會相輔相成？ 

 

研資局的現行架構在以下各方面是否有效率和成效？ 

a) 制定能反映研究界別需要的資助計劃 

b) 審批研究申請 

c) 處理紀律個案 

 

現有資助計劃和研資局架構能如何改善？ 

 

有鑑於此，請你回答以下的問題（所有問題均為可選擇填寫與否）： 

1. 電郵地址 

2. 姓名 

3. 組織 

4. 職位 

5. 研資局有甚麼做得好？應該繼續做甚麼？ 

6. 研資局的資助計劃和架構存在甚麼問題？研資局又應該停止做甚麼？ 

7. 研資局能開始做甚麼來改進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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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聚焦小組討論指引 

 

資助計劃 

1. 你認為目前的資助計劃能否滿足你的需要/香港研究人員的需要（視乎參與者為獲資助

人士/高等教育院校的管理人員）？為甚麼？ 

 

2. 你對以下方面有何意見？ 

 不同學科的資助的平衡 

 本地相關和具國際重要性的研究專題的平衡 

 受資助的基礎和應用研究的平衡 

如果這些造成問題，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 

 

3. 目前研資局有數項資助計劃的目的為促進合作。你對以下類型的合作持有甚麼意見？ 
 

 跨學科合作 

 國際合作 

可以做甚麼來加強這些領域的合作？ 

 

4. 哪類具體的研究支援對你所屬領域中的研究人員最為重要？為甚麼？ 

 

5. 根據你的經驗，研資局如何讓研究人員參與制定其組合分配優先次序？ 

 參與的機制是甚麼？ 

 參與的研究人員的層面為何？ 

 

6. 除卓越的學術成就和研究對香港和海外廣泛社會的影響外，你認為目前的資助反映研

究使用者的需要嗎？其他資助機構採用甚麼機制讓研究使用者參與其中？ 

 

申請及審批程序 

 

7. 你認為研資局資助的申請程序運作良好嗎？能如何改善/避免有關程序？ 

 

8. 你認為研資局資助申請的評審程序運作良好嗎？能如何改善/避免有關程序？ 

 

9. 你認為研資局資助申請的上訴程序運作良好嗎？能如何改善/避免有關程序？ 

 

10. 你認為研資局於下列方面的表現良好嗎？為甚麼？ 

 

 透明度； 

 可靠；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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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 

 成效 

 

你認為研資局可以怎樣改善這些方面？ 

 

除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和本地自資學位界別小組以外所有小組的額外問題 

 

11. 除為研究人員設立的資助計劃外，研資局也負責管理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你

對該計劃審批獎學金的程序是否有意見？ 

總結問題 

 

12. 你認為在研資局能改變的事情中，那一樣最為重要？ 

 

13. 你有甚麼未被討論但想加以說明或補充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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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資料編碼 

編碼樹的

部分 主編碼 次編碼 子編碼 

1 研究人員的

需要 

1.1 基礎和應用研究的平衡   

1.3 本地相關和具國際重要性的平

衡 

  

1.6 可用研究資金的價值 1.6.3 個別資助金額 

1.6.1 投資在研究的價值 

1.6.2 資助年期 

1.2 新入職和資深研究人員的平衡   

1.5 研究和教育工作的融合   

1.4 包容性   

1.7 其他   

2 協作 2.1 一般   

2.2 院校內   

2.3 學科之間   

2.4 院校之間   

2.5 國際伙伴之間   

3 香港的需要 3.1 研資局於較廣泛的研究資助的

生態系統 

  

3.2 其他   

4 研究支援 4.1 研究人員   

4.2 代課教師   

4.3 設備   

4.4 學術交流差旅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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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樹的

部分 主編碼 次編碼 子編碼 

4.5 其他   

5 香港博士研

究生獎學金

計劃 

5.1 本地學生和國際學生的組合   

5.2 學科之間的平衡   

5.3 包容性   

5.4 資助金額   

5.5 可提供的資助類型   

5.6 其他   

6 程序的部分 6.1 制定優先次序   

6.2 申請和提交   

6.3 評審和撥款決定   

6.4 撥款後的監督   

6.5 上訴   

6.6 紀律   

6.7 其他   

A 觀感 透明   

公平   

可靠   

有效率   

有成效   

B 觀點 積極   

消極   

C 資助計劃 C.1 教資會資助界別 C.1.1 優配研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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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樹的

部分 主編碼 次編碼 子編碼 

C.1.2 協作研究金 

C.1.3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C.1.4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C.1.5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

計劃 

C.1.6 主題研究計劃 

C.1.7 合作研究計劃 

C.2 本地自資學位界別 C.2.1 教員發展計劃 

C.2.2 跨院校發展計劃 

C.2.3 院校發展計劃 

D  學科 D.1 生物學及醫學   

D.3 工程學   

D.4 自然科學   

D.2 商學   

D.5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D.6 資歷較淺的研究人員   

D.7 在事業中期的研究人員   

D.8 高級研究人員   

E 國際化 E.1 專家   

E.2 例子   

F 意見類型 教資會資助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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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樹的

部分 主編碼 次編碼 子編碼 

高級經理 

自資學位界別 研究人員 

評審小組 

高級經理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管理人員 

受資助者 

教資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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